
ԲሿԫሿڣԼִԲԼԲֲᜰ۩ऱৄؑቤࡡᄎ  

ร 9 6 8 ᄎᤜಖᙕڻ  

 

ृஂנ  

࿇୶ٚൄݝఽ९ (ቤ֗چਙ ) ஂ   

سሒࣔ٣ࡌ   

႓ᔕس٣  ೫ஂ  

ඩଶ䌲س٣  

ຫ୮ᑗس٣  

ຫᅈس٣  

ຫྰՖՓ  

ຫس٣ࣔڳ  

ᔤഗس٣  

س٣ࡉֱ  

ཕ֮ඒ  

㋗֨ࢣՖՓ  

Ꮵཕᣛ໑Փ  

Ꮵ֮ܩՖՓ  

س٣اޕ  

ඩس٣إݛ  

سո٣৳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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ᗝഏ໑Փ  

ຬᨠᎌس٣  

್ᙘဎس٣  

್ူᑾՖՓ  

ᔥිࣔ໑Փ  

㹂ၞדඒ  

५ᣝဉՖՓ  

ᆺየဎس٣  

ሎᙁ֗ݝৢࢪଈஂܗఽ९ (ሎᙁ )  

ຫس٣  

ᛩቼঅᥨᆟܗᆟ९  

୶ᖃس٣  

ਙ᜔ᆟᆟ९چ  

ᢟᨇᥞՖՓ  

ቤᆟᆟ९  

ඩⓋᔕس٣  

ቤᆟ೫ᆟ९Яچ  ఽ  

႓ഠញՖՓ   

 

ஂࠃڂ  

ຫዧႆඒ  

ຫ٘س٣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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۶ഛඒ  

ࣥᆢᜢඒ  

Ꮵݛݳ໑Փ  

ඒ۩ޕ  

५ዊ٠໑Փ  

ᆟ९ܗ೭᜔ᆟࠃਙا ( 2 )  

མᇛس٣ݭ  

 

٨ஂृ  

ቤᆟܗᆟ९Яࡡᄎ  

Ꮵਣس٣  

᜔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ᐜྥՖՓڹ (Ղ֑ )  

৬ဍՖՓ (Հ֑ )  

్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ᢟᗊဉՖՓ (Ղ֑ )  

ࣔᏚՖՓ (Հ֑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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ᤜ࿓ႈؾ 1  

[ֆၲᄎᤜ ]  

ຏመԲሿԫሿڣԼִԶֲร 9 6 7 ᄎᤜಖᙕڻ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.  ԲሿԫሿڣԼִԶֲร 9 6 7 ᄎᤜಖᙕྤႊଥૡΔᛧڻ

ຏመΖ  

 

ᤜ࿓ႈؾ 2  

[ֆၲᄎᤜ ]  

ᥛᤜࠃႈ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2 .  ఽܫᎅྤࠀᥛᤜࠃႈΖ  

[ຫس٣ࣔڳΕ್ူᑾՖՓ֗ᔥිࣔ໑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ᤜ࿓ႈؾ 3  

[ֆၲᄎᤜ ]  

ψࠡڇ֗ᚵچຜωشٽຜωုࣔψشࡳਐהψࠡࡳᣂਐڶ

ၞ۩࿇୶ۖᖕπৄؑچຜωشٽຜωုࣔψشࡳਐה

ቤࡡᄎρร 1 6ය༼נऱቤعᓮऱৄؑቤࡡᄎቤਐ֧

ᚵᒚ  

(ৄᄎ֮ٙร 8 6 5 2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3 . ᄎᤜΚஂנழᚨᝮڼ।זՀቤᆟऱא   

৬ဍՖՓ  Ё  ᜔ৄؑቤஃЯৄؑቤࡡᄎ  

4 . ១տ֮ٙࡡٻڔᓮࠀᄎᤜΔஂנᦟ०৬ဍՖՓஂ 

ऱփ୲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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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৬ဍՖՓଗܗ P o w e r p o i n t ౻ᣂڶ១տࡡٻᐙׂދ

ᚵਐࡳ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֗ᚵڇψࠡה

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ၞ۩࿇୶ۖᖕπৄؑቤ

යࠏρร 1 6 ය༼נऱቤعᓮऱৄؑቤࡡᄎ (Հጠψৄ

ᄎω )ቤਐ֧ऱહནΔᇡᓮڕՀΝ  

( a )  ԲሿሿԲڣքִԲԼԫֲΔৄᄎᐉᤜ༉πऄࡳቹ

ঞုᤩ᜔।ρ܂ࢬऱᛀಘΔࠀঞՂٵრᄅቤࡳऱ

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Δאٽ

լឰ᠏᧢ऱؑᏁΙ  

( b )  ԲሿሿԿڣԲִԲԼԶֲΔৄᄎᐉᤜ༉ᄅቤࡳऱ

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ᘬᇬઌᣂ

ٝृऱ࣠Δࠀޣቤᆟৄٻᄎ؆༼ٌ

ጥ ᖲ ࠫ ऱ ᇡ า ᇷ ற ֗ ڶ ᣂ ψ ࠡ ה ਐ ࡳ ش ຜ ω ု ࣔ

ψشٽຜωچऱৄᄎቤਐ֧ᚵᒚΙ  

( c )  ຍٝৄ ᄎቤ ਐ֧ᚵᒚ ૡࣔψ ࡳਐהࠡ ຜωش

ုࣔψ ຜشٽ ωچऱ ቤრ ᣊٺΕٻ ৬ᗰढ

ऱش ຜΕቤ הψࠡࡳ ਐشࡳ ຜωုࣔ ψٽ

چຜωش ऱ ቤᄷ ঞΕ࿇ ୶ૻࠫࡉ ૠ

Ιైڂᐞەᓮऱعቤޅᐉ֗אΔޣ  

( d )  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ऱቤრ

ᑔٻ᜕ڇΔ୲ࢤᨋࠎ༽ຜشփऱچΔਢٻ

ਔץຜΔشچᓳऱՒ࠰ጟઌڍփ࿇୶ၴ़ٻᖩࢨڙ

ᄐΕ۰ڛΕඒߛΕ֮֏Εൈᑗ֗ୡᑗشຜΔא

լឰ᠏᧢ऱؑᏁΙٽ  

( e )  ٽ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փ

ऱٺᣊ࿇୶Δ٥ᚵࡳԱԿଡᔞچڼ࣍شऱՒشچ

ຜॵ।Ζشຜॵ। I ᔞ࣍ش࿇୶Яૹ৬Яޏ৬৵ऱ

ॺ۰ڛᑔࢨڙጵشٽຜᑔڙऱॺ۰ڛຝ։Ιشຜॵ

। I I ᔞ࣍ش࿇୶Яૹ৬Яޏ৬৵ऱ۰ڛᑔࢨڙጵ

ຜॵ।شຝ։Ιۖڛऱ۰ڙຜᑔشٽ I I I ঞᔞ࣍ش

ૹ৬Яޏ৬ছऱڶ৬ᗰढ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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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ຜॵ।ش  I ࡉ I I ֗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ٽ

ದբԵπऄڣԲሿሿԲ۞ٻऱቤრچຜωش

ຜॵ।شቹঞုᤩ᜔।ρΔۖࡳ I I I ঞ ਢᄅᚵࡳ

ऱΖ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բ

Ե ඔ ᐚ ։  ૠ ቤ Օ ጼ ቹ Δ א ො ። ૉ ե آ ࿇ ୶ ऱ Ւ

։ૠቤՕጼቹ֗ᎭᨷגΔ່२ٍ։ܑԵچ

։ૠቤՕጼቹΔאො።ڶբ࿇୶ऱՒچΙ  

( g )  ቤࡳ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ऱ

ቤᄷঞڕՀΚ  

Ё چشຜωشٽຜωုࣔψشࡳਐהψࠡڇ 

࿇୶ऱشٽຜᚨፖփࡉڶբቤऱՒ

ᓳΙ࠰ຜյઌشچ  

Ё  ழ࣍ۯᄐխ֨ᢰᒴ݈ࠀᠧᄐΕᙄֆ

Ε۰شהࠡ֗ڛຜऱچΔەױᐞޏቤ

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Ζ

լመΔᄐխ֨ऱு֨چঞլەࡵᐞ܂

Ղ૪شຜΔڂᇠऱՒچਢቃఎ܂ᙄ

ֆЯᄐشຜΔאᕁࡐଉཽ܂ഏᎾ८ᘜ

֗ᄐխ֨ऱۯچΙ  

Ё  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ᚨ

ຑऱሎᙁიᒵΔٌຏঁ൸ΔֽࠎڇΕ

ඈֽΕඈהࠡ֗ۆֆشਜֱ૿Ոլᚨڶৰ

ՕऱૻࠫΙ֗א  

Ё  ᖕ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

ऱՒشچຜॵ। I IΔ۰ڛ࿇୶᥆ᅝྥ

ऱشຜΔڼڂΔਐࡳچڼऱچᚨߩڶ

ജऱ֗ڶբቤऱषਜΔאڛ۰ٽ

࿇୶Ι  

[㋗֨ࢣՖ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( h )ψࠡהਐشࡳຜωုࣔψشٽຜωچऱ࿇

୶ૻࠫ֗ૠޣ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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Ё  ႊຏመᔞᅝऱ৬ᗰढૠΔץਔᆜᗑمԵ

ՑЯ֒૾ᖲՕഘЯᑔඪΔٵނԫᑔڙऱ۰ڛ

ຝ։֗ॺ۰ڛຝ։ኔᎾ։ሶΙ  

Ё ຜΙشڛॺ۰֗ڛ۰ڶԫᑔᐋփլଫٵ   

Ё  ࿇୶ႈؾႊฤٽ٤֗ڜᑔ٤ֱ૿ڜڙऱ

ઌᣂࡳΙ֗א  

Ё  ႊ༼ߩࠎജऱऒ߫֗ۯՂᆵড়ຄਜΙ  

( i )  ᐉޅቤعᓮऱەᐞైڂΚ  

Ё ቤრٽฤؾᓮႊᢞࣔᚵᤜऱ࿇୶ႈع۶ٚ 

փऱࠡڙԫᑔٵຜЯشچፖॵ२ऱՒࠀΔٻ

֗ۥᓳΔԾլᄎჾ୭ᔣऱ࠰ຜյઌشה

ᛩቼΔՈլᄎڶחᣂچ֗ڶբቤऱഗ

៕ਜ๛መ৫Ι  

Ё  ٚ۶ᚵᤜऱ࿇୶ႈڕؾ౨ڍᢅץᑌشຜΔࠀ

ΔسࡉΔࣹԵԺۥऱچᣂڶൎףױ

ലױᛧൕᐈەᐞΙ  

Ё  ۟ ࣍ ᄅ ࿇ ୶ ࢨ  ڶ ৬ ᗰ ढ ऱ ૹ ৬ Я ޏ ৬ ႈ

ຏሐЯԵՑЯمᓮԳႊᢞࣔբᆜᗑعΔؾ

֒૾ᖲՕഘЯᑔඪ֗ຏመࠡהᔞᅝऱֱऄΔ

ຜኔᎾ։شڛຜ֗ॺ۰شڛऱ۰ڙԫᑔٵނ

ሶΙ  

Ё شٽጵڶ৬ছऱޏ௫֗ૹ৬Яڕᓮع۶ٚ 

ຜᑔڙΔعᓮԳႊ༼נ֊ኔױ۩ऱൻਜЯ৬

ᤜΔጐၦᝩ܍ኙٵԫᑔڙփऱࠡشהຜທګ

ྗឫ֧ࢨದઌᔣشຜլ࠰ᓳऱംᠲΙ  

( j ) რਐ֧ᚵᒚऱփ୲Δቤᆟᄎᘬᇬઌᣂٵᄎৄڕ 

ٝृΔץਔઌᣂऱറᄐᖂᄎΕଉཽچข৬ᄎ

֗ ࠡ ה ઌ ᣂ ऱ ᘬ ᇬ ࡡ  ᄎ Δ ྥ ৵ թ ᄎ ࡳ ᒚ א ܂ ֆ

ؒ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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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ඩڼس٣إݛ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6 .  ԫࡡټᎅΔڶऱشٽຜ࿇୶ႈؾՕ࣍ۯڍբ࿇୶

ऱ៱Δᑔڙᄐᦞ։ཋΖৄ࣍طᄎਐ֧ᚵᒚ༼נቤऱᄅچ

֗ጥᖲࠫലᐙຍچشࠄऱૹ৬ՠ܂ΔڼڂՈᚨᘬᇬڶᣂ

ᑔڙऱᄐمூऄቸΖ܀ԫࡡټ।قլ۶ٚڶृࠟנᣂ

এΖ  

7 .  ᑇࡡټ༼אנՀംᠲΚ  

( a )  ۶Ւشچຜॵ। I I I ৬ᗰढωૻਐڶሉऱψࢬ

ψૹ৬Яޏ৬ছऱڶ৬ᗰढωΙ  

( b ) ৬ωԫဲΙޏຜॵ।փψشࡳ۶ڕ   

( c ) ֗אຜΙشփऱچڼ᥆ܡਢࢬԳ်ߏ   

( d ) ຜΖشփऱچڼ᥆ܡೃਢ۔ڜԳၲऱߏ   

8 .  ৬ဍՖՓڃᚨழ༼נՀٺ٨រΚ  

( a )   ᖕ ։  ૠ ቤ Օ ጼ ቹ ऱ π ု ᤩ ρ ᎅ ࣔ  ࢬ ૪ ऱ ࡳ

ᤜΔψڶ৬ᗰढωਐԫၴኔᎾڇژऱ৬ᗰढ ץ)

ਔዌᗰढ )Ζٚ۶ط៱ᑔૹ৬ۖګऱᄅ৬ᗰढΔܛ

৬ᗰढωΖլڶऱψࡳࢬπုᤩρᎅࣔګ

መΔشຜॵ। I I I ࡳਐהቤψࠡچᣂڶො።

٤ࢨૹ৬۩ၞآࡸ৵چຜωشٽຜωုࣔψش

ᐏޏ৬ऱڶ৬ᗰढΖᇠ৬ᗰढԫၞ؟۩ૹ৬ࢨ

٤ᐏޏ৬Δലګբૹ৬Яޏ৬ऱ৬ᗰढΔشຜॵ

। I ࢨ I I ᔞشΙ  

( b )  ৬ᗰढψޏ৬ωԫဲऱࡳᆠሉৄ࣍ᄎਐ֧ᚵᒚร

4 . 5 Δਐኙڶ৬ᗰढၞ۩٤ᐏޏ৬Δٵᄅ࿇

୶ႈؾΔشຜॵ। I ֗ I I ᔞشΙ  

( c )  ᖕψऄࡳቹঞဲნᤩᆠωΔߏԳ်٨ࢬψࢋ

֗ࣚ೭۩ᄐωΖشڇຜॵ। I ࢨڙᑔڛਐऱॺ۰ࢬ

ጵشٽຜᑔڙऱॺ۰ڛຝ։֗شຜॵ। I I I ਐऱ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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ૹ৬Яޏ৬ছऱڶشٽຜᑔڙփΔψࣚ֗ࢋ

೭۩ᄐω᥆ᆖൄऱشຜΙ֗א  

( d )  ᖕψऄࡳቹঞဲნᤩᆠωΔՅٚ۶ਜطषᄎ壂

ᆟᆟ९ுЯංऱܓषᄎ壂ࢨᖲዌࢌॺਙࢨᆟܓ

ܓΔᄎီψषᄎ壂܂ᖲዌຂࠡሎה۶ࠡٚ

ਜωΖᖕشຜॵ। IΔڇॺ۰ڛᑔࢨڙጵشٽຜ

ᑔڙऱॺ۰ڛຝ։փլ۰മᅃࣚ೭ऱषᄎ壂ܓ

ਜ᥆ᆖൄऱشຜΙᖕشຜॵ। I IΔ۰ڇ

۰മᅃࠎ༽ຝ։փڛऱ۰ڙຜᑔشٽጵࢨڙᑔڛ

ࣚ೭ऱषᄎ壂ܓਜٍ᥆ᆖൄऱشຜΙ۟࣍

ڶشٽຜᑔڙΔᖕشຜॵ। I I IΔषᄎ壂ܓ

ਜ (լᓵ༼۰ࠎമᅃࣚ೭ፖܡ )Ո᥆ᆖൄऱ

ຜΖش  

9 .  ఽᇖךᎅΔᖕψऄࡳቹঞဲნᤩᆠωΔٚ۶ࠀॺא

षᄎ壂ܓਜऱࠎ༽ڤݮऱ९ृ۰ৢലီψ۰മᖲዌωΖڇ

ຜॵ।ش I I ຝ։֗ॵ।ڛऱ۰ڙຜᑔشٽጵࢨڙᑔڛਐऱ۰ࢬ

I I I փΔψ۰മᖲዌωڙຜᑔشٽڶ৬ছऱޏਐऱૹ৬Яࢬ

ٍ᥆ᅝྥऱشຜΖ  

[ᢟᨇᥞՖՓڼழࠩሒףᄎᤜΖ ]  

1 0 .  ԫࡡټ൜ᚵᤜऱشຜॵ। I I I ᔞ࣍شૹ৬Яޏ৬ছ

ऱڶ৬ᗰढΖຍࡡټ༼ࠡנᣂࣹऱԫଡംᠲΔ༉ਢڼॵ।

ऱ ࡳ ᆠ ࠀ լ 堚 ཐ Δ ڂ  ૹ ৬ ৵ ऱ ᑔ ڙ ᄎ ګ   ڶ ৬ ᗰ ढ Δ ڂ

ı堚ࠀڙ৬ऱᑔޏᖞᐏࢨڙૹ৬ᑔ࣍شຜॵ।ᔞشΔୌԫଡڼ

ཐΖຍࡡټ৬ᤜଥޏᇠࡳᆠऱڗณΔࠡࡡהኙڼ৬ᤜ।ق

რΖٵ  

1 1 .  ᆖၞԫޡᤜ৵Δࡡٵრৄᄎቤਐ֧ᚵᒚڇଥޏ

ຜॵ।ش I I I ঁאֆؒΔֱٺઌᣂٻࡵณ৵Δᔞڗᆠऱࡳሉࢬ

ၞ۩ᘬᇬΖ  

1 2 . ڼᄎᤜΔՖՓஂנ।৬ဍՖՓזტቤᆟऱஂ 

ழᠦஂ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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ᤜ࿓ႈؾ 4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عᓮᒳᇆ A / S T / 6 9 6  

ᚵڇቤψጵٽ࿇୶ωچऱضޥଉృᐇร 1 8 1 પچ

ร 6 9 8 ᇆ B ։Εร 6 9 8 ᇆ C ։Εร 6 9 8 ᇆ D ։Ε

ร 6 9 8 ᇆ E ։Εร 6 9 8 ᇆ F ։Εร 6 9 8 ᇆ G ։Ε

ร 6 9 8 ᇆ H ։Εร 6 9 8 ᇆ I ։Εร 6 9 8 ᇆ J ։Ε

ร 6 9 8 ᇆ L ։Εร 6 9 8 ᇆ M ։Εร 6 9 8 ᇆ N ։Ε

ร 6 9 8 ᇆ O ։֗ร 6 9 8 ᇆ塒 (ຝ։ چՒࢌຑऱਙࡉ(  

ऒ߫ਜ֗ࢬॵᄎࠀຜ࿇୶Δشڛ۰۩ၞ  

ᙈԼԲଡִ୶ၲ٣ছᛧுऱ᜔ጼ࿇୶៴ቹऱ)  

࿇୶ႈؾ ᓮᒳᇆع) A / S T / 5 7 7 ) )  

(ৄᄎ֮ٙร 8 6 4 8 ᇆ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1 3 .  ຍعࡲᓮطᄅពഗچข࿇୶ૻڶֆ (Հጠψᄅព ഗֆ

ω )ऱॵ᥆ֆנ༽ΔՀ૪ऱࡡբ༉ڼᤜႈعܓ墿Κ  

ᔤഗس٣   ፖᄅពഗֆڶᄐ೭ࠐ  

س٣ࡉֱ   ፖᄅពഗֆڶᄐ೭ࠐ  

Ꮵ֮ܩՖՓ   ᄅពഗֆऱছ  

1 4 . ࡡ   व ൜ Δ Ꮵ ֮ ܩ Ֆ Փ ࡸ آ ࠩ ሒ  ף ᄎ ᤜ Ζ ࡡ  ٍ ٵ

რΔᔤഗس٣ࡉֱࡉس٣௫֗ऴ൷ۖૹՕऱܓ墿Δႊڇᄎᤜ

ಘᓵڼႈؾழᠦஂΖᔤڼس٣ֱࡉس٣ழᑉழᠦஂΖ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1 5 .  ఽᎅΔޘضػΕնΕքյࡡܗᄎஂຫᐚ٣

ᓮΔቤعࡲኙຍ֘سᄎՂΖຫ٣ܧ༽ીৄᄎऱᓮᣋॾբس

ᆟऱז।ᄎࡡٻ១տᓮᣋॾऱփ୲Ζ  

1 6 .  Հ૪ቤᆟऱז।عࡉᓮԳऱז।ڼழᛧᝮஂנᄎᤜΚ  

༡ൎس٣  - ቤറקΕՕ୕֗ض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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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h i l  B l a c k س٣  )   

س٣ڣةࡌ  ) ।זᓮԳऱع   

ᘕቯܓՖՓ  )   

1 7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ऱહནΖعࡲ១տຍࡡٻسᤉۖᝮᓮ༡ൎ٣ה  

1 8 .  ༡ൎس٣ଗܗቹঞ១տຍعࡲᓮΔࠀਊ֮ٙᇡሉऱփ

୲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։ૠቤՕጼቹՂضޥڇΔᚵױᓮቤعᓮԳع 

ቤψጵٽ࿇୶ωऱڛ۰۩ၞچش࿇୶Δࠀॵ

ᄎ֗ࢬऒ߫ਜΙ  

( b )  ၢ  ֗ ᄅ ؑ   ቤ ՛ ิ ࡡ  ᄎ ( Հ ጠ ψ ՛ ิ ࡡ 

ᄎω ᓮΔعࡲຍࢴԿִԼֲڣԲሿԫሿ࣍(

։ૠቤՕጼுቹᒳضޥ౨ᖕπآᓮԳعਢط

ᇆ S / S T / 2 3 ρ Ղ ψ ጵ ٽ ࿇ ୶  ω چ  ऄ ࡳ ψ ု

ᤩωऱࡳΔ᜔אጼ࿇୶៴ቹऱݾٌ༽ڤݮေ۷

ᇷறΔ֭אᚵᤜऱ࿇୶ႈؾΙ  

( c ) ֮࣍ऱᖕᄗ૪נ༽ᓮۖعுࡲᓮԳ֭ຍع 

ٙร 3 Ι  

( d )  ਙࢌຝ॰ऱრߠ ─ ─ Δقਙറ।چضޥਙ᜔ᆟچ 

ऱᚵޅࢬֲִڣԲሿሿԿ࣍༉ৄᄎإ

ᤜ۰ڛ࿇୶ႈؾ ᓮᒳᇆع) A / S T / 5 7 7 ऱངנ༽ۖ(

ᓮ௫֗รعᣂڶᓮΔعچ 1 8 1 પچร 6 9 8 ᇆΔ

යٙءऱഗچང࠹Գբ൷ڶऱᖑچ (ՒچᇖᏝೈ

؆ )Ζሎᙁᆟᆟ९।قΔᖕڶπଉཽቤᑑᄷ

ፖᄷঞρۖቤऱೖ߫ࠡ૿ᗨመՕΔؘႊਊᅃ

۩πଉཽቤᑑᄷፖᄷঞρૹቤΖࠡהઌᣂऱਙࢌ

ຝ॰ྤࠀኙຍعࡲᓮ༼֘נኙࢨ૿რߠΙ  

( e )  ֆฒრߠ ─ ─ ֆؒཚփΔ٥൷ᛧࡳԿऄڇ  4 4 ٝ

ֆฒრߠΔຍࠄრߠضޥټࠟ۞ࠐᤜΕػ

ܗΕնΕքյޘضػΕஂᄎ࠰اࡺնޘض

࣍ֆฒΔփ୲ᄗ૪ࡉᄎࡡࠃၢضޥΕஂᄎ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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֮ٙร 6 . 1 ۟ 6 . 3 Ζڶࢬֆฒრ݁ߠኙຍࡲ

ுعᓮ༼נᣂࣹЯ֘ኙΔط௫֗ᛩቼঅࡉߛ

ᖫ ֵ অ ᥨ Ε ֽ ௦ Ε ኙ س ኪ ທ ګ լ ߜ ᐙ  Ε Ւ Ժ ڜ

٤ΕඈֽΕԳੌΕڙৢڶऱዌΕषਜΕٌ

ຏᏁΔڶ֗אᣂಭᦞጥعڶऱञᤜΙ  

( f ) ܗΕնΕքյޘضػ೭റఎრࠩࠃਙاضޥ 

ضޥኙΔ֘נ༽ᓮعᄎኙسᐚ٣ຫஂᄎࡡ

ᤜᔥس٣࣑ةऱᙄࠃٍբኙعᓮ༼נრߠΖޥ

ᐞەᓮழΔᚨعࡲᐞຍەڇΔق೭റ।ࠃਙاض

ຫࡉس٣ᔥࢬس٣ᣂࣹऱംᠲΔࠀጐၦאףΙ  

( g )  ԲሿԫሿڣԼִԲԼԫֲΔاضޥਙࠃ೭റޥࡉ

ΕնΕքյޘضػቤറፖקΕՕ୕֗ض

ᄎ૿Ζᄎ૿ཚاޘࠄԫࡉسᐚ٣ຫஂᄎࡡܗ

ၴΔຫנ༽اޘࡉس٣Աԫהࠄଚኙຍعࡲᓮᣂࣹ

ऱࠃႈΔץਔΚعᓮԳ༼ٌऱ᜔ጼ࿇୶៴ቹق᧩ࢬ

௫֗ಭᦞጥعڶञᤜऱՒ૿چᗨለ՛ΔۖعᓮԳ

ᚵᤜऱร۩ၞאΔچངࠐشאߩլࠀچऱՒڶᖑࢬ

ԫཚ࿇୶ႈؾΙՒچᖑڶᦞऱംᠲৰૹΔৄᄎ

ᐉᤜຍعࡲᓮழᚨղەאᐞΙعᓮԳࢬ༼ٌऱቹঞ

ᓮᛧعࡲຍڕऱຏሐΔڶរփچᓮعق᧩ྤࠀ

ڶᓮԳعޣॵයٙΔױՂቤףΔᚨޅ

ᣂၢޘᆜຏሐΙ֗אᚨمګሀຝ॰ࡡᄎΔطᇠ

ԳᒒΔᇞެՂ૪ംᠲΙڶᖑچᄎፖՒࡡ  

( h ) ીسᐚ٣ຫஂᄎࡡܗΕնΕքյޘضػ 

ৄ  ᄎ ऱ ᓮ ᣋ ॾ բ ༼ ܧ ᄎ Ղ Ζ ຫ ٣ س ֘ ኙ ຍ ࡲ ع

ᓮΔץطਔΚৄᄎەྤࠀᐞᚵᤜऱ࿇୶ႈ

ᓮԳ༼ٌऱ᜔ጼ࿇୶عԳຏሐऱᐙΙ۩ޘኙၢؾ

៴ ቹ ࢬ ᧩ ق ௫ ֗ ಭ ᦞ ጥ ڶ ع  ञ ᤜ ऱ Ւ چ ૿ ᗨ ለ

՛ΔۖعᓮԳࢬᖑڶऱՒࠀچլࠐشאߩངچΔא

ၞ۩ᚵᤜऱรԫཚ࿇୶ႈؾΙՒچᖑڶᦞऱംᠲৰ

ૹΔৄᄎᐉᤜຍعࡲᓮழᚨղەאᐞΙ֗אᅝ

ေ۷ᇷறᘬᇬֆฒΙݾऱٌ༽ࢬᓮԳعᚨ༉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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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ቤᆟऱრߠ ─ ─  ቤᆟᖕ֮ٙร 7 ࢬሉऱေ

۷࣠Δࠀլ֘ኙຍعࡲᓮΔڶᣂေ۷࣠ᐽᙕڕ

ՀΚ  

-  ຍعࡲᓮഗءՂፖ٣ছᒳᇆ A / S T / 5 7 7 ऱع

ᓮࠀנ༽ࢬᛧޅऱૠቤઌٵΖᇠعࡲᓮ࣍

ԲሿሿԿֲִڣᛧৄᄎڇॵףයٙՀ

ԿִԼֲڣԲሿԫሿ࣍ᄎࡡΖ՛ิޅ

ᣂڶ౨ਊᅃآᓮԳعਢطᓮΔعࡲຍࢴ

ψጵٽ࿇୶ωچऱࡳΔ᜔אጼ࿇୶៴

ቹऱݾٌ༽ڤݮေ۷ᇷறΔ֭אᚵᤜ࿇

୶Ι  

- ՠ࿓ֱ૿ࡉኪسᓮԳ༼ٌԱٌຏΕᛩቼΕع 

ऱݾေ۷ᇷறΔ֗אᆖޓᄅऱঅᥨᖫֵࡉ

ભ֏ᛩቼ৬ᤜΔ֭אהऱுعᓮΖઌᣂ

ऱਙࢌຝ॰ྤࠀኙعᓮݾࡉေ۷ᇷற༼נ

֘ኙრߠΖሎᙁᆟᆟ९ᎁᖕڶπଉཽ

ቤᑑᄷፖᄷঞρۖቤऱೖ߫Δࠡ૿ᗨ

መՕΔؘႊאޏ۩ऱπଉཽቤᑑᄷፖᄷ

ঞρᄷΖቤᆟ৬ᤜޅڇቤױழΔ

ᇞެሎᙁאᣂೖ߫ਜऱॵයٙΔڶՂף

ᆟᆟ९ࢬᣂࣹऱംᠲΖൕৄؑૠΕီᤚ֗

ནᨠऱߡ৫ۖߢΔ᜔ৄؑቤஃЯৄؑૠ

֗Ⴜቼࠀլ֘ኙຍعࡲᓮΖᣂהࠡ࣍ຝ॰༉

ᛩቼࡉՒԺֱ૿༼נრߠΔᅝխ௫֗ऱݾ

ംᠲࠀॺլ౨ࣚ܌ΔޅڇױቤױழΔ

ᇞެΙאՂॵයٙۖղף  

-  ኙ࣍ֆฒრࢬߠᣂࣹऱٌຏΕᛩቼ٤ڜࡉം

ᠲΔઌᣂऱਙࢌຝ॰ࠀլ֘ኙᚵᤜऱ࿇୶ႈ

ေ۷ழ֗ݾ۩ၞڇױംᠲࠄᎁຍࠀΔؾ

༼ٌ৬ᗰቹঞऱၸᇞެΙ֗א  

-  ՛ิࡡᄎޅڇ٣ছऱعᓮழΔբەᐞՒ

ၸᇞچངڇױᣂംᠲٍڶᦞ墿ऱംᠲΔچ

ެ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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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ᓮΖعࡲ।૪ຍזᓮԳऱعᤉۖᝮᓮஂ   

2 0 .  P h i l  B l a c k ᄎ֮ٙৄڇᓮऱᇡൣբعࡲᎅΔຍس٣

փ૪Δ۶ٚྤࠀהᇖךΖ  

2 1 .  ԫࡡټ।قΔਝྥچضޥਙറਐנᅝݝբ༼נངچ

ऱ ഗ ء ය ٙ Δ ڂ ڼ ᎅ ױ ڇ ང چ ၸ  ᇞ ެ Ւ چ ᦞ 墿 ം ᠲ آ ؘ إ

ᒔΖ༡ൎڃڇس٣ᚨழ।قΔاޘᜢጠՒچᦞ墿ऱञᤜսآ

ᇞެΖૉਊ৬ᤜ࿇୶ႈၞؾ۩ངچΔٌࡉڃૹᄅנޅऱՒچ

૿ᗨᄎ࣍ެ࠷࿇୶ࢬᖑڶՒچऱᑇၦΖᅝࡳؘݝᄎڇངچၸ

ுՒچᄐᦞऱംᠲΖ  

2 2 .  ԫࡡࠄᇬംᓮᣋॾխڶᣂ༼ࠎ۩ԳຏሐऱֆฒრߠΖ

༡ൎڃڇس٣ᚨழ।قΔعᓮԳࢬ༼ٌऱ᜔ጼ࿇୶៴ቹ (֮ٙ

ऱᢄቹ A - 1 ۩ڶऱچञᤜऱՒعڶ௫֗ಭᦞጥΔຏق᧩(

ԳஉᄎঅఎΖڶᣂՒچ৬ڶૉեᜯழዌᗰढΖլመΔ᜔ጼ࿇

୶៴ቹق᧩ྤࠀψጸ֏چঅߛωփԫයڶऱ۩ԳஉΔᇠ

۩ԳஉᖩሀعᓮچរΔຑ൷ᇠچរऱ۫ຝࣟࡉຝΖاޘᖜ֨ع

ᓮچរګݙ࿇୶৵Δᄎڶ۩Գຏሐຑ൷הଚऱՒچΖ  

2 3 .  P h i l  B l a c k යڶඈᄎૡڜچᎅΔངس٣ڣةࡌࡉس٣

ٙΔعࡳᓮԳঅఎڶऱ۩ԳஉΔנاޘࠎאԵΖᖕڶ

ऱ৬ᤜΔຏ՞Ղऱ۩ԳஉᄎঅఎΔۖᖩሀعᓮچរऱ۩Գஉ

ঞᄎޏሐΔ܀ႊ٣ᛧچਙ᜔ᆟޅΖڶڇᣂچ؆Δڶጹ၀

ຑຏত૿ऱࠀՠ࿓Δޏ۩រ۫૿ᢰऱ۩ԳஉΔᄎၞچᓮع

ሐሁΔᨃנاޘԵঁֱףޓΖ  

2 4 .  ԫ ࠄ ࡡ  ᣂ ࣹ ང چ ڜ ඈ ࡉ ڶ ᣂ ಭ ᦞ ጥ ڶ ع  ऱ Ւ چ ञ

ᤜΔᢟᨇᥞՖՓڃᚨᎅΔچਙ᜔ᆟإᖕৄᄎ࣍Բሿ

ሿԿޅࢬֲִڣऱعᓮΔعᓮچរऱངڜچඈΖԲሿԫ

ሿ ڣ  ִ Բ Լ Բ ֲ Δ ᅝ ݝ բ ٻ ڶ ᣂ چ  ऱ ᖑ ڶ Գ ༼ נ ഗ ء ය

ٙΔࠀᛧڶᣂऱᖑڶԳ൷ (ՒچᇖᏝೈ؆ )ΖڶᣂऱᖑڶԳإ

ኙᚵᤜٌ࣐ऱՒچᇖᏝ༼נՂ္Ζഗءය֮ٙٙ堚ᄑૡࣔΔچ

ᖑڶԳႊࢭᖜڶᣂಭᦞጥعڶऱՒچञᤜ֧ࢬીऱٚ۶ଅ

ᙠΖڤإڇمང࠰چᤜছΔچਙ᜔ᆟᄎுڶࢬՒچᄐᦞΖ

ਙ᜔ᆟ࿇ᝫངچԳլᄎᛧڶᖑچᤜ৵Δ࠰چངمڤإڇ

Ζش၄הᇖᏝ֗ࠡچऱՒב֭ۖ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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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 ༡ൎڃڇس٣ᚨԫࡡټऱᇬംழ।قΔ՛ิࡡᄎ

֮ٙ (ሉ֮ٙ࣍ॵᙕ A )ร 4 ૪Աڶᣂψጵٽ࿇୶ωچش

ऱહནΖڶᣂऱψጵٽ࿇୶ω٣چشছམ௫֗ޏቤشຜچ

ऱعᓮΖᒳᇆ Z / S T / P 2 2 ऱعᓮᚵڇڶऱπضޥ։ૠቤՕ

ጼ౻ቹᒳᇆ S / S T / 1 1ρՂΔعނᓮچរطψጸ֏چωࡉψၢ

۰ٽጵ۩ၞঁאΔچ࿇୶ωٽቤψጵޏچ࿇୶ωڤޘ

ڛ ࿇ ୶ Ζ ᇠ ࡲ ع ᓮ ڇ ԫ    ڣ ն ִ Լ  ֲ ᛧ ՛ ิ ࡡ  ᄎ ޅ

Ζπضޥ։ૠቤՕጼ౻ቹᒳᇆ S / S T / 1 3ρԵԱՂ૪ޏቤ

ղֆฒᔹΔقԼִԶֲ୶ڣԫڇऱଥૡΔچຜش

ཚࠟଡִΖڇऄࡳ୶قཚၴΔৄᄎྤࠀ൷ᛧኙޏቤشຜچ

ଥૡऱ֘ኙრߠΖ  

2 6 . ༽Ո٦ྤࡡΔנ༽ߠრהࠡྤࠀ।זᓮԳऱع࣍ط 

ംΔܫஂवعᓮԳऱז।Δຍࡲுعᓮऱแಛ࿓ݧբᆖ

ެނᓮΔ࿑৵ᄎعࡲᤜຍޡଚᠦஂ৵ၞԫהڇΔৄᄎᄎޔ

קΕՕ୕֗ضޥ।֗זᓮԳऱعڍஂᓮԳΖعຏवࡳ

ቤറஂנᄎᤜΖהଚڼ࣍ٺழᠦஂΖ  

ᤜຝ։  

2 7 .  ԫࡡټ।قΔ՛ิࡡᄎᅝॣࢴຍعࡲᓮΔطਢ

Ζਝྥؾᚵᤜऱ࿇୶ႈ֭אေ۷ᇷறΔݾٌ༽౨آᓮԳع

عڇᓮԳբ༼ٌݾေ۷ᇷறΔۖઌᣂऱຝ॰ኙຍࠄေ۷ᇷ

றԾڶ૿რߠΔ߷༉ᚨᇠ֭אױຍعࡲᓮΖԫࡡټ

ᇠऱԫයޏᄎؾᚵᤜऱ࿇୶ႈנਐࠀΔߠრՂ૪რٵٍ

ԳஉΖ۩ڶ  

2 8 .  ᢟ ᨇ ᥞ Ֆ Փ ڇ ڃ ᚨ ԫ ࠄ ࡡ  ༼ נ ऱ Ւ چ ञ ᤜ ം ᠲ ழ ૹ

ڇයٙΔءඈऱഗڜچԳբ൷ᚵᤜངڶऱᖑچᣂڶΔع

પࠠڶࢬ࿇୶൷ڕՂ္Ζנ༽ᇖᏝچऱՒ࣐ਢኙᚵᤜٌ

Ժऱයٙޔ ᇖᏝچਔՒץ) )Δچਙ᜔ᆟᄎڤإڇمང࠰چᤜ

ছΔ٦ுڶࢬՒچᄐᦞΖچᖑڶԳႊࢭᖜڶᣂಭᦞጥعڶ

 ऱ Ւ چ ञ ᤜ ࢬ ֧ ી ऱ ଅ ᙠ Ζ ڂ ڼ Δ ᖑ ڶ Գ ڇ  م ང چ ࠰ ᤜ

ছΔႊەᐞڂڶࢬՒچञᤜ֧ۖીऱᑨڇଅᙠΖ  

2 9 .  ኙڶ࣍ֆฒრߠਐ௫֗ಭᦞጥعڶऱՒ૿چᗨᄎᐙ

ᚵᤜรԫཚ࿇୶ႈؾऱ࿇୶യ৫ԫࠃΔڶԫࡡټ༼נംᠲΖ

ఽڃڇᚨழ।قΔৄڇᄎ࣍ԲሿሿԿޅࢬڣऱ᜔ጼ࿇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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៴ቹխ (ኙ࣍ԲሿሿԲڣᛧޅऱ᜔ጼ࿇୶៴ቹנ܂ଥૡ )Δ࠹

ಭᦞጥعڶᐙऱՒ૿چᗨբطપ 2  2 5 0 ۏֱؓ (ኔᎾع

ऱ૿ᗨ )ᏺ۟પ 3  2 0 0 ᧯ऱᖞ۾։ࢬรԲཚࡉΖรԫཚۏֱؓ

چعڶਔԱ௫֗ಭᦞጥץΔรԲཚ᧢ޏᑔ૿૿ᗨբᆖ᜔ش۰

۾ࢬऱ᜔ᑔ૿૿ᗨΖ࠹ڕಭᦞጥعڶᐙऱ૿ᗨၞԫޡᏺ

ᓮԳঁႊଥعऱ᜔ᑔ૿૿ᗨΔؾΔᐙᚵᤜऱรԫཚ࿇୶ႈף

ૡுऱ᜔ጼ࿇୶៴ቹΖ  

3 0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ਊᅃعᓮԳৄٻᄎࢬ༼

யཚ۟ԲሿڶऱױᓮΖຍႈቤعࡲຍޅᓮऱփ୲Δعٌ

ԫԫڣԼִԲԼԲֲַΖೈॺڇᇠֲཚছΔழޅऱ࿇୶բ

ᆖ୶ၲࢨຍႈױբᛧᥛཚΔܡঞຍႈױല࣍ᇠֲཚ৵ೖַ

Հ٨යٙΚףႊॵױயΖຍႈس  

( a ) ᚨՀ֮ڂ  ( b )Ε ( e )Ε ( i ࡉ( ( j )ࢬ૪ऱቤױॵ

යٙΔ༼ٌࠀᆵኔᆖଥૡऱ᜔ጼ࿇୶៴ቹΔۖڶ

ᣂ៴ቹࡉᆵኔൣउؘႊฤٽቤᆟᆟ९ؑৄࢨቤ

Ιޣᄎऱࡡ  

( b ) ਔঅᥨᖫֵץᆵኔᆖଥૡऱႼቼૠ᜔ቹΔࠀٌ༽ 

৬ᤜΔۖڶᣂቹঞΕ৬ᤜࡉᆵኔൣउؘႊฤٽቤ

ᆟᆟ९ؑৄࢨቤࡡᄎऱޣΙ  

( c )  ༼ٌᆖଥૡऱඈֽᐙေ۷ܫΔࠀᆜᇠࢬܫ

೭྄ٽਜؘႊฤ֗ܫᣂڶऱඈֽਜΔۖנ༽

ᆟᆟ९ؑৄࢨቤࡡᄎऱޣΙ   

( d )  ૠࠎ༽ࠀຑ൷عᓮچរऱඈۆᏍ֧ਜΔۖڶᣂ

 ਜ ؘ ႊ ฤ ٽ ྄ ೭ ᆟ ᆟ ९ ࢨ ৄ ؑ  ቤ ࡡ  ᄎ ऱ 

Ιޣ  

( e ) چωऱՒߛঅچ֏រփψጸچᓮعᆵኔࠀٌ༽ 

ٽᆵኔൣउؘႊฤࡉᣂ৬ᤜڶຜ֗ጥ৬ᤜΔۖش

Ιޣᄎऱࡡቤؑৄࢨਙ᜔ᆟᆟ९چ  

( f )  ༼ٌ֚ྥ՞ࡕ՞ࣽႜើ߀୭ઔߒܫΔࠀᆵኔઔߒ

נ༽ࢬܫऱᕁࡐ՞ࡕՠ࿓֗Яࢨ⁼ᒷൻਜΔۖ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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ᣂઔࡉߒᆵኔൣउؘႊฤٽՒֵՠ࿓ࢷ୶ᆟᆟ९ࢨ

ৄؑቤࡡᄎऱޣΙ  

( g ) ՠޏᐗรԿཚรԲၸֽۆضޥګݙࢌਙڇ 

࿓Εଉృᐇဩ࿓ಱඝٌຏߓอࡉ M T 5 ᇆᖯছΔ

լԵّΙؾᣂऱ࿇୶ႈڶ  

( h ) ฤࠀՠ࿓࿚ՠޏሁٌႪऱሐሁضဩЯભضጘڇ 

ᣂऱڶছΔޣᄎऱࡡቤؑৄࢨሎᙁᆟᆟ९ٽ

࿇୶ႈؾլԵّΙ  

( i )  عطᓮچរຏଉృᐇဩऱຏሐΔۖڶᣂຏሐ

ؘႊฤٽሎᙁᆟᆟ९ؑৄࢨቤࡡᄎऱޣΙא

֗  

( j )  ᚵᤜऱ࿇୶ႈؾૠࠎ༽ࠀೖ߫ਜΕՂᆵড়ຄ

ৄࢨሎᙁᆟᆟ९ٽᣂਜؘႊฤڶᝩ߫Δۖࡉۯ

ؑቤࡡᄎऱޣΖ  

3 1 .  ՛ิࡡᄎٍٵრܫवعᓮԳՀ૪ࡵࠃΚ  

( a )  ᖕπৄؑቤ යࠏρร 4 ( A ) ( 3 )යΔᆖுऱ

᜔ጼ࿇୶៴ቹຑٵቤױॵයٙᄎؑৄطቤ

ᓮԳعΖםုچՒ࣍࣋ژுᢞΔྥ৵ஂᄎࡡ

ᚨጐԺࠡނ༉ᐌ۩ઌᣂऱቤױॵයٙ܂ࢬऱ

৬ᤜԵᆖଥૡऱ᜔ጼ࿇୶៴ቹΔڶঁאᣂ៴ቹ౨

Ι࣋ژםုچղՒֲٌڰ  

( b ) ڇڕ  4 0 0 Տٗਮ़ሽᨱऱ 5 0 ༔փၞߨ܂ខՠۏ

۩৬ᗰՠ࿓ΔᚨᐛᇬխဎሽԺૻڶֆऱრ࠷ࠀߠ

ࠡٵრΖڼ؆Δᚨ୲խဎሽԺૻڶֆֲ৵ڇ

ፖ 4 0 0 Տٗਮ़ሽᨱ၏ᠦլജऱཬࣥփଥ

೪ᖫֵΔࠀղᇠֆၞԵعᓮچរקຝψጸ֏چ

অߛωऱᦞܓΔঁאኙ 4 0 0 Տٗਮ़ሽᨱ

ၞ۩ؘऱঅ塄ࡉፂଥՠ࿓Ι  

( c )  ေ ۷ Հ ৄ ॰ ࢼ ֽ ీ ࡉ Հ ৄ ॰ ֽ Ⴠ ऱ Ᏼ ୴ ڤ נ ֽ Ց

(ܑਢڇᕳଃֱ૿ )ኙᚵᤜ࿇୶ႈؾऱᐙΙ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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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عՀৄ॰ֽჀֽ᧸ऱੋऑؓΔ࣍ۯរچᓮع࣍ط 

ᓮԳᚨေ۷ֽ᧸ኙᚵᤜ࿇୶ႈؾऱᐙΙ  

( e )  ભ֏ᛩቼ৬ᤜႊץਔጟཬიऴஉ၌መ 0 . 5 ऱՕ

ᖫऱᇖᚍጟཬૠቤΙ  

( f ) ࡉរچᓮعᇷறΔᎅࣔᚵຑ൷ࠎ༽ਙ᜔ᆟᆟ९چٻ 

ଉృᐇဩऱຏሐᏁ֟ڍՒچΙ  

( g )  ༉ᚵᤜ࿇୶ႈࢬؾขسऱٌຏᕳଃΔٻᛩቼঅᥨᆟ

ᆟ९༼ٌ۞ݺေ۷।ΔࠎאەΙ  

( h )  ఎრᖲሽՠ࿓ᆟᆟ९ऱრߠΔᚨवᄎࠀ༼ᙌ࿇୶

ऱሽسขࢬԳЯ۰ড়Δឈྥਮ़ሽᨱش۾ᄷࡉ

ऱൎ৫࣍܅ഏᎾॺሽᠦᘿ୴ᥨࡡᄎࢬ৬ᤜऱ

٤ૻڜ (բԵπଉཽቤᑑᄷፖᄷঞρ )Δڕ܀

൷२֜ڙৢ 4 0 0 Տٗਮ़ሽᨱΔሽսױ౨

ᄎኙሽီΕሽᆰ᧩قৠ୮ࡺሽໂທګեឫΙ  

( i )  ఎრֽ೭ᆟᆟ९ऱრߠΔڕعᓮچរॿ۾ऱڶ

ֽጥࠩ࠹ᐙΔၞ۩ࢬᏁֽጥޏሐՠ࿓ऱ၄شႊط

ᖜΙࢭؾᣂऱ࿇୶ႈڶ  

( j )  ఎ რ ሎ ᙁ ᆟ ᆟ ९ ऱ რ ߠ Δ ᚵ  ᆜ ऱ ऒ ߫ ۯ ᑇ ؾ መ

ΔعᓮԳᚨᙅൕ۩πଉཽቤᑑᄷፖᄷঞρࢬ

ޢܛΔࠏऱֺࡳ 7 ଡ૿ᗨ 4 0 ۟ 6 9 . 9 ऱۏֱؓ

ױۯ 1 ଡ߫ۯΔޢ 2 . 8 ଡ૿ᗨ 7 0 ۟ 9 9 . 9

ࠎ༽ࢬۯऱۏֱؓ 1 ଡ߫ۯΖԫֱ૿Δሽ

߫ऒ߫ۯऱᑇؾᚨ۾ऒ᜔߫ۯᑇऱ 1 0 %Ι  

( k ) ߩΕնΕքᇘࣨ֗ޘضػਜՠཚၴΔڇ 

ജऱᅃࣔਜΔࠀආ࠷৬ᗰᕳଃ൳ࠫൻਜࡉ۩

ԳஉΙ֗א  

( l )  ፖعᓮچរऱઌᣂᖑڶԳᇞެຍଡ࿇୶ႈؾ௫֗ऱ

ٚ۶ՒچംᠲΖ  

ᢟᨇࡉᄎᤜஂՂΔຫྰՖՓڃழ१ڼسᔤഗ٣ࡉس٣ࡉֱ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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ᥞՖՓڼழᑉழᠦஂΖ ]  

[ᗝഏ໑ՓڼழࠩஂΖ ]  

 

ᤜ࿓ႈؾ 5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M O S / 8 1  

ޘᑍֵᙰקᔿ՞۫ಥ್ضޥωऱچ֏ቤψጸڇ  

ᒳᇆڙৢ 8 6 چՒࢌতऱԫჇਙא  

ᚵᤜৢڙ (ᄅ܍ጥࠫৢڙ—՛ীৢڙ )  

(ॵ᥆ڙৢ࣍ऱߏԳक़Ⴜ )  

(ৄᄎ֮ٙร 8 6 4 7 ᇆ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3 2 .  ຫس٣ࣔڳऱ୮Գعڇᓮچរॵ२ᖑڶԫᐏৢڙΔਚڼ

༉ຍଡᤜႈعܓ墿Ζຫڼس٣ழᑉழᠦஂΖ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3 3 . א  Հ  ቤ ᆟ ऱ ז । Ε ع ᓮ Գ ֗ ࠡ ז । ڼ ழ ᛧ ᝮ נ ஂ ᄎ

ᤜΚ  

༡ൎس٣  - ቤറקΕՕ୕֗ضޥ   

ᕟሒᜢس٣  

ࣥፇᐃՖՓ  

-  

-  

ᓮԳع  

।זᓮԳऱع  

3 4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ऱહནΖعࡲ១տຍࡡٻسᤉۖᓮ༡ൎ٣ה  

3 5 .  ༡ൎس٣ଗܗቹঞ១տຍعࡲᓮΔࠀਊ֮ٙᇡሉऱփ

୲Δ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ᔿ՞։ૠቤ್ڇނঁאΔױᓮቤعᓮԳع 

ՕጼுቹՂቤψጸ֏چωऱعᓮچរΔ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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Եᑍֵᙰޘ 8 6 ᇆৢڙॵ᥆ऱߏԳक़ႼΔګक़Ⴜ

ऱԫຝ։Ι  

( b )  ԲሿԫሿڣԮִԼքֲΔၢ֗ᄅؑቤ՛ิ

ᄎࡡ (Հጠψ՛ิࡡᄎω ᓮΔعࡲຍࢴ(

ՀΚڕط  

-  ᚵᤜ࿇୶ႈؾլฤٽψጸ֏چωऱቤრ

شܓਢچڼمΔٻᣂრڶΖᖕٻ

२ऱ࿇୶ऱࡉؑ܂ᛩቼچྥ֚

ૻΔؑࠫލאᒤऱឩ୶Δࠎ༽ࠀՒ܂چ

ᙩኪൈᑗچΖᖕԫංࡳΔچڼլࡵ

ၞ۩࿇୶ΖعᓮԳعڇڶآᓮխ༼ךנ։

ऱቤᖕΔࠌᅝٵݝრೣᠦڼቤრٻΙ  

-  ᚵᤜऱ࿇୶ႈؾլฤৄٽᄎቤਐ֧ᒳᇆ

1 0 ऱ  Δࡳ ڂ ᇠ ࿇ ୶ႈ ᄎؾ ኙࡌ ᢰ چ 

ऱནᨠທګլߜᐙΙ֗א  

- ٵऱהωࠡچ֏ᓮΔᄎψጸعࡲຍޅ 

ᣊ࿇୶৬ᤜمՀլࠏ٣ߜΖଣຍࠄ৬ᤜ݁ᛧ

ᇠऱᖞ᧯ᛩቼחΔᄎ֗ࢬΔีᗨᐙޅ

ᔆైՀ૾Ι  

( c ) ֮ٙ࣍ऱᖕᇡሉנ༽ᓮۖعᓮԳ֭ࠡுع 

ร 3 Ι  

( d )  ਙ ࢌ ຝ ॰ ኙ ຍ ࡲ ு ع ᓮ ऱ რ ᐽߠ ᙕ ࣍ ֮ ٙ ร 5

Ζቤᆟ᜔ৄؑቤஃЯৄؑૠ֗Ⴜቼ֘ኙຍ

ߏ܂شچՒࢌωփऱਙچ֏ψጸނڂᓮΔعࡲ

Գक़ႼΔᄎمՀࠏ٣Δח࿇୶ႈၞؾԫޡॿԵψጸ

Գߏ֗אᐙΙߜլګທچऱࣥڶωΔኙچ֏

क़Ⴜऱ৬ທՠ࿓բኙعᓮچរᒤא؆ऱچዌګ

ྗឫΔࠀեឫψጸ֏چωփڶऱࣥچΙ  

( e )  ֆฒऱრߠ― ― ཚփ൷ᛧԫٝ֘ኙຍق୶ࡳऄڇ 

լࠀؾਢᚵᤜऱ࿇୶ႈطΔߠᓮऱֆฒრع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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ฤٽψጸ֏چωऱቤრٻΔፖᇠऱۥՈլ

ઌ࠰ᓳΔ֗אᇠֶഗ৬ࡉ࿇୶ऱ៴ቹΙ  

( f )  ቤᆟऱრߠ― ―  ቤᆟഗ֮ٙ࣍ร 7 ࢬሉऱ

ေ۷࣠Δࠀլ֭ຍࡲுعᓮΖڶᣂऱေ۷

࣠ᐽᙕڕՀΚ  

( i )  ᇠቤψጸ֏چωऱቤრٻΔਢ

२ऱ࿇୶ࡉؑ܂ᛩቼچྥ֚شܓ

ऱૻΔؑࠫލאᒤऱឩ୶Δࠎ༽ࠀՒ

چΔᇠࡳΖᖕԫංچᙩኪൈᑗ܂چ

լ ࡵ ၞ ۩ ࿇ ୶ Ζ ނ ع ᓮ چ រ ޏ ৬  ߏ Գ क़

ႼΔዌشڙৢګຜऱॵ᥆࿇୶Δլฤٽψጸ

ᓮعڇڶآᓮԳعΖٻωऱቤრچ֏

խ ༼ נ ך ։ ऱ  ቤ  ᖕ Δ א ೣ ᠦ ڼ  ቤ რ

Ιٻ  

( i i ) ωࣥچ֏ᖫֵΔ᥆ψጸڶរ٣९چᓮع 

ωΔچ֏Գक़ႼॿԵψጸߏऱԫຝ։Ζچ

ᄎధᡏᇠچऱݙᖞࡉۥΙ  

( i i i )  ᚵᤜऱ࿇୶ႈؾլฤৄٽᄎቤਐ֧ᒳᇆ

1 0 ऱࡳΔڂᇠ࿇୶ႈؾᄎኙࡌᢰچऱ

ནᨠທګլߜᐙΖឈྥᚵߏ܂شԳक़Ⴜऱ

Ւ૿چᗨา՛Δڶࠀ܀ൣउךࢨ։

ᖕΔחאߩຍعࡲᓮᛧൕᐈەᐞΖൕནᨠ

ቤऱߡ৫ۖߢΔ᜔ৄؑቤஃЯৄؑૠ֗

Ⴜቼ֘ኙຍعࡲᓮΔڂڶᣂ࿇୶ႈؾᄎኙ

եឫψጸࠀឫΔྗګዌچऱ؆אរچᓮع

֗אΙچऱࣥڶωچ֏  

( i v ) ࠡڶរॵ२چᓮعΖچՒࢌਙ࣍រ᥆چᓮع 

ΔຟۿΔࠡൣउՈઌᣊڙጥࠫৢ܍ᄅה

ਢᔣ२ቤψጸ֏چωऱਙࢌՒچΖޅ

ຍعࡲᓮᄎمՀլࠏ٣ߜΔቔᚐٵڍޓᣊع

ᓮΖଣຍࠄ৬ᤜ݁ᛧޅΔีᗨᐙ֗ࢬΔ

ᄎחᇠऱᖞ᧯ᛩቼᔆైՀ૾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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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6 . ᓮΖعࡲ।૪ຍזᓮԳऱعᤉۖᓮஂ   

3 7 .  ࣥፇᐃՖՓ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ԳߏរچᓮعڇᓮعਙറچՕ୕ٻᓮԳբع 

क़ Ⴜ Ζ Օ ୕ چ ਙ റ  । ق Δ ឈ ྥ ױ א ޅ  ڶ ᣂ ع

ᓮΔع܀ᓮԳႊ༉ߏԳक़Ⴜشຜ࠷ቤױΔڂ

عᓮچរ࣍ۯψጸ֏چωփΙ  

( b )  ᅝعᓮԳ၇ᇠৢڙழΔڶᣂՒچբᆖؓᖞΔڶ

ཬढس९ΖعᓮԳڶฝೈٚ۶֚ྥཬढΔٍڶ

ખٕᇠऱᖫֵΖعᓮԳྤრعڇᓮچរჸ৬ٚ۶

ዌᗰढΔᄎ࣋ᆜԫࠄઇ்Ι  

( c ) ᇠլחᖞᑥΔֱچऱࡌԳक़ႼߏᓮԳᄎঅع 

ᄎഔᗨ݃ࡑΔᝩ܍ಈڇᇠྗسΖڇᇠᆜߏ

Գक़Ⴜ৵ΔᛩቼᄎޏࢬڶΙ  

( d ) ڂլঁΔګЯ۩ԳທاࡺԳक़ႼլᄎኙֆฒЯߏ 

क़Ⴜ࣍ۯᑍֵᙰޘփೣհΙ  

( e ) ڂΔࠏ٣ߜՀլمᓮΔٍլᄎعࡲຍޅࠌܛ 

௫֗ᙉខऱጸ֏چԫ՛ຝ։ՒچΖڶᣂਙࢌຝ॰

֗אΙߠ૿რࢨኙ֘נ༽ᓮعࡲ༉ຍྤࠀ  

( f ) ਙچՕ୕ٽױࢨΔױཚऱቤ࠹ᓮԳᄎ൷ع 

റലޅࠐऱཚપΖ  

3 8 .  ༉ᑇࡡټᇬം֮ٙቹ R - 2 ᒳᇆڙऱৢق᧩ࢬ 8 6 (௫֗

Գक़Ⴜߏᓮᆜऱع ᚨழڃڇسऱणउΔ༡ൎ٣ڙৢהࠡ֗(

Հ٨ᇷறΚࠎ༽  

( a ) ᒳᇆڙᣂৢڶڶ  8 6 லᢰৢڙऱᇷறΖڙৢ࣍ط

ڙᖞᐏৢ܀փΔچ࿇୶ωڤޘψၢ࣍ۯԫຝ։ڶ

ঞ ۯ ࣍ ψ ၢ ޘ ᒤ  ω փ Δ ڂ ڼ ع ᓮ Գ ࢨ բ ࠷  

Ι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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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ᒳᇆڙৢق᧩ᇷறڶ  9 5 ۶ழᗰದڇچऱࡌ

᥏Ζኙڇ࣍ψၢڤޘ࿇୶ωچ؆բᗰದ᥏ऱ

ᒤΔଣॵ᥆ڙৢ࣍ऱߏԳक़ႼΔࢨႊ࠷

ቤױΖଣڶԳॺऄش۾ਙࢌՒߏ܂چԳक़Ⴜش

ຜΔچਙ᜔ᆟലᄎආ࠷ጥࠫ۩೯Ι  

( c ) ᒳᇆڙৢ  8 6 ऱچޅႛො።ৢڙऱ።ᒤΖعᓮ

Գ ႊ ٻ چ ਙ ᜔ ᆟ ع ᓮ  ཚ  પ Δ א ঁ ڇ ৢ ڙ ᒳ ᇆ

8 6 چՒࢌতऱਙא (᥆࣍ழعᓮچរऱຝ։ᒤ )

ߏԳक़ႼΙ֗א  

( d ) ቹ֮ٙڕ  R - 3 ऱᅃׂقࢬΔڶᣂߏԳक़Ⴜش۾ࢬ

ऱՒچբᆖᔮᗰ૿چΖլመΔڕቹ R - 4 ऱ᥊ᅃ

Δᇠ٣ছམ९የཬढΖقࢬׂ  

ᄎᤜΖஂנழࠩሒڼس٣اޕ] ]  

3 9 .  ࣥፇᐃՖՓڃᚨԫࡡټऱᇬംழ।قΔឈྥڤإڶ

ऱ۩Գሁຏڙৢᒳᇆ 8 6 ۯऱ՞ᣞچࣥڇԳڶ܀Δچতऱࣥא

ᆜهඵ݃ࡑΔທګᇠऱᛩቼംᠲΖᇠٍڶಈ൛Δױ౨ႚᐾ

ᇠഔᗨַױԳक़ႼΔߏچতऱՒאڙৢڇጟఏఐΖٺ

ᖞᑥΖֱچঅױࠀΔ݃ࡑ  

4 0 .  ࣥፇᐃՖՓڃᚨԫࡡټऱᇬംழ।قΔ࣍طՕ୕چ

ਙറᄎ༉ᚵᤜߏԳक़ႼޅཚપΔଣৄᄎޅᜯழ

ቤױΔאٽཚપऱཚૻΔڔՈڶฆᤜΖ  

4 1 .  ࣥፇᐃՖՓڃᚨٵԫࡡټऱᇬംழ।قΔڔৢڙᒳ

ᇆ 8 6 ऱ࿇୶ᎄᖄΔאڔחᇠৢࡌڙऱՒچ᥆چৢ࣍ऱԫ

ຝ։ΔشࠌڔࠎױΖᅝڔૡৢڙᒳᇆ 8 6 ऱ၇ᔄٽપழΔ৳ஃ

թܫवڔৈપො።ᇠৢڙΔࠀլץਔࡌऱՒچΖࣥՖՓᥛ

ጠΔ֮ٙቹ R - 2 ᅃׂق᧩ࢬऱᛥΔਢڔ၇ৢڙ৵ᘋ৬ऱΖ  

4 2 . הࠡڶٍࡡΔۖߠრהࠡڶ।זᓮԳ֗ࠡع࣍ط 

༼ംΔܫஂवعᓮԳ֗ࠡז।Δுعᓮแಛऱ࿓ݧբᆖݙ

ৄނᓮΔ࿑৵ᄎعࡲᤜຍޡଚᠦஂ৵ၞԫהڇΔৄᄎᄎګ

ᄎऱެࡳຏवعᓮԳΖڍஂعᓮԳ֗ࠡז।ࡉቤᆟऱ

ழᠦஂΖڼ࣍ଚ݁הᄎᤜΖஂנ।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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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ᔥිࣔ໑ՓڼழᠦஂΖ ]  

ᤜຝ։  

4 3 .  ԫࡡټໂ൜Δೈቤᆟ؆Δࠡהઌᣂਙࢌຝ॰ࠀլ֘

ኙຍعࡲᓮΖຍࡡټᇬംΔৄᄎᇠ۶ڕኙຍعࡲᓮנ܂ေ

ᐉࡳެࡉΖ  

4 4 .  ఽڃᚨழ।قΔعᓮچរ࣍ۯψጸ֏چωփΔڶᣂ

Ζᖕԫංچֆ٥ᙩኪൈᑗ܂چՒࠎ༽ਢٻऱቤრچ

ᐞΔਝྥᚵᤜऱە࿇୶Ζৄᄎᚨ۩ၞࡵωլچ֏Δψጸࡳ

ܡڶᓮԳعΔٻωऱቤრچ֏ሔ֘ψጸߪءຜشԳक़Ⴜߏ

༉ךנ༽ڼ։ᖕ֭ߏԳक़Ⴜ৬ᤜΙ֗אਢڶܡൣउߩ

ωऱԫچ֏ψጸ۾រچᓮعᐞΖឈྥەৄᄎൕᐈ֭א

՛ჇՒچΔ܀սױ౨ᄎٵᣊعᓮمՀլࠏ٣ߜΔߏחԳक़Ⴜ

ॿԵψጸ֏چωΖ  

4 5 .  ԫࡡټኘ൜Δᖕ۩ՒچਙΔچਙ᜔ᆟޅױ

ཚ  પ Δ ୲  ނ ਙ ࢌ Ւ چ ش ܂ ߏ Գ क़ Ⴜ Ζ լ መ Δ ຍ ټ ࡡ  ᎁ

ΔլᚨޅழຍعࡲᓮΔڂᄎمՀլࠏ٣ߜΔࠀᄎٻ

ᔣ ৢ ڙ ऱ ᖑ ڶ Գ ࿇ ࣋ ᙑ ᎄ ॾ ஒ Δ א  ᅝ ݝ ୲  ߏ Գ क़ Ⴜ ॿ Ե

ψጸ֏چωΖ  

4 6 . ຍڃᏍࡳᇬംଣৄᄎެࠀრՂ૪ᨠរΔٵࡡټԫ 

ཚપΖޅսܡਙ᜔ᆟᄎچᓮΔعࡲ  

4 7 .  ఽڃᚨழᓮࡡఎრ֮ٙร 5 . 2 . 1 ࢬሉՕ୕چਙറ

༼נऱრߠΔ।قՕ୕چਙറعڇᓮԳ࠷ቤױ৵Δ

թᄎەᐞᚵᤜߏԳक़ႼऱཚપعᓮΖ  

4 8 . ټԫΔױᜯழቤޅԳक़ႼߏᣂڶᓮԳ৬ᤜ༉ع 

ᐞᜯழቤەΔৄᄎقᚨழ।ڃംΖఽ༽נ܂ڼ༉ࡡ

ەΖৄᄎᚨٻរऱቤრچᓮعᣂڶழ֗ٵᓮழΔᚨعױ

ᐞعᓮऱᚵᤜ࿇୶ႈؾਢܡᒔኔ᥆࣍ᜯழشຜΔ֗א༉ᇠشຜ

Ζٻរऱ९ቤრچᓮعᡶᆵኔܡΔᄎױᜯழቤޅ  

4 9 .  ૉեࠡࡡה।قΔլᚨޅຍعࡲᓮΔطਢعᓮլ

ฤٽψጸ֏چωऱቤრٻΖឈྥعᓮԳᜢጠ༉ৢچऱ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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ৢڙऱ࿇୶ᎄᖄΔڔ܀൜ڶᣂچլ᥆چৢ࣍ᒤ৵Δ

սڶڇᣂچរᗰದᛥΖ  

5 0 .  ᆖၞԫޡᤜ৵Δ᜔ஂᎅΔլ౨֭ຍعࡲᓮΔ

ڶآᓮԳعΔۖٻωऱቤრچ֏ψጸٽᓮլฤعਔץط

ൣउڶΙٻቤრڼᠦೣא։ᖕΔךנ༽ᓮխعڇ

ᄎቤਐ֧ৄٽᓮլฤعࡲᓮΙຍعࡲᐞຍەൕᐈ֭אߩ

ᒳᇆ 1 0 ऱࡳΔڂᚵᤜऱ࿇୶ႈؾᄎኙࡌᢰچऱནᨠທګ

լߜᐙΙޅ֗אຍعࡲᓮΔᄎψጸ֏چωࠡהऱٵᣊ

࿇ ୶ ৬ ᤜ م Հ լ ߜ ٣ ࠏ Ζ ଣ ຍ ࠄ ৬ ᤜ ݁ ᛧ ޅ  Δ ี ᗨ ᐙ  ࢬ

֗Δᄎחᇠऱᖞ᧯ᛩቼᔆైՀ૾Ζ  

5 1 . ᤉۖᐉᔹ֮ٙรࡡ  8 . 1 ࢬሉٺႈᏍڃຍࡲுعᓮ

ऱطΔࠀᎁڶᣂ৾طᅝΖ  

5 2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ᏍڃຍࡲுعᓮΔط

ՀΚڕ  

( a )  ᚵᤜ࿇୶ႈؾլฤٽψጸ֏چωऱቤრٻΖ

ᖕڶᣂრٻΔچڼمਢچྥ֚شܓᛩቼ

ᒤؑࠫލא२ऱ࿇୶ऱૻΔࡉؑ܂

ऱឩ୶Δࠎ༽ࠀՒ܂چᙩኪൈᑗچΖᖕԫං

ᓮխعڇڶآᓮԳع࿇୶Ζ۩ၞࡵլچڼΔࡳ

Ιٻቤრڼრೣᠦٵݝᅝࠌ։ᖕΔךנ༽  

( b )  ᚵᤜऱ࿇୶ႈؾլฤৄٽᄎቤਐ֧ᒳᇆ 1 0 ऱ

ࡳΔڂᇠ࿇୶ႈؾᄎኙࡌᢰچऱནᨠທګլ

֗אᐙΙߜ  

( c ) ᣊ࿇୶ٵऱהωࠡچ֏ᓮΔᄎψጸعࡲຍޅ 

৬ᤜمՀլࠏ٣ߜΖଣຍࠄ৬ᤜ݁ᛧޅΔีᗨᐙ

֗ࢬΔᄎחᇠऱᖞ᧯ᛩቼᔆైՀ૾Ζ  

[㹂ၞדඒࡉຫᅈڼس٣ழᑉழᠦஂΖຫڼس٣ࣔڳழ१ڃ

ᤜஂ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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ᤜ࿓ႈؾ 6  

[ֆၲᄎᤜ ]  

ޣཚەᐞுቤعᓮᒳᇆ A / Y L - T Y S T / 4 6 8  

รޘऱᄅցிାԳᄅچ࿇୶ωڤޘቤψၢڇ 1 1 9 પچ

ร 2 8 7 ᇆ (ຝ։ )Εร 2 9 6 ᇆ (ຝ։ )Εร 3 0 2 ᇆ A ։ (ຝ

։ )Εร 3 0 3 ᇆ (ຝ։ )Εร 3 0 4 ᇆ (ຝ։ )Εร 3 0 5 ᇆ (ຝ։ )Ε

ร 3 0 6 ᇆ (ຝ։ )֗ร 3 0 7 ᇆ (ຝ։ )ᜯழ֚࣋ژ༛ᛩ٦ທढற

ਔ८᥆֗Ⴟᓄץ) ) (ཚԿڣ )  

(ৄᄎ֮ٙร 8 6 4 6 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5 3 .  ఽࡡٻ១տຍࡲுعᓮऱહནΖعᓮԳޣு

ၢ֗ᄅؑቤ՛ิࡡᄎࢴהعڇޣᓮچរᜯழ֚

ژ ࣋ ༛ ᛩ ٦ ທ ढ ற ( ץ ਔ ८ ᥆ ֗ Ⴟ ᓄ ) (  ཚ Կ ڣ ) ऱ ع ᓮ ऱ ެ

ޣᄎఽΔৄࠤִԲԼֲીڣԲሿԫሿ࣍ᓮԳعΖࡳ

ৄᄎཚࠟଡִ༉הऱுعᓮࡳެנ܂Δᨃڶהழၴ༼ٌ

ၞԫޡᇷறΔ֭אுعᓮ֗ڃᚨਙࢌຝ॰ऱრߠΖཚऱ

ᖕฤؑৄٽቤࡡᄎቤਐ֧ᒳᇆ 3 3 ૪Εعཚኙᣂψڶ

რၞ֗ߠԫعޡ૪֗عᓮࡳެנ܂ωऱࡳΔڂعᓮԳᏁ

ຝࢌᚨਙڃᓮ֗عऱுה֭אᇷறΔޡழၴ༼ٌၞԫڍޓ

॰ऱრߠΔۖعᓮԳՈլਢૻྤޣཚཚΔۖࠌܛཚΔ

Ոլᄎᐙࠡהઌᣂֱٺऱܓ墿Ζ  

5 4 .  ᆖᤜ৵ΔৄᄎٵრਊعᓮԳޣΔཚ༉ຍࡲு

ᇷறΖৄޡऱၞԫٌ༽ࢬழၴᄷໂڶᓮԳعΔᨃࡳެנ܂ᓮع

ᄎٵࠀრΔຍعࡲᓮႊعࠩگڇᓮԳऱၞԫޡᇷறᅝֲದૠ

ԿଡִփΔ༼ٌᇠᄎەᐞΖৄᄎٍٵრܫवعᓮԳΔࠟڶה

ଡִழၴᄷໂࢬ༼ٌऱၞԫޡᇷறΙۖೈॺൣउᄕΔܡ

ঞৄᄎլᄎޅڻ٦ཚΖ  

[Ꮵ֮ܩՖՓڼழࠩሒஂנᄎᤜ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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ᤜ࿓ႈؾ 7  

[ֆၲᄎᤜ ംຝ։༽ࡉ១տ࣍ૻ) ) ]  

ுቤعᓮᒳᇆ A / Y L - T Y S T / 4 7 8  

ڇ ቤ  ψ آ ެ ࡳ ش ຜ ω چ  ऱ ց ி ା Գ ᄅ ޘ ร 1 1 9 પ  

รچ 6 7 0 ᇆ (ຝ։ )Εร 7 6 8 ᇆ (ຝ։ )Εร 7 6 9 ᇆ (ຝ։ )֗  

ร 7 8 5 ᇆ (ຝ։ چՒࢌຑਙࡉ(  

ᜯழຄପ࣋ژբץᇘऱᵅ (ཚԿڣ )  

(ৄᄎ֮ٙร 8 6 4 5 ᇆ )  

[แಛאᐖࣟᇩၞ۩Ζ ]  

១տࡉ༼ംຝ։  

5 5 . ᄎᤜΚஂנழᛧᝮڼ।זᓮԳऱعࡉ।זՀቤᆟऱא   

്ጽՖՓ  -  ቤᆟ֢॰֗ցிቤറ  

ඩពᄐس٣  

ᦜՖՓޕ  

)  

)  

।זᓮԳऱع  

5 6 . Ζݧᇞᤩுแಛऱ࿓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ᓮऱહནΖعࡲ១տຍࡡٻᤉۖᓮ്ጽՖՓה  

5 7 .  ്ጽՖՓଗܗ P o w e r p o i n t ࠀᓮΔعࡲᐙׂ១տຍދ

ਊ֮ٙᇡሉऱփ୲Δຫ૪Հ٨រΚ  

( a ) ։ૠቤՕޘାԳᄅڇঁאΔױᓮቤعᓮԳع 

ጼቹՂቤψشࡳެآຜωچऱعᓮچរᜯ

ழຄପΔ࣋ژբץᇘऱᵅΔཚԿڣΙ  

( b )  ԲሿԫሿڣքִԲԼնֲΔၢ֗ᄅؑቤ՛ิ

ᄎࡡ (Հጠψ՛ิࡡᄎω طᓮΔعࡲຍࢴ(

ՀΚڕ  

Ё  ࿇୶ႈױؾ౨ᄎ֧ી־ᤞΔۖᄎኙॵ२ԫ

ऱᛩቼࡉඈֽൣउທګլߜऱᐙΔع܀

ᓮԳ༼ٌऱᇷறլאߩᢞࣔה౨⁼྇ڶᣂ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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ߜऱլګທࢬኙᛩቼ֗ඈֽൣउࡉᤞଅᙠ־

ᐙΙ֗א  

Ё  ຍعࡲᓮ௫֗٣ছڶڂࡲᐌ۩ቤױ

ॵයٙۖᔭऱቤױΖଣૉعᓮԳ

սݝᅝ܀ॵයٙΔױᐌ۩ቤڶآڻڍ

ٵΔᐙࠏ٣ߜՀլمᓮΔᄎعऱהޅྥ

ᑌ௫֗ᜯழشຜऱቤعױᓮΔחऄࡳऱ

ቤൻਜጥࠫװ؈ᚨڶऱயشΔڂຍᣊع

ᓮ ٵ ᑌ ႊ ฤ ٽ ᐌ ۩  ቤ  ױ ॵ  ය ٙ ऱ 

Ιࡳ  

( c ) ᓮΙع۶૿ᇷறΔ֭ࠡுٌٚ༽ڶᓮԳع   

( d ) ऱቤ࠷ຜආشဿढࠏរຝ։ᒤ௫֗ኙሔچᓮع 

ചጥ۩೯Ζਙࢌᅝݝբ࿇נൎࠫച۩ຏवΔޣ

ึַሔࠏ࿇୶Δ܀ຏवٙگԳྤࠀᙅᙄΖቤࠃ

೭ᅮإආ࠷۩೯Δᛀ൳ຏवٙگԳΙ  

( e )  ਙ ࢌ ຝ ॰ ኙ ຍ ࡲ ு ع ᓮ ऱ რ ᐽߠ ᙕ ࣍ ֮ ٙ ร 4

Ζڶᣂਙࢌຝ॰ࠀլ֘ኙᚵᤜ࿇୶ႈؾΔڶᛩ

ቼঅᥨᆟᆟ९ (Հጠψᛩঅᆟᆟ९ω )լ֭ຍعࡲ

ᓮΔڂعᓮچរॵ२࠹࣐ڶᐙऱشຜΙ  

( f )  ֆฒऱრߠ― ― ֆؒཚփ൷ᛧࠟٝֆฒრࡳऄڇ 

چᓮعڂᓮΔعࡲցிᤜ֘ኙຍټΖԫߠ

រ൷२۰ڛ࿇୶ႈؾΔ߫ᔖ۩ᕍࡉሎಬຄढᄎขس

ᕳଃ֗ۊቺΔྗឫॵ२ऱاࡺΖ໌৬ଉཽ֘ኙຍࡲ

ع ᓮ Δ  ط ਢ ނ ع ᓮ چ រ ش ܂  ֚ ဿ ढ ᄎ ధ ᡏ ᛩ

ቼΔۖعᓮऱشຜࠀլฤٽψشࡳެآຜωچ

ऱቤრٻΖ໌৬ଉٍཽޣΔଣৄᄎޅຍࡲ

ع ᓮ Δ ႊ ף Ե ڶ ᣂ ભ ֏ ᛩ ቼ ࡉ  ᆜ  ᥏ ऱ ॵ  ය

ٙΙ   

( g )  ቤᆟऱრߠ― ―  ቤᆟഗ֮ٙ࣍ร 6 ࢬሉऱ

ေ۷࣠Δࠀլ֭ຍࡲுعᓮΖڶᣂऱေ۷

࣠ᐽᙕڕՀ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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Ё  ឈྥعᓮ࣋ژ܂شբץᇘᵅऱᜯழຄ

ପΔፖࡌऱຄପΕ֚ဿढ֗ՠشຜ

ຝ॰ঞՂٍլࢌᣂਙڶᓳΔۖ࠰ॺլઌࠀ

֘ኙຍعࡲᓮΔع܀ᓮԳآ౨ᢞࣔݔױ⁼

ᒷ࿇୶ႈױؾ౨ທګऱڶࢬլߜᐙΙ  

Ё  ᅝ٣ݝছམޅڶࡲᣂعڇᓮچរຄ

ପ ऱ ٵ ᣊ ع ᓮ Δ ࠀ ף Ե Ա  ቤ  ױ ॵ  ය

ٙΔعޣᓮԳᐌ۩ڶᣂભ֏ᛩቼΕඈֽ֗

٤ڜऱࡳΔא⁼ᒷ࿇୶ႈؾທګऱլ

ޅᛧڻଈڣᓮԳ۞ԲሿሿعਢΔױᐙΖߜ

ቤࠐאױΔآڻڍ౨ڇૡࣔऱழૻփ

ᐌ۩ቤױॵයٙΔڇՂԫڻᛧޅ

ױ৵Δᐌ۩Աڶᣂ༼ٌࠀᆵኔભ֏ᛩቼ৬

ᤜऱॵයٙΖ࣠Δ٣ছڻᛧޅऱ

ቤױΔຟآڂ౨ᐌ۩ቤױॵයٙۖ

ᔭΙ  

Ё  ᦸ٣࣍ছޅڻቤױ৵ΔعᓮԳຟآ

౨ᐌ۩ॵයٙΔ༉ጩຍף٦ڻԵቤױ

ॵයٙΔஎࢢՈؘآ౨ݔᇞެױ౨נ

ऱඈֽംᠲ־ࡉᤞଅᙠΙ֗א  

Ё Δؾ֘ኙᚵᤜ࿇୶ႈߠֆฒრٝࠟڶ 

ᓳΕભ֏ᛩቼ֗ီᤚ࠰ຜشچᛩቼΕՒ࣍ط

ᐙֱ૿ऱطΖ  

5 8 . ᓮΖعࡲ।૪ຍזᓮԳऱعᤉۖᓮஂ   

5 9 .  ඩ ព ᄐ ٣ س ༼ ܧ ػ ޥ ޘ ޘ ז । ऱ ॾ ٙ Δ ࠀ ଗ ܗ

P o w e r p o i n t ᐙׂຫ૪Հ٨រΚދ  

( a )  ৄᄎ٣ছམڻ༉ຄପشຜޅቤױΖعᓮ

ԳՂԫ࣍ڻԲሿሿԮڣᛧޅױழΔམࢭᘭᄎᐌ

۩ቤױॵයٙΖعᓮԳբᐌ۩ڶᣂભ֏ᛩቼ

ऱॵයٙΔګݙڶآ܀ᆜඈֽਜࡉᇘᆜ

ऱՠ࿓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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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Ղԫޅڻऱױ ᓮᒳᇆع) A / Y L - T Y S T / 3 3 2 )

ॵףऱࠡխԫႈයٙΔਢޅڇቤױհֲದૠ

ऱքଡִփΔᆵኔጹ৺߫ᔖຏሐΕᄰֽ־ᄭ֗

ᇘᆜऱ৬ᤜΔڇࠀ၏ᠦعᓮچរ 5 0 0 ᇘڜփۏ

ᄎऱৄࢨ९ٽᣂਜؘႊฤڶΔۖ

ޣΖعᓮԳڇᐌ۩ڶᣂᆜᇘᆜऱࡳழΔ

ሖ ࠩ ৰ Օ ം ᠲ Ζ ع ᓮ چ រ ፖ ֆ ോ ሁ ઌ ၏ પ 6 8 0

ᄭωॺൄֽ־ψᄰࠎ༽Δᅝழᐌ۩ॵයٙΔۏ

ܺᣄΔڂॵ२ֽڶጥΔۖᇠऱاޘԾࢴ༼

ٻᓮԳሑعംᠲΔڼᔮֽጥΖᇞެچՒࠎ

༼נԫଡֱூΔ৬ᤜނॵ२ຄପऱֽጥع܂شᓮ

ऱຄପऱᄰֽ־ᄭΔֱ܀ூথᔡࢴΙ  

( c )  ֽ೭ᆟ࣍ԲሿԫሿڣԿִڇ၏ᠦعᓮچរપ 1 5 ۏ

ᆜԱֽጥֽࡉΖ༼ܧᄎՂऱזޘޘޥػ।ॾ

݈ٙॵԱԫ്ᅃׂΔ᧩قᇠֽΖڼڂΔ٣ছڶᣂ

אױᓮԳٍعᄭऱംᠲբᆖᇞެΔֽۖ־ᄰࠎ༽

ΔޅᓮᛧعࡲᇘᆜΖଣຍᓮऱຄପᆜع

ᇘᆜΙऱޣٽฤࠎ༽ױᓮԳലع  

( d )  ᛩঅᆟᆟ९լ֭ຍعࡲᓮΔطਢعᓮچរॵ२

ᣂڶຜΖլመΔႊఎრऱਢΔ۞ൕشᐙऱ࠹࣐ڶ

ຄପ࣍ԲሿሿሿࡨၲڣᛜሎࠐאΔᅝݝൕآ൷ᛧॵ

२۰ڛऱ္ދاࡺΙ  

( e )  ྄೭ᆟᆟ९լ֘ኙຍعࡲᓮΖعᓮԳ٣ছམ྄ٻ೭

ᆟ༼ٌඈֽ৬ᤜΔ࣍ط܀ᆵኔඈֽ৬ᤜႊࣈೈᇠ

ૉեዌᗰढΔعᓮԳᚵ٣ᐌ۩ڶᣂ༼ࠎฤٽ

ޣऱᇘᆜऱॵයٙΔᙟ৵թထ֫ᆵኔඈֽ

৬ᤜΙ  

( f ) נ༽ᓮعࡲ༉ຍྤࠀຝ॰ࢌઌᣂऱਙהΔࠡ؆ڼ 

૿რߠΙ֗א  

( g )  ࠡխԫٝֆฒრߠ༼֗ᚵᤜຄପױ౨ኙٌຏທګ

ᐙΔ܀ႊఎრऱਢΔሎᙁᆟٍլ֘ኙຍعࡲᓮΖ

រဿढᄎధᡏᛩቼΔچᓮعڇਐߠԫٝֆฒ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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ॵױᣂऱቤڶ۩ᓮԳբᐌعႊఎრऱਢΔ܀

යٙΔعڇᓮچរ்ጟཬढΔભ֏ᛩቼΖ  

6 0 .  ඩពᄐڃس٣ᚨԫࡡټऱᇬംழ।قΔՂԫޅڻऱ

 ቤ  ױ ऱ ࠡ խ ԫ ႈ ॵ  ය ٙ Δ  ޣ ع ᓮ Գ ڇ ၏ ᠦ ع ᓮ چ រ

5 0 0 ΔਢॺൄᣤऱߢᓮԳۖعΔᅝழኙᇘڜᒤփۏ

ޣΖլመΔ࣍طਙ່ࢌ२բڜᇘΔᐌ۩ࡳऱം

ᠲբᆖᇞެΖ  

6 1 .  ്ጽՖՓڃᚨஂऱᇬംழ।قΔعᓮԳ༼ܧᄎՂऱ

ᅃׂقࢬऱֽਢطਙڜࢌᇘऱΖڔᓮࡡఎრ֮ٙร 4 . 2 . 2

ڶᣂֽ೭ᆟऱრߠΔعᓮچរॵ२ֽጥऱֽੌآሒᄰࢬ־Ꮑ

ऱᑑᄷΔۖᇠڶΖ  

6 2 .  ԫࡡټᇬംኙعᓮچរආ࠷ऱചጥ۩೯ၞ৫۶ڕΔא

֗ᅝ՛ิࡡᄎ࣍Բሿԫሿڣքִەᐞร 1 6 යऱعᓮழΔعᓮ

Գܡڶ༼່֗२բڜᇘΖ  

6 3 .  ്ጽՖՓڃᚨழ।قΔᅝݝբڶٻᣂऱՒچᖑڶԳ࿇

ຏ࣍ط࿇୶Ζࠏរऱሔچᓮعڇխַޣൎࠫച۩ຏवΔנ

वٙگԳ࣍ԲሿԫሿڣնִԼԲֲᐌ۩ཚૻࡻየழΔսآᐌ

۩ൎࠫച۩ຏवऱޣΔᅝݝإආ࠷۩೯Δ൳ᛀຏवگ

ٙԳΖ  

6 4 .  Ղ૪ࡡᇬംڜᇘऱࡵࠃΔඩពᄐڃس٣ᚨழ।

รٌ༽ڇᓮԳعΔق 1 6 යऱعᓮழΔբعڇᓮ֮ٙร 5 . 0 6 

༼ֽ֗೭ᆟ່२ڇᇠڜᇘֽ (֮ٙॵٙ A ऱॵᙕ I a )Ζ  

6 5 .  ඩពᄐڃس٣ᚨԫࡡټऱᇬംழ।قΔ٣ছᛧޅ

ڶᇠڂᇘᆜΔរᆜچᓮعڶᓮԳعழΔױ

ٽآᇘԱֽΔឈྥڜᄭΖֽ೭ᆟ່२ֽ־ᄰڶאࢬΔ

ᑑᄷΔࠎֽڶ܀ᚨ৵ΔعᓮԳঁױਊᅃࡳΔعڇᓮچរ

ᆜࠡהᇘᆜΔڕࠏᇘለՕऱֽબΕࡉᄰ־Ζ  

6 6 .  ԫࡡټعޣᓮԳᑢ堚Δֽڇ೭ᆟڜᇘֽ ڕ) ܧ༽

ᄎՂऱᅃׂقࢬ )৵ΔਢܡբฤٽऱޣΔڜࢨލᇘ

ՠ ࿓ ႛ ༼ ࠎ ය ٙ Δ ᨃ ع ᓮ Գ ౨  ᆜ ฤ ٽ     ޣ ऱ   ᇘ

ᆜΖඩڃس٣ᚨழ।قΔ່२ڇᇠڜᇘऱֽعٻױᓮԳ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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ֽΔᨃה౨عڇᓮچរᆜԫࠋޓࠄऱᇘᆜΔאᐌ۩

ऱࡳΖඩس٣ᥛጠΔ२ڣऱگࢬڶࡳጹΔعڕࠏᓮԳ

क़ᦠΖᇘڜຄପփڇႊྤא  

6 7 .  ്ጽՖՓڃᚨٵԫࡡټऱᇬംழ।قΔعᓮچរ௫

֗٣ছޅऱڶڻᣂᜯழຄପဿढऱቤױ ᓮᒳᇆع)

A / Y L - T Y S T / 1 0 8Ε 1 5 7Ε 2 1 0 ࡉ 3 2 2 )ΖլመΔޅڻऱ

ቤױຟڶڂᐌ۩ቤױॵයٙۖᔭΖڇଈࠟعࡲ

ᓮऱቤڶױயཚփΔعᓮԳམ༼ٌભ֏ᛩቼΕඈֽ֗

ᇘᆜ৬ᤜΔڶ܀ᣂ৬ᤜآ౨ฤٽઌᣂਙࢌຝ॰ऱޣΖڇรԿ

រᆜૉեભچᓮعڇᓮԳམعயཚփΔڶױᓮऱቤعࡲ

֏ ᛩ ቼ ֗ ඈ ֽ  ਜ Δ ܀ ڶ ᣂ  ਜ آ ౨ ฤ ٽ ઌ ᣂ ਙ ࢌ ຝ ॰ ऱ 

ᓮऱعࡲรڇᇘᆜ༼ٌ৬ᤜΖឈྥ༉آᓮԳൕعΖޣ

ቤڶױயཚփΔعᓮԳբᐌ۩ڶᣂ༼ٌࠀᆵኔભ֏ᛩቼ৬ᤜ

ऱॵයٙΔה܀սآ౨ڇਐࣔऱૻཚփΔᙅᅃࠡהॵයٙ

ऱࡳΔ༼ٌࠀᆵኔඈֽ৬ᤜ֗ጹ৺߫ᔖຏሐΕᄰֽ־ᄭࡉ

ᇘᆜ৬ᤜΖ  

6 8 .  ԫࡡټᇬംعᓮԳ٣ছܡڶਊቤױॵයٙऱ

ᇘऱֽڜ೭ᆟֽط֗༽ᓮԳع֗אጹ৺߫ᔖຏሐΔࠎ༽Δࡳ

ጹ৺ࠎ༽ጠΔسᄭΖඩពᄐ٣ֽ־ᄰࠎ༽Δ܂شܡױ

߫ᔖຏሐ᥆ቤױॵයٙհԫΖլመΔڶᣂਙࢌຝ॰ྤࠀ

ॺࠀᓮΖឈྥᇠֽعࡲጹ৺߫ᔖຏሐۖ֘ኙຍࠎ༽౨آڂ

ޓࠄᓮԳᆜԫعܗڶᚨΔലࠎֽڶᇠ܀Δᑑᄷऱٽ

Ζࡳᐌ۩אለՕऱֽબΔڕࠏᇘᆜΔऱࠋ  

6 9 .  ്ጽՖՓڃᚨԫࡡټऱᇬംழ।قΔعᓮԳ༼֗ऱ

ֽࠀॺᚵ܂ᄰش־ຜऱΖᣂ࣍ຍֱ૿Δֽ೭ᆟ।قΔ

ڶᇠᏁऱᑑᄷΔۖࢬ־ሒᄰآរॵ२ֽጥऱֽੌچᓮع

Ζ  

7 0 . ٍࡡٺΔۖנ༽ߠრהࠡڶ।זᓮԳऱع࣍ط 

բݧᓮแಛऱ࿓ع।ΔுזᓮԳऱعवܫஂംΔ༽הࠡڶ

ᆖګݙΔৄᄎലהڇଚᠦஂ৵ၞԫޡᤜຍعࡲᓮΔ࿑৵ᄎ

נ।זቤᆟऱࡉ।זᓮԳऱعڍஂᓮԳΖعຏवࡳެނ

ஂᄎᤜΖהଚٺԳڼ࣍ழᠦஂΖ  

ᤜຝ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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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1 .  ԫ ټ ࡡ  । ق Δ ع ᓮ Գ ٣ ছ آ ౨ ᐌ ۩  ቤ  ױ ॵ  ය

ٙΔৄᄎᚨፂ՛ิࡡᄎऱެࡳΔլޅຍعࡲᓮΖࠡה

ᨠរΖڼრٵࡡ  

7 2 . ־ڶؾਢ࿇୶ႈطᓮΔعࡲᎅΔլ౨֭ຍ᜔ஂ 

ᤞଅᙠΔױࠀ౨ኙࡌچऱᛩቼࡉඈֽൣउທګլߜᐙΙ

ଣૉعᓮԳڶآڻڍᐌ۩ቤױॵයٙΔৄ܀ᄎսྥޅ

הऱعᓮΔᄎمՀլࠏ٣ߜΔᐙٵᑌ௫֗ᜯழشຜऱቤ

عױᓮΔחऄࡳऱቤൻਜጥࠫװ؈ᚨڶऱயشΔڂຍᣊ

Ζࡳॵයٙऱױᐌ۩ቤٽᑌႊฤٵᓮع  

7 3 . ᤉۖᐉᔹ֮ٙรࡡ  7 . 1 ࢬሉٺႈᏍڃຍࡲுعᓮ

ऱطΔࠀᎁڶᣂ৾طᅝΖ  

7 4 .  ᆖၞԫޡᤜ৵ΔৄᄎެࡳᏍڃຍࡲுعᓮΔط

ՀΚڕ  

( a )  ࿇୶ႈױؾ౨ᄎ֧ી־ᤞΔۖᄎኙॵ२ԫऱᛩ

ቼࡉඈֽൣउທګլߜऱᐙΔع܀ᓮԳ༼ٌऱᇷ

றլאߩᢞࣔה౨⁼྇ڶᣂऱ־ᤞଅᙠࡉኙᛩቼ֗

ඈֽൣउࢬທګऱլߜᐙΙ֗א  

( b )  ຍعࡲᓮ௫֗٣ছڶڂࡲᐌ۩ቤױॵය

ٙۖᔭऱቤױΖଣૉعᓮԳڶآڻڍᐌ۩

ቤױॵයٙΔ܀ᅝݝսྥޅהऱعᓮΔᄎ

ױຜऱቤشᑌ௫֗ᜯழٵΔᐙࠏ٣ߜՀլم

ڂΔشऱயڶᚨװ؈ऱቤൻਜጥࠫࡳऄחᓮΔع

ຍᣊعᓮٵᑌႊฤٽᐌ۩ቤױॵයٙऱ

Ιࡳ  

[५ᣝဉՖՓΕຫ୮ᑗࡉس٣ཕ֮ඒڼழᠦஂΖ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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ᤜ࿓ႈؾ 8  

[ֆၲᄎᤜ ]  

֮۫֏ - -รԲၸֆฒፖ೯  

(ৄᄎ֮ٙร 8 6 4 1 ᇆ )  

[ᄎᤜאᐖࣟᇩၞ۩Ζ ]  

7 5 . ݝՀ֮۫֏ጥא  (Հጠψጥݝω ቹ࢚।֗ᄗז(

ঞംז।ڼ࣍ழᛧᝮஂנᄎᤜΚ  

ࠋᤜ  )   

്ոߜඒ  )   

࠱ଆس٣  )   

ຫ֮໑Փ  )   

५ᦞس٣  )   

ຫ୮ᤌس٣  )  ֮۫֏ጥݝ  

୪वس٣ش  )   

سᚨ٤٣ܦ  )   

ᢟቈس٣ߜ  )   

ຫ៖ᑾس٣  )   

C o l i n  W a r d س٣  )   

ຫᙤᒮس٣  )   

A l a n  M a c d o n a l d س٣  )  F o s t e r  +  P a r t n e r s  

S i o n  E d w a r d s س٣  )   

࿓س٣ڙد  )   

ᣤ࡛߰س٣  )  ޕᣤ৬ᗰஃࠃ೭  

ᢟᙤس٣  ) ֆૻڶ   

ᇞጤس٣  )   

D a v i d  G i a n o t t e n س٣  )  O f f i c e  f o r  M e t r o p o l i a n  

R a v i  K a m i s e t t i س٣  

ࣥຳᆐՖՓ  

)  

)  

A r c h i t e c t u r e  

7 6 . ១ࡡٻ।זݝᓮጥࠀᄎᤜΔஂנᦟ०Ղ૪ԳՓஂ 

տ֮۫֏ (Հጠψ۫ω )รԲၸֆฒፖ೯ऱᇷற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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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7 .  ്ոߜඒ।قጥݝإ༉۫ၞ۩รԲၸֆฒ

ፖ೯Δؾऱਢگႃֆฒኙ۫ऱԿଡᄗ࢚ቹঞֱூऱრߠΖ

ֆฒԳՓױຏመլ྄ٵሐ।ሒრߠΔץਔ࿇ॾࢨሽၡΔृࢨჄ

ᐊംஂנࡉ࠴ጥݝᜰᙄऱᓵᕽ֗ᨠ߲ಱ୶ᥦΖጥڇݝԲ

ሿሿڣԼִรԫၸֆฒፖ೯ழΔམᘬᇬৄؑቤࡡ

ᄎ (Հጠψৄᄎω )ΖࠡၴΔৄᄎࡡ༉۫ऱٖᖈࠎچش

ᚨൣउΕٌຏ֗൷ᏍਜΔ֗אፖॵ२ष֗ءՒ֮֏ܡױᘜ

ԫ᧯ऱംᠲΔ।ሒრߠΖጥݝᓮࡡኙԿଡᄗ࢚ቹঞֱூ

৬ᤜΖ֗ߠრנ༽  

7 8 .  ۫۩ਙ᜔ဪ࠱ଆس٣ᇖךᎅΔጥݝᇀەڇݝࠃᐞ

ֆฒऱრߠ৵Δթެࡳ᥆რୌଡᄗ࢚ቹঞֱூΔྥ৵㷂֫ᚵໂ

࿇ ୶ ቹ ঞ Δ ᑉ ࡳ ࿇ ୶ ቹ ঞ ᄎ ڇ Բ ሿ ԫ ԫ ڣ ڣ ࢍ ༼ ٌ ৄ  ᄎ ᐉ

ᤜΖ  

7 9 .   ஂ ᤉ ۖ ᓮ  ം ऱ ז । ٻ ࡡ  ១ տ ຍ Կ ଡ ᄗ ࢚ ቹ ঞ ֱ

ூΖ  

8 0 .  F o s t e r + P a r t n e r s ऱ C o l i n  W a r d ٣ س ଗ ܗ

P o w e r p o i n t ψৄؑխऱֆႼωא១տࡡٻᐙׂׂ֗Δދ

ᠲऱᄗ࢚ቹঞΔڶᣂᇡൣڕՀΚ  

( a )  ຍႈቤૠฃऱؾऱץਔ ( i )ᆵኔৄᄎ༉௧

ཽ ࢬ ࡳ ऱ  ࢚ Ε ( i i ) ᙅ ᅃ ௧ ᛍ  ቤ ऱ  ঞ Ι א ֗

( i i i )ฤٽ։ૠቤՕጼቹΙ  

( b )  ۫  ༼ ࠎ  ᆜ ᐖ ខ ऱ ٖ ᖈ ش چ ऱ ᖲ ᄎ Δ ࠎ ؑ ا ࠆ

ᑌऱਜΔٺڤٺڶՂᄎچشΖٖᖈ֨ߪڥΔᠾش

ᙡႿஅႼΙࡉܣᆏֲ೯୶塢Ε塊ᨚΕڕࠏ  

( c )  ۫ਢຑؑৄڶऱᄅ৬ຝ։Δࠟृհၴᚨڶऴ

൷ऱຑᢀਜΖ۫լױՕীሐሁ։ሶۖ᧢ࡰګ

ڶԯ૭խ֨Ζ۫ᄎᖑزဎฐቅڕऱ֮֏Δԫم

٤ ૿ ऱ ጵ ٽ ሎ ᙁ ጻ  Δ  ຏ Զ ሒ Δ ࠀ ױ ᆖ ௧ ሁ ছ

Ι  

( d )  ۫ऱဩሐ֗৬ᗰढᄎፖॵ२ৄؑዌյઌᔕਠΔ

ਜΙ֏֮ڶ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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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ٌຏਜᄎᆜࢍچ࣍Δঁאؚؑاທԫଡ᥆ה࣍

ଚऱچΙ  

( f ) ࠎ༽ૠᇠழՈᄎڇᐞࠩଉཽऱᛩቼ֗ଢΔە 

ࣥᓌΙ֗א  

( g )  ૠٍᄎආشᨋऱሿጙඈ࣋ૠᑓڤΔᇠലᄎ

ਢ٤ଈଡሿጙඈ֮࣋֏Ζ  

8 1 .   ޕ ᣤ ৬ ᗰ ஃ ࠃ ೭ ڶ ૻ ֆ  ᣤ ߰ ࡛ ٣ س ଗ ܗ

P o w e r p o i n t ψ֮֏ᆖ౧ΕՆא១տࡡٻᐙׂׂ֗Δދ

Ժωᠲऱᄗ࢚ቹঞΔڶᣂᇡൣڕՀΚ  

( a )  ۫໌ڇڱທԫଡ۶ٚڇழଢΔຟ᥆اؑڶࢬ࣍ऱ

Δൕۖᕩፋԫଡ౨ၦΔ೯֮֏࿇୶Ιֱچ  

( b )  ຑᢀ៱ΔਢຍଡቹঞԼ։ૹऱցైΖᇠᄎڶ

۩Գ֚ᖯࡉ۩ԳؓΔຑ൷۫ፖ۸ཉΕᚊֆႼ

ԫ֗ਲՓߋሐॵ२چΔڶࠀሽ߫ߓอઠ۫

ऱֱࣟ۫ٻΖ؆Δٍૠቤނሽ߫ߓอឩ୶۟ޥڞ

խ֨֗۸ཉΙ֏֮  

( c )  ৬ᗰढආشඪ్णऱ৫ૠΔطᔾ२௧லऱٖᖈ

ऱᜥლΙ૿קᎠᏺ۟ޡΔດچش  

( d )  ֆֱچ٥Εဩሐ֗ሽ߫ሁऱૠֺࠏΔ  ᄎཽٽ

ԳऱسᑓڤΖ༼ࠎऱֆֱچ٥Օ՛լԫΔီլ

ࡳऱ೯Ꮑۖٵ ᆕᏣڕࠏ) )Ζᜯ௧ֆႼᄎ۟ۼ

௧ཽᒤΙ֗א  

( e )  ᄗ࢚ቹঞ༉փ৬ᗰढऱᇡาቤࡉૠΔ༼ࠎԫ

ଡՕጼΖڶᣂ৬ᗰढऱᇡาૠՠ܂Δᄎڇ࿑৵ၞ

۩Ζ  

[ຫྰՖՓڼ࣍ழ१ஂڃՂΖ ]  

8 2 .  O f f i c e  f o r  M e t r o p o l i t a n  A r c h i t e c t u r e ऱ D a v i d  

G i a n o t t e ܗଗس٣ P o w e r p o i n t ១տࡡٻᐙׂׂ֗Δ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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ՀΚڕᣂᇡൣڶቹঞΔ࢚ψ֮֏ᄅ֡৫ωᠲऱᄗא  

( a )  ۫ല༼ࠎඒߛਜΙ  

( b )  ֆႼऱૠ୲Գଚၞ۩ழהཽࠡءڇֆႼࢨ

լၞ۩ऱٺڤٺᑌऱ೯Ι  

( c )  ᘋ৬ԿଡޘᆵΔ։ܑࣟᢌ - - M +ီᤚᢌޘΕ۫

ዝ - -Ꮳ֗ޘխৄᏹ - -խޘΙ  

( d )  ီᤚᢌޘΚਢԫଡم᧯ऱޘᆵΔڶ୶ᥦ塢ΕՕ

ഘ ֗ M + ໑ ढ 塢 Δ  ᢌ  ୮ ༼ ࠎ ໌ ܂ ֗ ۰ മ ऱ چ

ֱΔڶࠀԫ໌ࢬრՠᄐᖂீΙ  

( e )  ᏣޘΚ༼ࠎዝנچΔནᨠၲཆΔࣲאױᓾֲᆵ

ནીΖ௧லڶሿഇΕ塊堬֗ୡᑗਜΖۯ٤ֱᏣೃ

ڤᢌ।ዝᑓٵ৵ઌຏΔլڇᏣೃٵଡլڶ

ऱᖲᄎΙٽሀᘜࠎ༽  

( f )  խৄᏹΚ᥆ᄐۥऱޘᆵΔਢᚊؑႃऱۼΖ

խৄᏹࠟڶଡچᑑΔ։ܑᆕᏣۖऱᚭڴխ֨֗

ଈਠᚭೃΙ֗א  

( g )  ۩ԳဩലਢཛᓒডΔسᖲఝྥΔۖ߫ሐലچ࣍

ΖچࡌᖯᄎᖩሀᝩଅჀΔຑ൷ٶΖԫሐࢍ  

8 3 .  ്ոߜඒ।قรԲၸֆฒፖ೯ႃխ۫࣍ऱᖞ

᧯ቤΔץਔփऱՒشچຜؒݝΔۖࠀॺ㷂ณ࣍ଡܑ৬ᗰढ

ऱૠΖᄗ࢚ቹঞֱூऱ৬ᗰૠ܂ᎅࣔشຜΖڶᣂ۫ଡ

ܑ৬ᗰढऱኔᎾૠΔᄎڇ࿑৵ၸ୶ၲΖ  

8 4 .  ԫࡡࠄ༉۫ऱ࿇୶֗ຍԿଡᄗ࢚ቹঞֱூ༼אנՀ

რߠΔڶᣂრߠᐽᙕڕՀΚ  

ૠ֗ቤ  

( a )  ۫ऱቤႊ֊ا٤ཽؑٽऱᏁ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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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۫ऱቤ֗ૠႊچءٽԳՓऱᏁ֗سᑓ

֮֏ਢཽԳۖऱΙڂΔڤ  

( c )  ۫լᚨԫଡࡰΔاؑחথޡΖփ༼ࠎऱ

ᢌ֮֏೯ΔᚨፖԳଚֲൄऱ೯ஒஒઌᣂΙ  

( d )  ۫ऱૠΔᚨཽٽԳࢬੴ൦ऱፂཽᛩቼ֗ڍ७

ৎऱढ֗ୡᑗ೯Ιڍ  

( e )  ೈഏᎾ֮֏ᢌਜ؆Δ۫Ոᚨ༼ءڶࠠࠎՒ

ΙشࠆԳՓچءࠎऱ֮֏ᢌਜΔۥ  

( f )  ᚨ შ ૹ ە ᐞ ڕ ۶ א ଉ ཽ ऱ ֮ ֏  ऱ ጠ ᥩ Δ ၞ ۩ ං

տΖ۫࣍ط܂شᜰᙄᢌ֮֏೯Δ۫ڇ

խ ؇  ᆜ ؑ ႃ Я  ढ ဩ ਢ ܡ ৾ ᅝ Δ ח Գ ژ ጊ Ζ ٦

ृΔڇૠ۫ழΔٍᚨەᐞཽԳऱسᑓڤΔץ

ਔהଚऱढ֗ክΙ  

( g )  ۫ႊݙڶऱਜΔຑ൷ᔣ२៱ΔڕईچΔ

೯խ֨ᢌ֮֏ਜΖֆႼڴᚭڶچईڂ

ऱૠᚨֱঁၞ۩յ೯ٌੌΙ  

ٌຏ֗۩Գਜ  

( h )  ຍԿଡᄗ࢚ቹঞྤࠀኙٌຏڜඈە٤૿נ܂ᐞΖ

໌ທױᥛ࿇୶ऱᛩቼΔᚨጐױ౨ނᇠૠྤ

ᐞᘋ৬ਮ़ەڕอΔլߓΖፖࠡᘋ৬ሽ߫چ߫

૩ߓ߫־อΔԫڕ൜؍ऱ૩߫־Δຑ൷۫ऱٺ

ଡլٵຝ։Ζ૩ױ߫־൷ᏍຒᥳሁΕچՀᥳሁ

֗ ۫ ᥳ ߫ ీ Δ א ֗ ֣ Փ ᜔ ీ Ζ ଊ ჸ ਮ ़  ૩ ־ ߫

ழΔٵױழ堷ᥦ۫ऱભནΔڼڂ૩ߪء߫־Ո

ᏁऱՒࢬอߓᨠ٠រΖ٦ृΔᘋ৬ਮᥳሁګױ

อΙߓᥳሁ૿چሐሁ֗࣍܅Δچ  

( i )  ۫լࡵආشז֏ऱૠΔཽءאႚอऱٌຏՠ

ٽຝ։Δ֘ۖᄎለٵอઠ۫ऱլߓሽ߫ڕࠠ

ᔞ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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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j )  ᚨ༼ࠎז֏ऱመ௧ٌຏਜΖ۫փຝऱٌຏጻ

ᚨጐױ౨ࢍچ࣍Ι  

( k )  ᚨቔᚐԳଚ۫ڇޡ۩Δ܂ऱٌຏᑓڤΖڂ

រΙچജऱՀ߫ߩࠎ༽چᢰᒴ۫ڇΔᚨڼ  

( l )  ௧லᚨڶਮ़۩ԳሁΔֱঁ۩ԳࣲᓾፂཽભནΖ

Գሁᆜ़ᓳᇘ۩ڇଉཽऱଢᑪᛘङᑷΔᚨ࣍ط

ᆜΙ  

( m )   ໌ ທ ױ  ᥛ ࿇ ୶ ऱ ᛩ ቼ Δ ᚨ ڇ ۫  ᏺ  ޓ ڍ ࣥ

ᓌΔ༼ྥ֚ࠎຏଅΔזཙ़ᓳᇘᆜΖڼ؆Δٍᚨڇ

۫փᆜሐਜΔֱঁᔚཡנԵΔאٽ९

ृऱᏁΙ  

ඒߛ  

( n )  ഛ塄ኙᢌ֮֏ऱᘋᔊΔᚨൕؔڣԵᖂၸၲࡨΖ

ඒ ߛ ڕ ۶ ࣲ ᓾ ᢌ  Δ ኙ ං ᐖ ᢌ  ֮ ֏  ೯ ۟  ૹ

Ι  

( o )  ං ᐖ ء ཽ ऱ ᢌ  ֮ ֏  ೯ Δ ༼ ࠎ ψ ࿏ ٙ ω ֗ ψ ຌ

ٙωຟਢॺൄૹऱΖ۫ೈ༼ࠎ೯چ؆Δᝫ

ႊഛಝچءᢌዝ֗ृנ፹܂ԳΔࠀඒߛᐖՕؑا

ᖂࣲᓾᢌ֮֏Ι  

ං۩֗։ၸኔਜૠቤ  

( p )  ᚨૡڶנᣂ։ၸᆵኔ۫ૠቤऱฃֱࢤூ֗ᆵ

ኔᇠૠቤऱತ೭ૠቤΙ  

( q )  ۫փຝऱ࿇୶ႈؾᚨ։ၸᆵኔΔۖ։ၸऱኔ

ਜૠቤᚨڶઌᅝᐘࢤΔאٽլឰ᠏᧢ऱᏁ֗ൣ

उΙ  

ߠრה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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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r )  ᚨ༉۫ऱૠᐛᇬᢌՠृ܂ऱრߠΔא֗ה

ଚऱറᄐᏁΙ  

( s )  ۫ᚨ໌ທଅۖۥॺچᑑΔ܂֧ܮऱցైΙ  

( t ) ᔞΙٽլࠀΔڛԳᎌߏᘋ৬၌్۫ڇ   

( u )  Կଡᄗ࢚ቹঞֱூຟֶڶઝᖂऱቤΖֱٺூڶ

༉ᅝխנ༽ࢬऱ৬ᤜࠠנ܂᧯։࣫ΖᜰࠏᎅΔֱூ

Ꮘଅኙᖫֵ֗אᆜጹ၀௧ཽΔۯڇࢬᚨ۫ڂྤࠀ

ऱᐙΔ։࣫ୌࠄᖫֵጟᔞڇٽᚵᤜֆႼᒤጟ

ཬΙ  

( v )  ۫ऱ࿇୶ૠቤᚨԵฤױٽᥛ࿇୶ঞऱૠ

֗ਜΙ֗א  

( w )  ᄗ࢚ቹঞֱூዶᠧ֜ڍრ࢚Δ֘ۖլࠋΖ۫ᚨૡ

ᑑΖؾ֗ٻᒔऱቤრࣔڶ  

8 5 .  C o l i n  W a r d Κߠრ༽ࢬࡡᚨڃՀរΔאנ༽س٣  

( a ) փऱॽ܂อΔߓਔԫଡளড়൸ሎץૠՂᄎڇ 

រΙ  

( b )  ቃጩؚທ۫ૠቤګԫଡሿጙඈچ࣋Δڇ৬ᗰ

ढףԵױᥛ࿇୶ૠΔߓگڃ݃ࡑڕอΖփऱ

ٌຏߓอٍᄎฤٽᆖᛎய墿֗ױᥛ࿇୶ঞΙ  

( c )  ۫ᄎቤګᚊתऱԫຝ։Δࠀፖڶऱৄ

ؑዌᘜԫ᧯Ζ۫ᄎፖڶऱ֮֏ᢌਜᎲ

൷Δۖࠀॺፖ؆ၴሶ㽅ऱ֮֏Ι  

( d ) ௧֗چءΔᐛᇬޣ္֗ޣݾམ༉֮֏ऱא 

؆ᢌՠृ܂ऱრߠΔֲ৵ՈᄎڼڕΙ  

( e )  ᄎ༉۫փऱֆႼၞ۩ᇡาቤ֗ૠΔאٽ

ཽԳऱᏁΖ،ਢཽءषᄎٺၸᐋԳՓڶ٥ࢬऱچ

ֱ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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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6 .  ᣤ࡛߰אנ༽س٣ՀរΔڃᚨࡡࢬ༼რߠΚ  

( a )  ૠ۫ऱؾऱΔਢ༼ࠎཛᓒডऱچΔլڶ

រΖچ֏ৎऱढ֗塊堬ਜΔՈਢᢌ֮ڍ७ڍ

ࠎ༽ࠀΔشࠆֆฒࠎጸ֏ਜࠎ༽Δٍ۫ᄎ؆ڼ

യ৫ऱֆ٥़ၴΙ܅  

( b )  ᕣጥփՕຝ։ֱچຟױஈޡছΔ܀սࠄڶԳױ

౨Ꮑለݶ൸ֱঁऱٌຏՠࠠΔڼڂ৬ᤜආشሽ߫

ߓ อ ຍ ଡ  ီ  ݶ ൸ ֱ ঁ Ծ ᛩ অ ऱ ٌ ຏ ՠ ࠠ Ζ 

؆Δٍ৬ᤜނሽ߫ߓอឩ୶۟ई֮ޥڞ֗چ֏

խ֨Ι  

( c )  փᄎଫໂՕฒ֏֗ᚾऱਜΔאٽլٵԳՓ

ऱᏁΔࠀ࿇ཀٵ࠰யᚨΙ  

( d )  ૠቤല༼ࠎ࿏ٙ֗ຌٙਜ܂।ዝ֗ඒشߛຜΙא

֗  

( e )  ᚵᤜऱ۫ֆႼؒ֗ݝૠΔؾऱਢٽ௧ཽΔዌ

ທڶᐋڻऱم᧯ტᤚΖ  

8 7 .  D a v i d  G i a n o t t e n ༽ࢬࡡᚨڃՀរΔאנ༽س٣

რߠΚ  

( a )  ᄗ࢚ቹঞ৬ᤜਢᖕ௧؆ᆖ᧭ࠀጵٽՕၦઔߒ࣠

֗ઝᖂᑇᖕۖ༼נऱΙ  

( b )  ኙٌ࣍ຏጻऱૠΔٍၞ۩Ալ֟ઔߒΖᚵᤜᖩ

ሀᝩଅჀऱ֚ᖯլႛࠩا֧ؑܮ௧ᢰΔٍ༼ࠎ۩Գ

ຏሐຑ൷ᇠΖլመΔԳଚছᇠழΔՈᄎଊჸ

ऱٌຏጻழΔ۫נૡڇڼڂᕏ߫ΔࢨՀᥳሁچ

ٍႊەᐞຍֱ૿ऱٌຏᏁޣΙ  

( c )  ۫܂ױچءፖփ֗چ௧؆ᢌೃீऱᖯᑚΔ࠰

ءனఎܗڶۖڂᢌೃீऱ।ዝֽᄷΔچء༽ܗ

।ዝृΙ֗ृ܂ᔆైऱᢌՠ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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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虞屋盂患吸猪 窯骨 筰呪街達梍僕 訊る 樺乍泣翫旧桶

洲攫捜る衿克 署漢 窯骨杲馴細姪 呪躃 狼臍望覚咳僕

訊洲登覚咳脳ゐ樺街  

( e )  虞屋賀網須覚 咳臍 望脳る家須筰 呪椎 摎る樺街柴毯

痛竜遷莱洲旧較ろ  

8 8 .  筍 坐 側 吃 忌 准 季 分 顔 鵬 鮒 蕎 范 煤 職 れ 猪 兔 兇 飛 街 挿 嶐 灰

担 れ 諫 並 る 樺 街 咒 憇 鮒 幃 兩 街 繃 醍 洲 肥 具 挿 嶐 梼 穏 狼 国 薩 る 盆

竿 汰 榱 胼 碪 碪 懣 挟 ろ 詳 貿 咸 搾 醍 窯 瓦 洲 卷 肯 桝 署 醗 送 捜 る 憇 鮒

県牛掻札虞屋蓮淡幀抄猪咸冠樺菌杙ろ  

8 9 .  濁 甑 鮒 蓴 醍 准 季 る 搾 醍 枝 窯 瓦 洲 箇 柾 開 婆 翕 る 桝 落 牛 絵

並 農 扼 成 嚢 洲 挙 驚 咸 蓴 佳 窯 街 ろ 甚 讃 下 開 示 機 蕎 舘 捜 美 紘 諫 並

街 牛 澁 弔 曩 増 僥 具 美 紘 る 盆 咸 桑 製 遵 乱 洲 挿 嶐 冪 気 鵬 鮒 る 栗 炉

乱 灰 拐 咸 先 嚏 存 瓠 翫 旧 街 肺 攅 臍 望 覚 咳 幃 覓 裟 穏 肥 嚢 ろ 憇 鮒 県

騎 咸 捲 詫 掻 瓦 虞 屋 洲 翫 旧 街 肺 攅 覚 咳 臍 望 僕 訊 洲 結 珞 顎 送 る 樺

街 詒 成 洲 猪 兔 准 街 開 兪 裾 廩 訊 挿 嶐 ろ 憇 鮒 県 夬 国 県 洲 伽 黄 冪 迦

桑 須 甍 最 蘓 卷 洲 幀 抄 挿 嶐 較 彫 街 掻 札 蓮 淡 幀 抄 る 塁 侵 淡 兒 篇 何

兪裾絵並農扼成嚢る樺街眄牟職蓴寵窯飢詳貿咸ろ  

9 0 .  塙 怪 絞 美 誹 妲 栢 掵 る 憇 鮒 県 落 求 臍 望 幃 覓 街 艮 竃 賀 吸 補

縱僥具寥 1  7 0 0 驚瑰媾る樺況冖朽赤賀吸洲卷肯る乱俵虞屋咸

恭製枝蕎桶桔鵠洲覚咳脳ろ  

9 1 .  既 次 搾 醍 橘 瑠 窯 婆 る 且 団 厖 筍 憇 鮒 県 洲 釜 准 街 蝟 婆 洲 釜

准 瓦 団 咸 蓴 る 求 搾 醍 縡 魁 盆 何 汰 咾 嗣 幀 抄 較 彫 ろ 竃 尊 朽 桶 次 仰

猪羚団ろ  

9 2 .  咸蓴次伽崖臆猪擬咸崖猯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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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3 .  會議於下午三時復會。  

9 4 .  以下委員和秘書出席午膳後的會議：  

周達明先生  主席  

黃遠輝先生  副主席  

陳炳煥先生   

鄭恩基先生   

鄺心怡女士   

馬錦華先生   

劉智鵬博士   

劉文君女士   

李律仁先生   

陸觀豪先生   

黃仕進教授   

葉滿華先生   

地政總署署長  

譚贛蘭女士  

 

規劃署署長  

梁焯輝先生  

 

[ 黃 婉 霜 女 士 此 時 暫 時 離 席 ， 而 劉 星 先 生 此 時 代 為 執 行 秘 書 的 職

務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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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項 目 9  

[ 公開會議 ( 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慮有關《香港仔及鴨脷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1 5 / 2 5 》的  

申述和意見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6 4 9 號 )  

 

[ 聆訊以廣東話和英語進行。 ]  

9 5 .  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梁剛鋭先生  -  其 母 親 在 鴨 脷 洲 擁 有 一 個 單 位 ， 而 其

僱 主 香 港 大 學 擬 收 購 香 港 仔 及 鴨 脷 洲

區一塊土地進行發展。  

李律仁先生  -  在黃竹坑區擁有一幢工業樓宇  

陸觀豪先生  -  是 會 德 豐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的 獨 立 非 執 行

董 事 ， 而 該 公 司 在 香 葉 道 擁 有 一 個 物

業  

陳仲尼先生  -  深灣遊艇俱樂部 ( R 8 ) 的會員  

9 6 .  由 於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建 議 不 涉 及 香 葉 道 和 黃 竹 坑

工 業 區 ， 委 員 同 意 李 先 生 和 陸 先 生 所 涉 的 利 益 均 屬 間 接 性 質 ，

與 申 請 關 係 不 大 ， 故 可 留 在 會 議 席 上 。 委 員 備 悉 梁 剛 鋭 先 生 已

離席，而陳仲尼先生已就未能出席會議致歉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9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當 局 已 給 予 申 述 人 和 提 意 見 人 足 夠 通 知 ， 邀

請 他 們 出 席 聆 訊 ， 但 除 了 出 席 會 議 的 人 士 外 ， 其 餘 人 士 不 是 已

表 明 不 會 出 席 聆 訊 ， 便 是 未 有 作 覆 。 由 於 當 局 已 給 予 這 些 申 述

人 和 提 意 見 人 足 夠 通 知 ， 委 員 同 意 在 他 們 缺 席 的 情 況 下 繼 續 進

行聆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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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8 .  以下的政府代表、申述人及其代表此時獲邀出席會議：  

區潔英女士  -  規劃署港島規劃專員  

林智文先生  -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港島  

黃穎娜女士  -  空氣流通評估顧問  

R 2 －創建香港 ( 亦是 C 2 )   

司馬文先生  )申述人的代表  

R 3 －黎子康先生   

黎子康先生  )申述人  

R 4 －徐遠華先生   

徐遠華先生  )申述人  

R 7 －海洋公園公司   

朱渢先生  )  

張靜敏女士  )  

許澤鴻先生  ) 申述人的代表  

胡韻然女士  )  

何文彥先生  )  

R 8 － A b e r d e e n  M a r i n a  H o l d i n g s  L t d .  

曾思蒂女士  )  

M r .  M a t t h e w  L e n n a r t z  ) 申述人的代表  

吳佩怡女士  )  

彭廸偉先生  )  

R 9 －安貧小姊妹會   

張玉天博士 ( 教授 )  )  

陳廷清先生  )  

S r .  J e a n n e  M a r y  ) 申述人的代表  

陳錦敏先生  )  

趙家輝先生 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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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0 －香港冰廠及冷藏有限公司   

張健紅女士  )  

段振昇先生  )  

林振昌先生  )  

許澤鴻先生  ) 申述人的代表  

胡韻然女士  )  

陳康妮女士  )  

林世明先生  )  

R 1 1 － T o p  S a i l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L t d .  

張健紅女士  )  

段振昇先生  )  

林振昌先生  ) 申述人的代表  

許澤鴻先生  )  

胡韻然女士  )  

陳康妮女士  )  

林世明先生  )  

R 1 2 － A l i s o n  I p   

M r .  M a t t h e w  L e n n a r t z  )  

曾思蒂女士  ) 申述人的代表  

呂德成先生  )  

毅海恩女士  )  

9 9 .  主 席 歡 迎 上 述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， 並 解 釋 聆 訊 的 程 序 。 他 繼

而 邀 請 政 府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申 述 的 背 景 。 委 員 備 悉 文 件

的 一 些 替 代 頁 已 在 會 議 前 供 委 員 傳 閱 。 委 員 亦 備 悉 規 劃 署 已 在

會議室內展示香港仔和鴨脷洲區建築物高度輪廓的實體模型。  

1 0 0 .  區 潔 英 女 士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按 文 件 詳 載 的 內 容 陳 述 下 列 要

點：  

( a ) 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七 日 ， 《 香 港 仔 及 鴨 脷 洲 分 區 計 劃

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H 1 5 / 2 5 》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

( 下稱 「條例」 ) 第 5 條展示，以 供公眾查 閱。該圖

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主 要 包 括 在 各 個 發 展 地 帶 施 加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改 劃 數 塊 用 地 的 用 途 地 帶 ， 以 及

劃設非建築用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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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在 公 開 展 示 期 屆 滿 後 ， 當 局 共 接 獲 1 3 份 申 述 ， 內

容如下：  

( i )  有 一 份 申 述 ( R 5 － 一 名 南 區 區 議 員 ) 就 前 黃 竹

坑邨用地的土地用途規劃提供意見；  

( i i )  有 兩 份 申 述 ( R 1 － 一 名 市 民 和 R 2 － 創 建 香

港 ) 反 對 施 加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R 2 亦 反

對 在 鴨 脷 洲 區 大 街 、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、 香 港

仔 漁 光 邨 及 位 於 田 灣 和 香 港 仔 的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2 」地帶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i i i )  有 1 0 份 申 述 反 對 在 以 下 個 別 用 地 施 加 建 築

物高度限制：  

-  R 3 、 R 4 和 R 6 ( 分別為一名市民、 一名

南 區 區 議 員 和 黃 竹 坑 兩 幢 工 業 大 廈 的 一

名業主 ) ：前黃竹坑邨用地；  

-  R 7 ( 海洋公園公司 ) ：海洋公園；  

-  R 8 ( A b e r d e e n  M a r i n a  H o l d i n g s  

L t d . ) ：深灣遊艇 俱樂部；  

-  R 9 ( 安貧小姊妹會 ) ：聖瑪利安老院；  

-  R 1 0 ( 香 港 冰 廠 及 冷 藏 庫 有 限 公 司 ) ： 位

於田灣海旁道的香港冰廠及冷藏庫；  

-  R 1 1 和 R 1 2 ( 分 別 為 T o p  S a i l  

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L t d . 和 一 名 市 民 ) ： 登

豐街用地；  

-  R 1 3 ( 一名市民 ) ：鴨脷洲大街 6 2 至 7 6

號；  

( c )  當局共接獲 5 0 2 份就申述提出的意見。當中有 4 9 9

份意見 ( 其中 4 9 6 份以兩款標準信件提交 ) 支持由海

洋 公 園 公 司 提 出 的 R 7 ， 而 其 餘 三 份 意 見 則 涉 及 其

他申述。有一份就 R 7 提出的意見其後撤回；  

 申述理由和申述人的建議  

( d )  主 要 申 述 理 由 和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詳 載 於 文 件 第 2 . 3

段，現概述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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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於 施 加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申 述  

R 1  

( i )  反 對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因 為 有 關 限 制 會

對樓價有負面影響；  

R 2  

( i i )  反對施加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因為有關修訂未

能確保一個持續的生活環境。施 加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而 沒 有 相 應 訂 定 地 積 比 率 管 制 會 導 致

出 現 屏 風 樓 和 峽 谷 效 應 。 當 局 在 制 定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時 ， 並 沒 有 考 慮 該 區 的 經 濟 和 特

色 、 累 積 交 通 影 響 和 是 否 有 足 夠 行 人 設 施 。

分區計劃大綱圖上應施加地積比率管制；  

( i i i ) 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： 擬 議 參 數 未 能 確 認 擬 議 發

展 密 度 和 鐵 路 站 所 帶 來 的 交 通 影 響 以 及 對 額

外運輸和道路設施的需求；  

建議：  

-  收 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的絶對高度；  

-  把界線從明渠向南後移 2 5 米。  

( i v )  田 灣 和 香 港 仔 ：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用 地 現 處

於 混 合 用 途 的 環 境 ， 發 展 蓬 勃 。 當 局 不 應 放

寬 較 大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藉 以 消 減 合

併 用 地 的 意 欲 ， 以 保 持 較 小 地 段 發 展 的 多 元

化特色和經濟；  

建議：  

- 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降 至 7 0 米 ， 而 且 不

應放寬較龐大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-  規 定 在 地 庫 提 供 停 車 場 ， 以 免 出 現 無 窗

屏風式平台；  

-  規 定 所 有 地 面 樓 層 必 須 包 括 零 售 用 途 ，

以保存區內特色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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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規 定 在 街 道 水 平 後 移 ， 方 便 行 人 往 來 及

天然採光；  

( v )  鴨 脷 洲 大 街 ： 為 保 持 大 街 一 帶 較 小 地 段 發 展

的 多 元 化 特 色 和 經 濟 ， 不 應 放 寬 較 大 用 地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藉 以 消 減 合 併 用 地 的 意

欲；  

建議 ：  

-  降 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至 5 0 米 ， 而 且 不

應放寬較大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-  規 定 在 地 庫 提 供 停 車 場 ， 以 免 出 現 無 窗

屏風式平台；  

-  規 定 所 有 地 面 樓 層 必 須 包 括 零 售 用 途 ，

以保存區內特色；  

-  規 定 在 街 道 水 平 後 移 ， 方 便 行 人 往 來 及

天然採光；  

( v i )  漁 光 邨 ： 為 香 港 仔 漁 光 邨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制 ( 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和 1 4 0 米 ) 會對毗

鄰香港仔郊野公園有重大影響；  

建議：  

-  降低高度限制至 6 0 米至 7 0 米，並把地

面層的 3 0 %劃為非建築用地，以吸引行

人；  

[ 陳炳煥先生此時離席。 ]  

關 於 特 定 用 地 的 申 述  

R 3 - R 6 ：前黃竹坑邨用地  

( v i i )  R 5 支 持 把 用 地 作 鐵 路 物 業 發 展 用 途 。 生 活

環 境 質 素 應 在 所 有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中 佔 首 位 ，

亦應避免興建屏風樓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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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i )  R 4 支 持 把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

帶，並提供公眾休憩用地和社區設施；  

( i x )  R 6 認 為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足 以 保 護 通 風

廊 ／ 觀 景 廊 ，因為平 台 構 築 物 及 建 築 物 會 阻

擋 氣 流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違 反 《 香 港 規 劃 標

準 與 準 則 》 的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， 因 為 「 住

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劃 分 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並 沒

有 反 映 台 階 式 的 平 台 、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 、 後 移 範 圍 、 非 建 築 用 地 、 建 築 物 布 局 等

設 計 措 施 。 只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而 沒 有 施

加其他限制會令高聳而龐大的建築物出現；  

(x )  准 許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應 是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4 0 米，與附近地區相同，以避免屏風效應

( R 4 )。參 考 北 面 黃 竹 坑 商 貿 區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2 0 米及 1 4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用地的

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應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至

1 0 0 米 ( R 3 ) 。為前黃竹坑邨用地施加主水平

基準上 1 5 5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理據並不

清 晰 。 該 商 貿 區 受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 及

1 4 0 米的更嚴格建築物高度限制 ( R 6 ) ；  

建議：  

-  把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( R 4

及 R 6 ) ；  

-  把最高住用地積比率訂為 5 倍，並 為商

店 及 服 務 行 業 和 鐵 路 設 施 訂 定 合 理 的 最

高非住用地積比率 ( R 6 ) ；  

-  收 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4 0 米 ( R 4 ) 、 1 2 0 米 ( R 6 ) 和 1 0 0 米

( R 3 ) ；  

-  把 用 地 分 為 支 區 ， 受 不 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， 較 近 海 港 的 支 區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較 低

( R 3 及 R 6 ) 。 R 3 建 議 兩 個 分 別 為 主 水

平 基 準 上 8 0 米 及 1 0 0 米 的 支 區 。 R 6

在 其 申 述 書 利 用 概 念 方 案 劃 闡 釋 擬 議 修

訂 項 目 ， 建 議 把 用 地 分 為 三 個 支 區 ，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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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受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、 1 1 0 米 及

1 2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-  規定停車場設於地庫 ( R 6 ) ；  

R 7 ：海洋公園  

(x i ) 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不

必 要 的 ， 因 為 根 據 契 約 ，最高建築物高度已

限為地盤水平以上 4 0 0 呎 ( 約 1 2 2 米 ) 。其他

世界級主題公園亦不受建築物高度管制；  

(x i i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對 海 洋 公 園 並 不 公 平 ， 因 為

香港廸士尼樂園受較為寬鬆的 1 0 0 米建築物

高 度 管 制 ， 但 海 洋 公 園 大 部 分 地 方 僅 限 於 一

層；  

(x i i i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對 海 洋 公 園 的 增 長 ， 以

及 香 港 的 旅 遊 業 和 經 濟 不 利 。 嚴 格 的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會 局 限 特 別 設 計 和 特 色 的 創 意 ， 窒

礙發展新景點的靈活性；  

(x iv )  規 劃 申 請 程 序 須 花 上 不 必 要 的 額 外 時 間 ， 以

及 把 創 意 透 露 給 競 爭 對 手 。 此 舉 會 阻 礙 迅 速

及 時落實具 創 意 景 點 ， 阻 慢 海 洋 公 園 的 重 建

過程和日後擴建；  

建議：  

-  放 寬 高 度 限 制 至 地 面 層 之 上 4 0 0 呎 ( 約

1 2 2 米 ) ， 海 洋 公 園 內 三 塊 擬 議 酒 店 用

地除外；  

R 8：深灣遊艇俱樂部  

(x v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並 無 顧 及 業 主 盡 用 用 地 以 配

合 擴 建 需 要 的 合 理 期 望 ， 因 為 契 約 並 無 限 制

總樓面面積或建築物高度；  

(x v i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並 不 合 理 ， 因 為 有 關 用 地 並

非 位 於任何觀 景 廊 或 通 風 廊 ， 亦 非 位 於 稠 密

的 已 建 設 區 。 附 近 已 有 一 些 低 層 政 府 、 機 構

或 社 區 設 施 。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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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( 即 《 擬 在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內

發 展 ／ 重 建 作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途 以

外 的 用 途 而 按 照 條 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規 劃 申

請》 ) 沒有提及私 人「其他指定用途 」用地須

當作歇息空間；  

(x v i i )  建 築 物 高 度限制會 「 凍 結 」 現 時 情 況 ， 不 能

為 用 地 的 任 何 重 建 ／ 更 新 提 供 誘 因 ， 以 振 興

香港仔港灣；  

(x v i i i )  毗 鄰 香 港 仔 水 警 基 地 受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所 限 ， 但 鴨 脷 洲 及 香 港 仔 區 大

部 分 私 人 海 旁 用 地 則 受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

至 1 6 0 米的建築物高度所限，這對深灣遊艇

俱樂部並不公平；  

建議：  

-  把 北 部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1 1 層 放 寬

至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，而南部的建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由 六 層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6 0 米 ， 介 乎 兩 者 之 間 的 部 分 的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則保持為六層；  

R 9 ：聖瑪利安老院  

(x ix )  用 地 上 的現有建 築 物 日 漸 殘 舊 ， 而 施 加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會 剝 削 擁 有 人 把 用 地 重 建 作 住 宅

發展暨安老院的權利；  

(xx )  申述人已為用地提交重建方案，包括重 建 為

七層的安老院及在平台之上興建三幢設有 2 9

層住宅樓層和地庫的住宅大廈；  

建議：  

-  把建 築 物高度限制放寬至最少主水平基

準上 1 1 0 米；  

R 1 0：香港冰廠及冷藏庫用地  

(xx i )  對 用 地 不 公 平 ， 因 為 位 於 同 一 「 工 業 」 地 帶

內 的 毗 鄰 興 偉 冰 廠 凍 房 大 廈 可 享 有 主 水 平 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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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上 1 1 0 米的高度。建築物高度限制亦沒有

顧及重建潛力及擁有人的發展權；  

(xx i i )  嚴 格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阻 礙 用 地 日 後 可 能 進

行 的重建項 目 ， 令 有 礙 觀 瞻 的 現 有 工 業 大 廈

及 電 塔 保 留 下 來 。 此 舉 不 利 於 香 港 仔 的 旅 遊

業發展；  

建議：  

- 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1 0 米；  

R 1 1 - R 1 2 ：登豐街用地  

(xx i i i )  把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訂 為 較 高 的 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1 3 0 米，可與附近地區互相協調，因為附

近 一 帶現時已 有 高 層 建 築 物 ( R 1 1 ) 。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會 令 建 築 物 更 低 矮 和 龐 大 。 建 築 物

高 度 較 高 可 令 有 關 發 展 有 機 會 把 建 築 物 後 移

和 興 建 梯 級 式 平 台 ， 以 改 善 空 氣 流 通 和 天 然

採光的情況 ( R 1 1 及 R 1 2 ) ；  

(xx i v )  有 關 用 地 因 被 劃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而 性 質 獨 特 ，

其 建 築 物 高 度 應 較 其 他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用

地 為 高 ， 以 補 償 所 失 去 的 發 展 靈 活 性

( R 1 1 ) ；  

(xxv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對 私 人 發 展 權 造 成 負 面 影

響 。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實 無 需 要 ， 因 為 登 豐 街

遠離沿香港仔海傍道所吹的匯流風 ( R 1 2 ) ；  

建議：  

-  把位於登豐街 1 至 1 1 號的用地改劃為

「 住 宅 ( 甲 類 ) 4 」 地 帶 ， 並 把 兩 級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

米 ／ 1 3 0 米 ， 並 訂 明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

度限制的條款 ( R 1 1 ) ；  

-  把 登 豐 街 ／ 田 灣 街 ／ 石 排 灣 道 用 地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

米，以及把面積超過 1  0 0 0 平方米的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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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的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8 0 米

( R 1 2 ) ；  

-  取消劃設非建築用地 ( R 1 2 ) ；  

R 1 3：鴨脷洲大街 6 2 至 7 6 號  

(xxv i )  大 街 以 北 的 高 度 輪 廓 不 合 邏 輯 ， 因 為 該 範 圍

已有高層住宅發展 ( 悅海華庭 ) ；  

(xxv i i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導 致 出 現 較 低 矮 但 龐 大 的

建築物。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的較高建築物

高 度 可 改 善 建 築 物 設 計 ， 容 許 闢 設 空 中 花

園 、 減 少 上 蓋 面 積 及 闢 設 更 多 街 道 水 平 的 休

憩用地；  

(xxviii) 並沒有就以 4 0 0 平方米作為提高建築物高度

的界限作 出 解 釋 。 採 納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的需要亦屬疑問；  

建議：  

- 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2 0 米，並取消兩級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提出意見的理由  

( e )  提出意見的主要理由詳載於文件第 2 . 4 段，現概述

如下：  

( i )  C 1 ( 東 華 三 院 賽 馬 會 復 康 中 心 ) 表 示 應 在 前 黃

竹 坑 邨 用 地 將 來 的 發 展 項 目 中 闢 設 休 憩 用

地 、 公 眾 設 施 及 可 暢 通 無 阻 地 到 達 日 後 港 鐵

站 的 通 道 。 此 外 ， 聖 瑪 利 安 老 院 用 地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最 高 只 可 達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

米；  

( i i )  C 2 ( 創 建 香 港 ) 反 對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

議 ( 由 R 7 至 R 1 3 提出 ) 和取消非建築用地的

建議 ( 由 R 1 2 提出 ) ，但支持降低前黃竹坑邨

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、 把 該 用 地 改 劃 為

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， 以 及 在 該 用 地 施 加 地

積 比 率 限 制 及 闢 設 地 庫 停 車 場 的 規 定 的 建 議

( 由 R 3 、 R 4 和 R 6 提出 )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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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C 3 (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管 理 委 員 會 ) 表 示 香 港 仔 墳

場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令 擬 議 新 骨 灰 龕 須 重 新

設 計 ， 令 發 展 過 程 延 長 ， 並 限 制 提 供 予 公 眾

的骨灰龕數目；  

( i v )  C 4 至 C 5 0 2 (市民大眾 )支持 R 7 關於海洋公

園的申述；  

規劃署的回應  

( f )  規 劃 署 對 申 述 理 由 和 申 述 人 的 建 議 所 作 的 回 應 詳 載

於文件第 4 . 5 段， 現概述如下：  

關 於 施 加 整 體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申 述  

R 1  

( i )  當 局 在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適 當 顧 及

多 項 相 關 的 因 素 ， 包 括 「 城 市 設 計 原 則 」 、

現 時 的 地 形 、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、 該 區

的 特 色 、 現 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、 地 盤 水

平 、 用 地 限 制 、 有 關 用 地 所 屬 地 帶 的 指 定 用

途 、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准 許 發 展 潛 力 、 須 容

許 建 築 物 重 建 後 有 合 理 的 樓 底 高 度 以 符 合 現

今 標 準 、 在 目 前 情 況 下 的 通 風 表 現 ， 以 及 空

氣流通評估的建議等；  

( i i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涉 及 任 何 地 積 比 率 ／

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， 亦 不 會 導 致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
圖 ／ 契 約 所 容 許 的 發 展 潛 力 減 少 ， 因 此 不 會

對 住 宅 單 位 的 整 體 供 應 量 和 物 業 價 格 造 成 負

面 影 響 。 所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 公 眾

對 改 善 生 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

得適當平衡；  

R 2  

( i i i ) 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是 為 對 該 區 的 發 展 ／

重 建 項 目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並 已 顧 及

多 項 相 關 因 素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建 築

設 計 上 的 合 理 假 設 而 訂 定 ， 不 會 造 成 屏 風 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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峽 谷 效 應 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為 持 有 單 一 業

權及政府能夠作出 管制的個別大型用 地 ( 例如

海怡半島、南灣及 前黃竹坑邨用地 ) 訂定地積

比率／總樓面面積限制；  

( i v )  當 局 在 修 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時 ， 已 充 分 考 慮

特 定 地 區 的 特 色 和 經 濟 情 況 。 舉 例 說 ， 主 要

涵 蓋 細 小 地 段 的 地 區 設 有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， 以 便 合 併 用 地 來 達 到 更 全 面 的 發 展 ， 以

及 容 納 一 些 地 盤 內 所 需 的 泊 車 及 上 落 客 貨 設

施 。 把 田 灣 、 香 港 仔 和 鴨 脷 洲 的 「 商 業 ／ 住

宅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 地 帶 時 ， 已

考 慮 到 這 些 地 區 的 住 宅 大 廈 低 層 有 商 業 ／ 零

售用途；  

( v )  對 於 關 注 沒 有 就 累 積 交 通 影 響 和 行 人 設 施 是

否 足 夠 進 行 研 究 ， 應 注 意 的 是 施 加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不 會 導 致 私 人 發 展 用 地 的 最 高 核 准 發

展 密 度 增 加 。 運 輸 署 署 長 表 示 ， 該 區 現 有 的

主 要 道 路 和 行 人 路 大 體 上 足 夠 ， 無 須 就 車 流

及人流進行全面的研究；  

( v i )  田 灣 、 香 港 仔 和 鴨 脷 洲 的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

用地：  

-  當 局 在 訂 定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／ 1 0 0

米 的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已 顧 及 地 盤

水 平 、 其 位 置 較 接 近 海 旁 ， 以 及 須 締 造

由 海 旁 朝 內 陸 地 區 遞 升 的 鮮 明 梯 級 式 高

度 輪 廓 ， 並 容 許 發 展 至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所 准 許 的 最 高 密 度 。 因 此 ， 按 申 述 人 所

建 議 ， 把 田 灣 和 香 港 仔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收 緊 至 7 0 米 (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7 5

米至 7 6 米 ) 和把 鴨脷洲大街的建築物高

度 限 制 收 緊 至 5 0 米 ( 約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5 5 米 ) ， 會 令 有 關 用 地 的 發 展 受 到 不 當

限制；  

- 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旨 在 顧 及 用 地 合 併

以 作 較 大 型 的 發 展 項 目 ， 以 及 容 納 地 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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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的 泊 車 及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。 把 用 地 合 併

既 可 善 用 土 地 資 源 ， 亦 可 提 供 改 善 地 區

環 境 的 機 會 以 解 決 種 種 問 題 ( 例 如 泊 車

問 題 ) ； 改 善 樓 層 設 計 ； 消 減 用 地 限

制 ； 以 及 採 用 合 適 的 建 築 設 計 來 改 善 通

風 等 等 。 撤 銷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並 不

恰當；  

-  運 輸 署 署 長 表 示 該 區 ( 包 括 田 灣 南 部 以

及 香 港 仔 和 鴨 脷 洲 的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

用 地 ) 的 道 路 和 行 人 路 大 體 上 足 夠 。 因

此 ， 整 體 上 不 必 為 擴 闊 行 人 路 ／ 道 路 而

把 地 面 層 後 移 。 強 制 規 定 在 地 面 後 移 的

建 議 或 會 對 細 小 地 段 的 發 展 造 成 諸 多 限

制；  

-  根 據 政 府 現 行 的 政 策 ， 有 能 力 配 備 充 電

裝 置 的 地 庫 停 車 場 可 獲 豁 免 全 部 總 樓 面

面積；  

-  在 現 有 的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地 帶 內 ， 在

建 築 物 的 最 低 三 層 ， 零 售 商 店 是 經 常 准

許 的 用 途 。 至 於 地 面 層 應 否 用 作 零 售 用

途 ， 則 應 按 市 場 情 況 作 出 決 定 。 在 分 區

計 劃 大 綱 圖 上 訂 明 所 有 建 築 物 的 地 面 層

均須包括零售用途，並不恰當；  

( v i i )  漁光邨：  

-  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及 1 4 0 米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所 容 許 的 絕 對 建 築 物

高度分別約為 9 0 米及 9 5 米 ) 為重 建計

劃 提 供 合 理 空 間 之 餘 ， 又 可 避 免 出 現 不

相 協 調 的 高 層 建 築 物 。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不 會 對 香 港 仔 郊 野 公 園 的 視 野 有

重 大 影 響 。 申 述 人 建 議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降至 6 0 米至 7 0 米，但這個建議會造

成 不 當 的 發 展 局 限 ， 亦 會 對 重 建 計 劃 造

成 負 面 影 響 ， 難 以 為 有 需 要 人 士 提 供 更

多較為理想的公共房屋單位；  

-  漁 光 邨 所 在 的 範 圍 高 度 不 一 ， 亦 非 位 處

區 內 的 行 人 走 廊 。 重 建 時 會 在 用 地 內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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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足夠的行人設施。把地面層 3 0 % 範圍

指 定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而 沒 有 妥 為 擬 定 布

局，會令重建計劃受到不當的局限；  

關 於 特 定 用 地 的 申 述  

R 2 - R 6 ：前黃竹坑邨用地  

( v i i i )  在 現 行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H 1 5 / 2 6 ( 刊 憲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十 六

日 ) 上 ，前 黃竹 坑邨 用 地已 由「 住宅 ( 甲 類 ) 」

地 帶 改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， 而 最 高 建

築物高度亦由主水平基準上 1 5 5 米改為主水

平 基 準 上 1 5 0 米 ， 以 回 應 南 區 區 議 會 的 意

見 。 在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的 「 註 釋 」 內 ，

除 了 訂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外 ， 亦 已 把 最 大 住

用 總 樓 面 面 積 訂為 3 5 7  5 0 0 平 方 米 ( 即 住 用

地 積 比 率 約 為 5 倍 ) 以 及 把 購 物 中 心 、 公 共

運 輸 和 鐵 路 設 施 的 最 大 非 住 用 總 樓 面 面 積 訂

為 1 2 1  8 0 0 平 方 米 ( 非 住 用 地 積 比 率 約 為

1 . 7 倍 ) 。城規會可透過規劃許可機制，要求

發 展 商 提 交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輔 以 技 術 評 估 ， 對

用地的發展計劃施加管制；  

( i x )  一 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所 載 ，

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的 發 展 應 採 取 多 項 改 善 設 計

的 措 施 ， 包 括 闢 設 最 少 三 道 通 風 廊 ／ 觀 景

廊 ； 依 循 梯 級 式 高 度 輪 廓 ； 在 街 道 水 平 及 平

台 ／ 天 台 栽 種 植 物 美 化 環 境 ； 在 外 牆 進 行 垂

直 綠 化 ； 以 及 在 平 台 邊 緣 一 帶 栽 種 植 物 、 採

用 台 階 式 平 台 設 計 和 在 平 台 進 行 綠 化 。 這 些

措施可避免產生屏風效應；  

(x )  日 後 建 於 有 關 用 地 上 的 物 業 亦 會 提 供 適 當 的

社 區 設 施 ， 包 括 開 設 擬 議 購 物 中 心 ， 提 供 地

方 舉 辦 表 演 或 典 禮 等 地 區 活 動 。 購 物 中 心 約

1  5 0 0 平 方 米 的 商 業 總 樓 面 面 積 亦 會 預 留 作

社 會 企 業 用 途 或 作 其 他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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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。 當 局 會 擬 備 規 劃 大 綱 ， 為 日 後 發 展 所 須

擬備的總綱發展藍圖提供指引；  

(x i )  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可避

免 建 築 物 高 度 過 高 ， 同 時 亦 提 供 足 夠 空 間 ，

使 建 築 物 高 度 有 變 化 ， 並 容 許 發 展 商 採 取 多

項 設 計 措 施 ， 包 括 闢 設 最 少 三 道 觀 景 廊 ／ 通

風 廊 和 台 階 式 的 平 台 。 如 按 申 述 人 所 建 議 訂

定 更 嚴 格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 至 1 4 0 米 ) 或 把 用地 劃 分為不 同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地 帶 ， 會 對 建 築 物 高 度 變 化 以 及 設

計和布局彈性造成局限；  

(x i i )  當 局 為 有 關 用 地 制 定 合 適 的 發 展 參 數 時 ， 已

進 行 廣 泛 評 估 ， 以 確 保 擬 議 發 展 不 會 造 成 無

法 克 服 的 交 通 問 題 。 在 提 交 規 劃 申 請 的 階 段

亦 會 進 行 詳 細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。 在 行 人 連 接

設施方面，路政署 表示已刊憲的南港 島線 ( 東

段 ) 鐵路計劃建議 興建一條連接南朗 山道及觀

海 徑 的 行 人 通 道 。 待 南 港 島 線 ( 東 段 ) 計 劃 完

成 後 ， 由 海 洋 公 園 至 香 港 仔 海 峽 海 旁 範 圍 將

有 一 條 經 改 良 的 延 綿 行 人 通 道 。 路 政 署 亦 表

示 ， 申 述 人 建 議 將 用 地 界 線 後 移 和 興 建 地 庫

停 車 場 會 抵 觸 南 港 島 線 ( 東 段 ) 計 劃 現 有 的 鐵

路車廠設計；  

R 7 ：海洋公園  

(x i i i )  僅 僅 依 靠 契 約 所 訂 的 行 政 方 法 管 制 建 築 物 高

度 並 不 足 夠 。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收 納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可 更 具 透 明 度 ， 並 清 楚 載 列 背 後 的

理據；  

(x iv )  在 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的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 」 或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用 地 制 訂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時 所 採 納 的 「 城 市 設 計 原 則 」 已 一 貫

地 套 用 於 海 洋 公 園 。 除 非 有 已 承 諾 的 已 知 發

展 的 計 劃 ， 或 有 需 要 達 到 最 低 高 度 要 求 ， 一

般 而 言 ，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和 「 其 他 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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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用 途 」 用 地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大 致 會 予 保

留，使有關用地可作緩衝空間及視覺調劑；  

(x v )  為 海 洋 公 園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顧 及 現

時 的 重 建 計 劃 及 其 擴 建 需 要 ， 因 有 關 限 制 已

反 映 將 提 供 的 新 設 施 的 高 度 。 由 於 主 題 公 園

的 獨 特 運 作 性 質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註 釋 》

已 有 特 定 條 文 ， 訂 明 在 計 算 樓 層 數 目 時 ， 任

何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機 動 遊 戲 機 的 構 築 物

可 免 計 算 在 內 。 倘 若 日 後 公 園 的 設 施 因 運 作

需 要 而 須 超 逾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則 通 過 申 請

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繼 續 推 行 有 關 建

議 ， 更 為 恰 當 ， 因 為 此 舉 可 讓 公 眾 在 申 請 程

序 中 提 出 意 見 。 城 規 會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

宗個案；  

(x v i ) 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在 收 到 規 劃 申 請 後 兩 個 月 內 作

出 考 慮 。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不 大 可 能 會 嚴 重 延 誤

闢 設 新 設 施 。 擔 心 規 劃 申 請 會 導 致 提 早 向 競

爭 對 手 披 露 創 意 構 思 並 無 理 據 支 持 ， 因 為 正

如 現 時 的 重 建 計 劃 ， 海 洋 公 園 公 司 必 須 事 先

就擬建的新設施徵詢南區區議會的意見；  

(x v i i ) 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位 於 大 嶼 山 東 北 部 欣 澳 的 一

塊 填 海 土 地 ， 北 面 及 西 北 面 背 山 ， 南 面 向

海 。 有 關 用 地 環 境 僻 靜 。 由 於 用 地 環 境 不

同 ， 參 考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並 不 恰 當 ， 特 別 是

海 洋 公 園 大 部 分 為 斜 坡 ， 從 壽 臣 山 及 鴨 脷 洲

區 等 附 近 地 區 清 晰 可 見 ， 因 此 有 需 要 限 制 建

築 物 高 度 以 確 保 公 園 的 發 展 項 目 不 會 對 景 觀

造成負面影響；  

(x v i i i )  由 於 申 述 人 沒 有 任 何 實 質 發 展 建 議 ， 其 全 面

提 高 高 度 限 制 以 符 合 契 約 條 件 ( 即 4 0 0 呎 或

約 1 2 2 米 ) 的 要 求 ， 會 令 公 園 在 南 區 市 區 範

圍內甚為突出，成為特殊情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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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8 ：深灣遊艇俱樂部  

(x ix )  契 約 沒 有 訂 明 總 樓 面 面 積 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不 應 視 作 合 理 期 望 。 有 關 用 地 是 以 投 標 方 式

批 出 ， 專 作 船 隻 停 泊 處 及 附 屬 設 施 用 途 ， 不

預 計 會 作 高 層 發 展 而 達 至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

例》所訂的最高准許地積比率；  

(xx )  城 市 設 計 原 則 只 容 許 沿 海 旁 進 行 低 層 發 展 。

有 關 用 地 現 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為 反 映 該

用 地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。 為 毗 鄰 香 港 仔 水 警

基地 ( 1 6 層／約主水平基準上 5 9 米 ) 訂定主

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是 為

反 映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及 設 定 上 限 。 在 為 這 塊

用 地 與 申 述 地 點 制 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所

採納的方法和考慮因素是一致的；  

(xx i )  申 述 人 所 引 述 的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規 劃 指 引 編

號 1 6 ，是關於在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

內 發 展 ／ 重 建 作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途

以 外 的 用 途 而 按 照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第 1 6 條 提

出 的 規 劃 申 請 ， 與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無

關 ， 在 指 引 內 亦 無 提 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地

帶 。 有 其 他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及 休 憩 用

地 存 在 作 為 歇 息 空 間 ， 並 不 是 對 有 關 用 地 作

出 特 殊 處 理 的 理 由 。 申 述 人 建 議 把 北 部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 米

( 現時為 1 1 層／ 約主水平基準上 4 7 米 ) 及把

南 部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( 現 時 為 六

層／約主水平基準上 2 8 米 ) 並不恰 當，擬議

建築物高度在海旁環境實屬過高；  

R 9 ：聖瑪利安老院  

(xx i i )  用 地 的 契 約 訂 明 是 作 非 牟 利 安 老 院 及 小 教

堂 。 有 關 用 地 現 時 由 不 高 於 三 層 的 建 築 物 佔

用 ， 並 位 於 該 區 的 主 要 東 西 向 氣 道 ， 建 有 低

至 中 層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。 保 持 現 有

建築物高度作歇息空間，實屬恰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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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x i i i )  申 述 人 建 議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1 0 米，以配合把有關用地重建為安 老 院 暨

住 宅 發 展 的 建 議 ， 有 關 建 議 涉 及 住 宅 用 途 和

有 必 要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。 由 於 城 規 會 尚 未 同 意

改 劃 用 途 地 帶 的 建 議 ， 因 此 不 宜 考 慮 放 寬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建 議 ， 而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亦 對

擬 議 發 展 提 出 負 面 意 見 ， 包 括 運 輸 署 署 長 和

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已 就 交 通 影 響 和 鐵 路 交 通 噪

音 提 出 負 面 意 見 。 擬 議 發 展 在 視 覺 和 景 觀 上

所造成的影響亦受到關注；  

R 1 0 ：香港冰廠及冷藏庫  

(xx i v )  城 市 設 計 原 則 只 容 許 在 海 旁 用 地 進 行 低 層 發

展 。 該 區 的 海 旁 用 地 大 體 上 受 一 至 兩 層 或 現

有 ／ 已 承 諾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所 限 。 根 據 這

項 原 則 ， 有 關 用 地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0 米 的 建

築物高度限制，是為反映現有建築物高度；  

(xxv )  興 偉 冰 廠 凍 房 (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5 3 米 ) 及 興 偉

中心 ( 主水平基準上 1 1 3 米 ) 位於同 一地段，

因此整體發展受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

物 高 度 所 限 ， 以 反 映 該 地 段 上 主 要 的 現 有 建

築物高度及設定上限；  

(xxv i )  在 為 用 地 制 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已 適 當 考

慮 重 建 潛 力 及 私 人 發 展 權 。 根 據 契 約 ， 有 關

用 地 ( 香 港 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1 號 ) 的 大 部 分 範

圍 受 8 5 呎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所 限 ， 即 約

2 5 . 9 米 或 約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0 米 ( 現 時 地 盤

水平約為主水平基準上四米 ) ；  

(xxv i i )  該 用 地 位 於 氣 體 燃 料 庫 、 混 凝 土 配 料 廠 及 污

水 處 理 廠 等 工 業 及 公 用 設 施 建 築 羣 內 。 該 用

地 劃 為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， 並 非 擬 供 公 眾 享 用 或

促進旅遊業發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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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xviii) 由 於 有 關 用 地 位 於 海 旁 ， 建 議 放 寬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在海旁位置

實為過高及不恰當；  

R 1 1 - R 1 2 ：登豐街用地  

(xx ix )  高 度 級 別 是 以 梯 級 式 高 度 概 念 為 基 礎 ， 即 較

接 近 海 旁 的 高 度 級 別 較 低 ， 高 度 朝 北 面 的 內

陸 部 分 漸 次 上 升 。 登 豐 街 兩 個 申 述 地 點 的 地

盤 水 平 與 同 一 高 度 級 別 內 其 他 用 地 的 水 平 相

若，因此應該一視同仁。特別是 R 1 2 所提出

的建議，即把面積為 1  0 0 0 平方米或以上的

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8 0

米，與附近發展既不相協調，亦不成比例；  

(xxx )  在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時 參 考 附 近 的 高 層 發

展 ( 例 如 港 麗 豪 園 、 南 灣 御 園 及 海 峰 華 軒 ) 的

高 度 ， 會 令 整 個 地 區 有 過 高 的 建 築 物 林 立 ，

因此並不恰當；  

(xxx i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導 致 建 築 物 體 積 增

加 。 一 幢 建 築 物 的 體 積 是 否 龐 大 ， 乃 取 決 於

建 築 物 的 形 式 和 設 計 ， 例 如 是 否 有 大 型 平

台 、 地 庫 是 否 設 有 停 車 場 以 及 擬 建 的 樓 層 高

度 等 。 可 是 ， 若 發 展 項 目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較

高 ， 便 很 可 能 會 令 建 築 物 較 為 龐 大 。 在 這 方

面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所 假 設 的 合 理 建

築 設 計 而 訂 定 ， 並 容 許 設 計 具 有 彈 性 ， 以 配

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就 住 宅 用 地 所 訂 明 的 最 大

准許發展潛力；  

(xxx i i ) 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／ 1 0 0 米 的 兩 級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多 項 合 理 假 設 ( 例 如 上 蓋 面

積 、 樓 底 高 度 、 泊 車 規 定 和 總 樓 面 面 積 寬 免

等 ) 而 訂 定 。 由 於 預 計 面 積 少 於 4 0 0 平 方 米

的 用 地 不 會 在 地 盤 內 提 供 泊 車 位 或 上 落 客 貨

設 施 ，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8 5 米 ( 地盤水平約 為主水平基準上六米 ) 仍可

令 有 關 發 展 具 合 理 彈 性 ， 發 展 至 分 區 計 劃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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綱 圖 所 准 許 的 最 高 密 度 。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不 涉 及 任 何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。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對 發 展 權 造 成 負 面 影

響 ， 也 不 會 對 用 地 的 重 建 潛 力 造 成 不 當 限

制；  

(xxxiii)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建 議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使 該 區

的 通 風 保 持 暢 通 。 有 關 的 非 建 築 用 地 位 於 私

人 土 地 上 ， 現 時 並 無 任 何 建 築 物 。 重 要 的 是

須 確 保 這 塊 土 地 日 後 的 發 展 不 會 阻 擋 盛 行 東

風吹往 登豐街 及嘉 禾街一 帶。因 此， 按 R 1 2

所建議刪除這塊非建築用地實屬不當；  

(xxxiv) 該塊非建築用地的面積細小 ( 7 米乘 1 2 米 ) ，

只 有 部 分 範 圍 坐 落 在 申 述 地 點 內 。 城 規 會 於

接 獲 申 請 後 可 考 慮 批 准 在 非 建 築 用 地 上 興 建

透 風 平 台 。 就 此 ，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不 會 嚴 重

局限登豐街 1 至 1 1 號用地的發展彈性，故

不 應 視 作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理 據

( R 1 1 ) ；  

R 1 3 ：鴨脷洲大街 6 2 至 7 6 號  

(xxxv) 申 述 人 提 出 把 有 關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零

碎放寬至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的建議不獲支

持 ， 因 為 這 樣 會 損 及 梯 級 式 高 度 輪 廓 的 完 整

性 ， 亦 會 對 同 一 高 度 級 別 內 的 其 他 用 地 造 成

影 響 。 有 關 用 地 位 處 鄰 近 海 旁 的 位 置 ， 其 地

盤 水 平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五 米 ， 與 同 一 高 度

級別內其他用地的位置和水平相若；  

(xxxvi) 悅海華庭的現有建 築物高度 ( 約主水 平基準上

1 3 9 米 至 1 4 1 米 ) 與 海 旁 環 境 頗 為 不 相 協

調 ， 亦 與 該 區 整 體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不 成 比

例 。 在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時 參 考 這 個 高 層

發 展 的 高 度 ， 會 令 整 個 地 區 有 過 高 的 建 築 物

林立，因此並不恰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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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xxvii) 為 細 小 地 段 訂 定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是 為

方 便 合 併 用 地 來 達 到 較 佳 的 發 展 設 計 ， 以 及

容 納 在 地 盤 內 的 泊 車 及 上 落 客 貨 及 其 他 輔 助

設 施 。 4 0 0 平 方 米 這 個 界 限 正 代 表 可 容 納 在

地 盤 內 的 泊 車 及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的 最 小 合 理 面

積 ， 可 容 許 使 用 轉 車 台 。 因 此 ， 當 局 容 許

4 0 0 平 方 米 以 上 的 用 地 有 稍 高 的 高 度 ， 以 容

納該等設施；  

[劉智鵬博士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( g )  規 劃 署 對 有 關 意 見 所 作 的 回 應 詳 載 於 文 件 第 4 . 6

段，現概述如下：  

( i )  C 1 ： 關 於 闢 設 休 憩 用 地 、 公 眾 設 施 、 暢 通 無

阻 的 通 道 等 的 詳 細 設 計 ， 可 在 提 交 規 劃 申 請

和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階 段 處 理 。 把 聖 瑪 利 安 老 院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

米並不恰當；  

( i i )  C 2 ：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1 5 / 2 6 把

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

時 ， 該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降 低 至 主 水

平 基 準 上 1 5 0 米 。 當 局 備 悉 C 2 支 持 保 留

R 7 至 R 1 3 的用地的現有建築物高度限制和

劃設非建築用地；  

( i i i )  C 3 ： 為 墳 場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南 緣 的

限制為六層 ) 已顧 及現有靈灰安置所 獲准擴建

的 高 度 。 倘 若 靈 灰 安 置 所 因 功 能 及 運 作 需 要

而 須 進 一 步 擴 建 至 超 逾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則

通 過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繼 續 推

行 有 關 建 議 ， 更 為 恰 當 ， 因 為 城 規 會 會 按 個

別情況考慮每宗個案；  

( i v )  C 4 至 C 5 0 2 ：所訂的建築物高度限制已顧及

海 洋 公 園 最 新 重 建 計 劃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， 並 容

許 合 理 空 間 作 可 能 的 擴 建 ， 以 配 合 公 園 的 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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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及 運 作 需 要 。 不 能 以 樓 層 計 算 高 度 的 機 動

遊 戲 機 和 建 築 特 色 不 會 受 以 樓 層 數 目 計 算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所 影 響 ， 而 且 目 前 已 訂 有 條

文 ， 可 透 過 規 劃 申 請 ，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的 高

度限制；以及  

( h )  規 劃 署 的 意 見 ── 規 劃 署 備 悉 R 5 對 前 黃 竹 坑 邨 用

地 的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但 不 支 持 R 1 至

R 4 和 R 6 至 R 1 3 ，理由詳載於文件第 6 . 1 至 6 . 2

段。  

1 0 1 .  主席繼而請申述人及其代表闡述申述。  

〔馬錦華先生此時暫時離席。〕  

R 2 ( 創建香港 )  

1 0 2 .  司馬文先生 ( R 2 ) 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 澄 清 並 不 反 對 而 是 支 持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施 加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不 過 ， 他 認 為 須 同 時 為 該 區 施 加

地積比率管制；  

( b )  該 區 沒 有 進 行 全 面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。 城 規 會 在 較 早

前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曾 考 慮 有 關 四 號 幹 線 的 問 題 ， 而 當

時 運 輸 署 曾 表 示 在 南 港 島 線 計 劃 落 實 後 會 檢 討 興 建

該 道 路 的 需 要 。 香 港 仔 區 現 時 有 嚴 重 的 交 通 擠 塞 問

題 ， 而 香 港 仔 隧 道 每 天 亦 間 歇 性 封 閉 。 由 於 南 港 島

線 的 設 計 行 車 量 現 時 大 幅 減 少 ， 在 未 能 提 供 清 晰 的

交 通 預 測 數 據 和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這 個 前 提 下 ， 收 緊 該

區的地積比率管制實屬必要；  

( c )  鴨 脷 洲 區 的 大 街 是 一 個 饒 具 特 色 的 住 宅 區 ， 當 中 夾

雜 着 小 型 商 店 、 酒 吧 和 食 肆 。 該 處 亦 有 一 個 美 麗 的

海旁公園 ( 由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 負責 管理的風之塔公

園 ) ，供市 民享用 。市民可乘搭 小船 或水上的士前往

香 港 仔 。 為 了 保 留 這 個 特 色 和 有 頻 繁 活 動 的 臨 街

面 ， 必 須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訂 明 所 有 建 築 物 的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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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層 須 包 括 零 售 用 途 ， 以 保 留 該 區 的 特 色 ； 以 及 停

車 場 須 設 於 地 庫 層 ， 避 免 興 建 屏 風 式 的 平 台 構 築

物 。 由 於 該 區 現 正 積 極 進 行 重 建 ， 倘 城 規 會 在 較 後

階 段 才 把 新 發 展 限 制 收 納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內 ， 便

會失去保留該區特色的機會；  

〔 馬 錦 華 先 生 及 劉 智 鵬 博 士 此 時 返 回 會 議 席 上 ， 李 律 仁 先 生 此

時暫時離席。〕  

( d )  根 據 港 鐵 公 司 就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提 出 的 擬 議 發 展 方

案 ， 現 有 的 明 渠 會 鋪 設 上 蓋 ， 而 南 港 島 線 會 沿 香 葉

道 興 建 高 架 鐵 路 。 香 葉 道 是 香 港 仔 與 海 洋 公 園 之 間

現 有 的 唯 一 觀 景 廊 ， 較 宜 把 該 道 路 設 計 為 環 境 怡 人

的 地 面 行 人 通 道 。 然 而 ， 基 於 財 政 方 面 的 考 慮 因

素 ， 港 鐵 公 司 不 大 可 能 會 就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提 出 地

面 發 展 項 目 。 就 此 ， 申 述 人 建 議 把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

日 後 發 展 項 目 的 界 線 從 明 渠 往 後 移 2 5 米 ， 確 保 香

葉道的景觀能保持開揚；以及  

( e )  漁 光 邨 介 乎 香 港 仔 郊 野 公 園 和 香 港 仔 的 已 建 設 地 區

之 間 。 施 加 現 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後 ， 在 漁 光 邨 用

地 上 會 興 建 一 幢 龐 大 的 建 築 物 ， 這 或 會 損 害 該 區 的

市 容 。 該 用 地 並 非 由 私 人 擁 有 ， 降 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不會令私人發展權被剝奪。  

〔黃遠輝先生此時離席。〕  

R 4 ( 徐遠華先生－南區區議員 )  

1 0 3 .  徐遠華先生 ( R 4 ) 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就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 / H 1 5 / 2 6 提出的申述涵

蓋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。 因 此 ， 他 將 留 待 城 規 會 就 有 關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進 行 聆 訊 時 ， 才 就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

提出意見；  

( b )  他 反 對 就 聖 瑪 利 安 老 院 和 深 灣 遊 艇 俱 樂 部 提 出 的 重

建 建 議 。 這 兩 個 建 議 擬 把 現 有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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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途 重 建 為 住 宅 或 其 他 用 途 ， 以 達 至 最 高 利 潤 。 契

約 訂 明 聖 瑪 利 安 老 院 用 地 可 作 安 老 院 及 教 堂 用 途 。

只 要 該 用 地 重 建 後 仍 用 作 安 老 院 用 途 ， 並 只 略 為 放

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( 例 如 容 許 增 加 約 三 層 ) ， 他 不 會

提 出 反 對 。 然 而 ， 安 貧 小 姊 妹 會 ( R 9 ) 現 時 提 交 的 重

建 建 議 除 包 括 一 座 七 層 的 安 老 院 外 ， 亦 包 括 三 幢 過

高 的 住 宅 大 廈 。 同 樣 ， 深 灣 遊 艇 俱 樂 部 ( R 8 ) 提 交 的

重 建 建 議 旨 在 利 用 落 實 南 港 島 線 計 劃 所 帶 來 的 發 展

機 會 ， 獲 取 最 高 的 利 潤 。 該 區 居 民 和 南 區 區 議 會 已

就 上 述 重 建 建 議 提 出 反 對 。 他 又 認 為 薄 扶 林 心 光 盲

人 院 暨 學 校 提 出 的 相 若 重 建 建 議 不 應 獲 支 持 。 城 規

會 應 拒 絕 所 有 此 等 建 議 ， 因 為 此 等 建 議 會 為 該 區 其

他 現 有 的 安 老 院 、 醫 院 和 國 際 學 校 立 下 非 常 不 良 的

先 例 。 只 要 有 關 用 地 的 現 有 用 途 獲 保 留 ， 他 不 反 對

容許略為放寬該等用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〔黃婉霜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，恢復執行秘書的職務。〕  

( c )  他 和 民 主 黨 先 前 亦 曾 就 一 宗 擬 把 黃 竹 坑 區 某 幢 工 業

大 廈 重 建 作 住 宅 用 途 的 申 請 提 出 反 對 ， 而 該 宗 申 請

其後已遭城規會拒絕；以及  

( d )  本 港 市 民 對 改 善 生 活 質 素 的 期 望 不 斷 提 高 。 城 規 會

應 確 保 城 市 規 劃 能 切 合 公 眾 對 提 高 生 活 水 準 的 期

望。  

〔譚贛蘭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〕  

R 7 ( 海洋公園公司 )  

1 0 4 .  朱渢先生 ( R 7 ) 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海 洋 公 園 公 司 負 責 管 理 海 洋 公 園 ， 屬 非 牟 利 機 構 ，

其 使 命 和 抱 負 是 為 所 有 訪 客 提 供 集 教 育 、 娛 樂 及 保

育 於 一 身 的 體 驗 。 海 洋 公 園 是 香 港 自 行 興 建 的 主 題

公 園 ， 也 是 本 港 寶 貴 的 資 產 ， 迄 今 已 有 3 3 年 歷

史 ， 深 受 本 港 居 民 和 全 球 訪 客 歡 迎 。 海 洋 公 園 正 是

香港人的公園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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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海 洋 公 園 對 本 港 旅 遊 業 貢 獻 良 多 ， 每 年 的 訪 客 人 數

超過 5 0 0 萬，是本港其中一個必遊的景點，尤其對

家 庭 訪 客 而 言 。 二 零 零 九 年 ， T h e m e d  

E n t e r t a i n m e n t  A s s o c i a t i o n 按 全 年 入 場 次 數 計

算 ， 把 海 洋 公 園 評 為 全 中 國 排 名 第 一 和 全 球 排 名 第

五的主題公園；   

( c )  申 述 人 不 反 對 為 海 洋 公 園 用 地 訂 定 合 理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， 此 舉 可 避 免 過 高 建 築 物 對 景 觀 造 成 影 響 ，

以 致 破 壞 園 內 的 氣 氛 和 妨 礙 訪 客 玩 樂 。 不 過 ， 為 海

洋 公 園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須 顧 及 下 列 重 要 因

素：  

( i )  主題公園獨特的業務性質；  

( i i )  景點須不時更新，以吸引訪客和遊客；  

( i i i )  因 應 主 題 公 園 景 點 的 需 要 而 採 用 特 殊 建 築 與

設計；  

( d )  申 述 人 基 於 下 述 理 由 ， 反 對 現 時 為 海 洋 公 園 用 地 訂

定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：  

( i )  海 洋 公 園 大 部 分 範 圍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均 限 為 僅 一

至 兩 層 。 雖 然 當 局 容 許 提 出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的 申

請 ， 但 根 據 此 類 條 款 的 一 般 含 意 ， 獲 考 慮 的 放

寬 限 制 幅 度 不 會 超 過 所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上 限 的

1 0 % ( 即高度由一 至兩層增至 1 . 1 至 2 . 2 層 ) 。

這 個 機 制 實 際 上 不 容 許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所 訂 明

限為一至兩層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；    

( i i )  雖 然 在 計 算 樓 層 數 目 時 機 動 遊 戲 設 施 可 免 計 算

在 內 ， 但 海 洋 公 園 亦 有 提 供 其 他 設 施 ， 例 如 動

物 展 示 館 、 表 演 劇 場 、 教 育 及 訪 客 中 心 、 保 育

研 究 中 心 、 動 物 護 理 設 施 和 各 類 節 目 ， 以 及 附

屬於主題公園運作的其他用途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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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訂 定 限 為 一 至 兩 層 的 嚴 格 高 度 管 制 會 對 海 洋

公 園 的 持 續 增 長 及 重 建 有 重 大 影 響 ， 以 致 對 本

港的旅遊業帶來重大影響。  

1 0 5 .  許澤鴻先生 ( R 7 ) 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述人不反對 為已 獲城規會批准 的三 間酒店 ( 即 海洋

酒店、高峰水 療度 假酒店及漁人 碼頭 酒店 ) 訂定 的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但 反 對 把 海 洋 公 園 餘 下 範 圍 的 建 築

物高度限為一至六層；  

( b )  訪 客 對 園 內 景 點 的 質 素 和 種 類 抱 有 極 高 且 不 斷 轉 變

的 期 望 。 為 滿 足 訪 客 的 需 求 ， 園 內 設 施 的 設 計 與 建

築 形 式 須 講 求 華 麗 壯 觀 。 然 而 ， 日 後 設 計 新 設 施 的

彈性會因施加嚴格的建築物高度限制而受到局限：  

( i )  各 項 設 施 ( 例 如 海 洋 奇 觀 的 水 幕 ) 因 建 築 形 式 、

設 計 及 功 能 要 求 相 當 複 雜 而 難 以 壓 縮 為 一 或 兩

層；  

( i i )  建 築 物 的 設 計 亦 須 顧 及 用 地 的 景 觀 與 地 形 。 海

洋 公 園 地 勢 起 伏 ， 難 以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一 或

兩 層 。 沿 山 坡 須 設 計 一 些 梯 狀 平 台 以 設 置 不 同

景 點 ， 例 如 海 洋 劇 場 便 是 依 山 勢 建 於 梯 狀 平 台

上；  

( c )  其 他 世 界 級 主 題 公 園 ( 例 如 新 加 坡 的 R e s o r t s  

W o r l d  S e n t o s a ) 並 無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建 築 設 計

彈 性 是 促 進 主 題 公 園 發 展 的 關 鍵 因 素 ， 這 個 觀 點 已

獲 廣 泛 認 同 。 海 洋 公 園 日 後 須 進 行 擴 建 ， 以 迎 合 訪

客對優質康樂或其他設施不斷轉變的需求；  

( d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對 海 洋 公 園 的 持 續 增 長 和 日 後

可 能 進 行 的 擴 建 計 劃 不 利 。 大 部 分 未 發 展 範 圍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均 限 為 僅 一 層 ， 並 訂 有 略 為 放 寬 限 制 的 條

款 。 然 而 ， 此 類 條 款 一 般 不 容 許 放 寬 限 制 幅 度 超 過

建築物高度上限的 1 0 %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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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已 超 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新 構 思 必 須 在 取 得 規 劃 許

可 後 方 可 實 行 。 不 過 ， 由 於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需 要 付 出

額 外 時 間 ， 這 會 大 大 削 弱 海 洋 公 園 為 爭 取 市 場 份 額

和 吸 引 遊 客 而 注 入 的 新 穎 感 。 對 於 其 他 競 爭 對 手 不

斷 帶 來 的 挑 戰 ， 海 洋 公 園 將 無 法 迅 速 作 出 回 應 。 此

外 ， 海 洋 公 園 亦 會 因 提 早 披 露 發 展 概 念 而 須 面 對 喪

失知識產權的高風險；  

( f )  所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對 海 洋 公 園 不 公 平 ， 並 非

一 視 同 仁 。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管 制 較 為

寬鬆 ( 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，即約 3 3 層 ) ，而海洋

公 園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則 限 為 一 至 六 層 。 香 港 迪 士 尼 樂

園 和 海 洋 公 園 分 別 位 於 面 向 東 博 寮 海 峽 和 西 博 寮 海

峽 的 海 旁 位 置 ， 但 當 局 為 這 兩 個 地 點 訂 定 的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並不一致；  

( g )  涵 蓋 在 申 述 書 中 的 原 來 建 議 －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

寬至地面水平之上 4 0 0 呎 ( 約 1 2 2 米 ) ，以符合契約

的規定；以及  

( h )  在 聆 訊 席 上 提 交 的 替 代 建 議 － 把 海 旁 區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限制修訂為 不超 過五層 ( 即 較已獲 核准的六層海洋

酒店為低 ) ；以及 把高地的建築 物高 度限制修訂為不

超過七層 ( 即較已 獲核准的八層 高峰 水療度假酒店為

低 ) 。  

1 0 6 .  朱渢先生 ( R 7 ) 借助投影片作補充，並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海 洋 公 園 公 司 是 負 責 任 的 機 構 。 儘 管 契 約 訂 明 的 准

許建築物高度上限為 4 0 0 呎，海洋公園多年來一直

沒 有 進 行 過 度 發 展 或 興 建 龐 大 的 建 築 物 。 支 持 申 述

的意見有超過 5 0 0 份；  

( b )  海 洋 公 園 現 有 的 設 施 需 不 斷 更 新 及 發 展 。 現 有 的 全

新 發 展 計 劃 旨 在 增 加 機 動 遊 戲 設 施 、 動 物 展 示 館 、

表 演 節 目 和 其 他 各 類 活 動 ， 將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完 成 。

由 於 亞 太 區 內 持 續 出 現 新 挑 戰 及 新 競 爭 ， 海 洋 公 園

需不斷增加新設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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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雖 然 規 劃 署 聲 稱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顧 及 現 有 的 全 新

發 展 計 劃 ， 但 海 洋 公 園 公 司 須 要 為 此 計 劃 完 成 後 的

發 展 情 況 預 先 進 行 規 劃 。 海 洋 公 園 大 部 分 範 圍 均 訂

有 僅 一 至 兩 層 的 嚴 格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以 致 無 法 彈

性 採 用 具 創 意 的 設 計 來 吸 引 訪 客 及 遊 客 。 為 超 過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發 展 建 議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， 需 要 付 出

額外時間，亦會因此而喪失知識產權；以及  

( d )  在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海 洋 公 園 不 應 視 為 一 般

的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用 地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應 顧 及

海 洋 公 園 獨 特 的 業 務 性 質 和 日 後 的 運 作 需 要 。 為 求

做 法 一 致 ， 海 洋 公 園 和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須 實 施 相 同

的 監 控 措 施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應 予 檢 討 ， 讓 海 洋 公

園 能 保 持 持 續 增 長 和 進 一 步 加 強 香 港 作 為 首 選 旅 遊

目的地的地位，從而為本港帶來龐大的經濟收益。  

〔 李 律 仁 先 生 此 時 返 回 會 議 席 上 ， 鄭 恩 基 先 生 及 劉 文 君 女 士 此

時暫時離席。〕  

R 8 ( A b e r d e e n  M a r i n a  H o l d i n g s  L t d . )  

1 0 7 .  曾思蒂女士 ( R 8 ) 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深 灣 遊 艇 俱 樂 部 是 私 人 會 所 ， 創 立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，

為 會 員 提 供 一 流 的 康 樂 服 務 及 設 施 ， 在 本 港 擔 當 重

要 的 角 色 。 該 俱 樂 部 日 後 須 能 彈 性 地 進 行 重 建 ， 以

滿足會員的需要及需求；  

( b )  該 俱 樂 部 坐 落 在 香 港 仔 港 灣 邊 緣 的 重 要 位 置 ， 其 附

屬 停 泊 設 施 對 保 持 海 旁 朝 氣 蓬 勃 十 分 重 要 。 自 二 零

零 零 年 向 政 府 提 交 「 香 港 仔 港 灣 活 化 研 究 」

“ A b e r d e e n  H a r b o u r  R e v i t a l i s a t i o n  S t u d y ” ，

俱樂部計劃擴展已達 1 0 年之久；  

( c )  由 於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使 用 率 高 ， 加 上 有 關 地 點 的 發 展

潛 力 並 未 用 盡 ， 該 俱 樂 部 須 擴 建 現 有 的 處 所 。 然

而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只 容 許 俱 樂

部重建至現時的建築物高度 ( 即北部為 1 1 層，而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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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則為六層 ) ，較 附近的發展項 目低 得多。這個嚴格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使 目 前 情 況 難 以 改 變 ， 亦 不 能

提供誘因，鼓勵申述人在有關地點進行重建工程；  

〔 鄺 心 怡 女 士 此 時 暫 時 離 席 ， 鄭 恩 基 先 生 此 時 返 回 會 議 席

上。〕  

( d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對 設 計 彈 性 造 成 嚴 重 局 限 ，

有 違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的 原 則 ， 即 鼓 勵 海 旁

建 築 物 採 用 富 創 意 的 設 計 ； 亦 會 對 深 灣 遊 艇 俱 樂 部

與 附 近 其 他 景 點 ( 例 如 海 洋 公 園 和 珍 寶 海 鮮 舫 ) 之 間

的 協 同 效 應 造 成 局 限 ； 並 會 妨 礙 私 人 計 劃 體 現 活 化

香港仔港灣的目標；  

( e ) 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《說明書》第 7 . 6 段鼓勵通過增

加 平 台 的 透 風 度 、 拉 闊 建 築 物 之 間 的 距 離 ， 以 及 把

建 築 物 往 後 移 等 設 計 措 施 來 改 善 通 風 。 然 而 ， 這 個

城 市 設 計 目 標 會 因 所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未 能 提

供 誘 因 和 為 設 計 提 供 彈 性 而 無 法 達 到 。 有 關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亦 有 違 政 府 的 綠 化 政 策 ， 令 改 善 街 景 和 營

造合乎人本比例環境的機會減少；  

( f )  由 於 有 關 地 點 的 契 約 並 無 總 樓 面 面 積 或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 制 ， 而 申 述 人 亦 已 繳 付 根 據 發 展 潛 力 計 算 的 十 足

地 價 ， 申 述 人 對 發 展 理 應 有 合 法 的 期 望 。 然 而 ， 所

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忽 略 了 申 述 人 對 發 展 的 合 法

期 望 。 有 關 城 規 會 文 件 雖 述 明 船 隻 停 泊 處 不 預 計 作

高 層 發 展 ， 可 達 至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所 訂 的 最

高 准 許 地 積 比 率 ， 但 並 無 解 釋 規 劃 署 在 訂 定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時 何 以 假 設 該 俱 樂 部 並 無 擴 展 或 改 善 空

間；  

( g )  雖 然 城 規 會 規 劃 指 引 編 號 1 6 訂 明 一 些 低 層 的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會 作 為 高 層 、 高 密 度 的 環 境

中 的 歇 息 空 間 ， 但 城 規 會 所 頒 布 的 規 劃 指 引 並 沒 有

把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用 地 指 定 作 歇 息 空 間 用 途 。 此

外 ， 有 關 地 點 附 近 已 有 多 塊 用 作 歇 息 空 間 的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， 而 該 俱 樂 部 並 非 位 於 稠 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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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已 建 設 環 境 內 ， 亦 非 位 於 任 何 氣 道 、 觀 景 廊 或 通

風廊的範圍內；  

( h )  據《說明書》第 7 . 4 段所載，當局建議在較接近海

旁的地區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至 1 1 0 米的較低

高 度 級 別 ， 但 現 時 為 俱 樂 部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則 與 此 相 反 。 就 位 於 相 若 海 旁 位 置 的 其 他 私 人 發 展

項 目 訂 定 較 高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實 有 欠 公 允 。 整

體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和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概 念 並 不

一致，而城市設計目標亦不清晰；  

( i )  在 訂 定 有 關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必 須 平 衡 三

項 重 要 的 因 素 ， 即 能 提 供 誘 因 引 發 活 化 工 作 的 合 理

發 展 潛 力 、 公 眾 的 期 望 ， 以 及 本 港 海 旁 用 地 當 前 的

規劃措施；  

( j )  涵 蓋 在 申 述 書 中 的 原 來 建 議 － 申 述 人 建 議 為 該 地 點

北部和南部分別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1 2 0 米及 6 0 米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並 為 南 北 部 之 間 的 用 地 訂 定 六

層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以 提 供 一 道 觀 景 廊 ／ 通 風

廊 。 此 項 建 議 既 可 提 供 調 劑 ， 亦 可 使 日 後 發 展 的 高

度 和 體 積 有 變 化 ， 並 容 許 興 建 細 長 型 的 大 樓 ； 採 用

梯 級 式 高 度 ； 提 供 後 移 範 圍 ； 擴 闊 道 路 ； 以 及 採 用

其 他 創 新 的 設 計 措 施 。 該 地 點 中 部 訂 為 六 層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可 盡 量 增 加 海 旁 一 帶 的 透 風 度 ， 並 在

現 有 的 西 南 至 東 北 向 通 風 廊 內 保 留 一 道 逾 2 5 米 的

間 隙 。 擬 議 重 建 方 案 可 透 過 營 造 銜 接 較 暢 順 的 梯 級

式 高 度 輪 廓 而 與 附 近 的 已 建 設 環 境 互 相 融 合 ， 附 近

一 帶 現 有 高 層 住 宅 發 展 和 低 層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

用途；   

( k )  在 聆 訊 席 上 提 交 的 替 代 建 議 － 申 述 人 願 意 接 納 一 個

折衷安排，即就有關地點北部訂定主水平基準上 8 5

米至 1 1 0 米的較低建築物高度上限，而這個高度是

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就 海 旁 用 地 建 議 的 高 度 級 別 範 圍

內。就南部用 地建 議的建築物高 度限 制 ( 主水平 基準

上 6 0 米 ) ，以及就中部地區建議的建築物高度限制

( 六 層 ) 則 會 獲 保 留 ， 確 保 締 造 梯 級 式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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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 廓 。 此 項 建 議 會 導 至 申 述 人 損 失 契 約 所 訂 明 的 部

分 發 展 潛 力 ， 但 規 劃 署 關 注 的 問 題 可 以 獲 處 理 ， 並

可保留彈性以配合俱樂部日後的擴展計劃；  

( l )  申 述 人 關 注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條 款 只 容 許

略 為 放 寬 限 制 ， 因 為 此 類 條 款 只 適 用 於 小 規 模 的 加

建及改動工程；  

( m )  總括來說，申述人的建議可：  

－  確 保 申 述 人 能 夠 在 海 旁 一 塊 私 人 用 地 上 進 行 合

理 的 發 展 項 目 ， 並 提 供 誘 因 以 鼓 勵 進 行 活 化 和

為設計提供彈性；  

－  締 造 較 合 理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， 符 合 分 區 計 劃

大綱圖就海旁用地提出的理念；  

－  平衡公眾利益與私人發展權；   

－  為市區重建及保持海濱朝氣蓬勃提供動力；  

－  優 化 香 港 仔 沿 岸 地 區 的 梯 級 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

廓；  

－  改善建築物的布局與設計；  

－  在區內闢設一道觀景廊／通風廊；以及  

－  更 能 符 合 「 香 港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 及 《 香 港 規 劃

標準與準則》的要求。  

R 9 ( 安貧小姊妹會 )  

1 0 8 .  J e a n n e  M a r y 修 女 ( R 9 ) 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述 人 在 有 關 地 點 經 營 聖 瑪 利 安 老 院 ， 至 今 已 有 超

過 5 0 年 。 過 去 數 年 ， 申 述 人 曾 為 按 現 行 標 準 維 修

現 有 的 建 築 物 ， 以 及 為 維 修 危 險 斜 坡 而 花 費 巨 額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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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 項 。 然 而 ， 申 述 人 認 為 較 宜 把 經 費 用 於 長 者 福 利

上；  

〔鄺心怡女士及劉文君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〕  

( b )  申 述 人 擬 把 有 關 地 點 重 建 為 一 間 具 有 較 多 功 能 且 符

合 現 今 標 準 的 安 老 院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政 府 不 會 向 申 述

人 發 放 資 助 金 ， 而 為 重 建 計 劃 籌 集 足 夠 的 捐 款 需 時

太 久 ， 申 述 人 遂 邀 請 了 一 名 發 展 商 參 與 重 建 計 劃 。

由 發 展 商 提 交 的 原 來 建 議 涵 蓋 四 幢 3 4 層 的 大 樓 ，

但 在 申 述 人 提 出 要 求 後 ， 大 樓 座 數 已 減 至 三 幢 ， 而

樓 層 數 目 亦 已 減 至 2 7 層 。 根 據 重 建 建 議 ， 一 間 新

的 聖 瑪 利 安 老 院 會 在 計 劃 餘 下 項 目 展 開 前 落 成 。 發

展 商 會 負 責 向 政 府 繳 付 高 昂 的 地 價 。 由 其 他 方 面 提

交 的 重 建 計 劃 亦 採 取 了 同 一 做 法 ， 故 不 會 立 下 不 良

的先例；  

( c )  聖 瑪 利 安 老 院 在 毗 鄰 的 高 層 發 展 項 目 和 工 廠 落 成

前 ， 已 在 黃 竹 坑 區 內 存 在 已 久 。 申 述 人 從 沒 有 就 該

等 發 展 項 目 提 出 投 訴 或 反 對 ， 並 希 望 其 重 建 建 議 會

獲得同樣的尊重；以及  

( d )  申 述 人 建 議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有 助 聖 瑪 利 安 老

院 重 建 。 這 項 建 議 可 創 造 雙 贏 局 面 ， 即 市 民 會 因 增

設 一 間 安 老 院 而 獲 得 較 佳 的 福 利 服 務 ， 而 政 府 亦 會

獲 得 可 觀 的 地 價 收 入 。 申 述 人 一 直 為 長 者 提 供 免 費

服務，並不貪婪。  

R 1 0 ( 香港冰廠及冷藏有限公司 )  

1 0 9 .  許澤鴻先生 ( R 1 0 ) 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有關地點涵蓋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0 及 1 1 號，現為

香 港 冰 廠 及 冷 藏 庫 所 在 。 該 地 點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

上 劃 為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3 0 米 ， 而 毗 連 的 興 偉 冰 廠 凍 房 及 興 偉 中 心 的 建

築物高度則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。申述人反對



-  7 7  -  

為 該 地 點 訂 定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；  

( b )  根 據 有 關 城 規 會 文 件 所 載 的 規 劃 署 意 見 ， 所 施 加 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顧 及 契 約 訂 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， 不 會 對 私 人 發 展 權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然 而 ， 申 述

地 點 涵 蓋 兩 個 獨 立 地 段 ， 即 香 港 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0

及 1 1 號。契約並無就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0 號訂定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但 卻 訂 明 香 港 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1

號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地 基 平 均 水 平 線 上 8 5 呎 。 在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為 該 地 點 訂 定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0

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已令私人發展權被剝奪；  

( c )  規 劃 署 在 有 關 文 件 中 亦 聲 稱 ， 把 該 地 點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限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，會對附近地區的景觀

造 成 負 面 影 響 ， 但 附 近 用 地 現 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已 達

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。只要該地點的建築物高度限

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，預計不會對景觀造成負面

影響；  

( d )  在 同 一 「 工 業 」 地 帶 內 為 不 同 用 地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限 制 既 不 一 致 ， 亦 非 一 視 同 仁 。 與 毗 連 的 興 偉 冰

廠 凍 房 比 較 ， 該 地 點 亦 位 處 香 港 仔 海 旁 的 同 一 地 區

和 同 一 地 帶 內 ， 加 上 其 地 盤 狀 況 與 特 色 相 若 ， 故 其

建築物高度限制應同樣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，

而 非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0 米 。 一 般 來 說 ， 在 用 一 地 區

和 地 帶 內 的 用 地 應 採 用 同 一 高 度 級 別 ， 例 如 沿 觀 塘

海 旁 的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商 貿 」 用 地 的 建 築

物高度限制一律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；  

( e )  所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既 不 能 應 付 目 前 的 運 作 需

要 ， 亦 未 能 配 合 日 後 因 冰 廠 及 冷 藏 庫 需 求 強 大 而 出

現 的 擴 展 潛 力 。 目 前 全 港 只 有 1 0 間 冰 廠 及 冷 藏 庫

公 司 ， 其 中 四 間 會 在 未 來 五 至 1 0 年 內 關 閉 以 進 行

重建，結果會導至整體庫存空間下降約 4 5 % ，而冷

藏 庫 將 出 現 求 過 於 供 的 情 況 ， 無 法 應 付 本 港 的 需

要 。 香 港 冰 廠 及 冷 藏 庫 在 區 內 亦 一 直 扮 演 重 要 的 角

色 ， 本 港 4 6 % 的 漁 船 所 使 用 的 冰 是 由 該 公 司 供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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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， 而 本 港 差 不 多 1 0 0 % 的 季 節 性 海 味 亦 存 放 在 該

冷藏庫內，然後運往世界各地；  

( f )  現 有 建 築 物 已 殘 舊 ， 而 現 有 的 機 器 和 設 施 既 不 足 夠

亦 不 符 合 標 準 ， 所 提 供 的 空 間 亦 不 足 以 應 付 運 作 需

要 。 擁 有 人 有 迫 切 需 要 根 據 現 行 契 約 條 件 進 行 擴 展

及 重 建 計 劃 。 契 約 並 無 就 香 港 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0 號

訂 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而 香 港 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1 號

的契約只需略為修訂；  

( g ) 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如 果 訂 得 相 當 嚴 格 ， 擁 有 人 的 發 展

權 會 被 剝 奪 ； 日 後 提 出 的 建 議 在 設 計 上 只 能 有 少 許

彈 性 ； 發 展 商 會 盡 用 上 蓋 面 積 ； 以 及 建 築 物 的 體 積

與形式會與現有建築物相同；  

〔劉智鵬博士此時暫時離席。〕  

( h )  改 善 街 景 的 機 會 因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而 受 到 妨

礙 。 沿 建 築 物 邊 緣 的 現 有 行 人 徑 狹 窄 且 未 經 美 化 ，

以 致 步 行 環 境 不 舒 適 ， 危 及 行 人 的 安 全 。 提 高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可 容 許 把 建 築 物 往 後 移 、 擴 闊 緊 連 田 灣

海 旁 道 的 現 有 行 人 徑 和 美 化 街 道 水 平 的 環 境 ， 從 而

帶 來 改 善 建 築 形 式 ／ 設 計 的 機 會 。 這 亦 有 助 改 善 步

行環境和加強行人安全；  

( i )  所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未 能 配 合 旅 遊 事 務 署 在 香

港 仔 推 動 旅 遊 業 的 計 劃 。 「 香 港 仔 旅 遊 發 展 項 目 」

建 議 在 香 港 仔 港 灣 兩 旁 進 行 改 善 及 美 化 工 程 。 提 高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可 帶 來 改 善 建 築 形 式 ／ 設 計 的 機

會 ， 例 如 可 在 海 旁 的 一 面 提 供 建 築 物 後 移 範 圍 ， 以

及沿香港仔海旁闢設延綿的海濱長廊；  

( j )  倘 若 提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電 塔 便 可 隱 藏 在 申 述 地

點 背 後 ， 從 而 改 善 景 觀 ／ 環 境 ， 並 盡 量 減 少 電 塔 對

海 旁 區 景 觀 所 造 成 的 負 面 影 響 。 建 築 物 重 建 後 外 牆

的設計會較完善，與海旁環境更為協調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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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 涵 蓋 在 申 述 書 中 的 原 來 建 議 － 為 同 區 內 整 個 「 工

業 」 地 帶 訂 定 相 同 的 高 度 級 別 ， 並 把 有 關 地 點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0 米 放 寬 至 主 水 平

基準上 1 1 0 米；  

( l )  在 聆 訊 席 上 提 交 的 替 代 建 議 － 把 香 港 仔 海 旁 地 段 第

1 0 號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修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

米 ( 因 契 約 並 無 訂 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) ， 以 及 把 香 港

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1 號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修 訂 為 主 水

平 基 準 上 8 0 米 。 在 該 地 點 向 岸 的 一 邊 會 劃 設 一 塊

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以 便 為 擴 闊 行 人 徑 和 美 化 環 境 提 供 後

移 範 圍 ， 而 在 海 旁 的 一 面 亦 會 劃 設 一 塊 非 建 築 用

地 ， 以 便 為 美 化 海 旁 和 闢 設 長 廊 提 供 後 移 範 圍 。 概

念重建建議的內容現概述如下：  

 香 港 仔 海 旁 地
段 第 1 1 號  

香 港 仔 海 旁 地
段 第 1 0 號  

地盤面積  

( 平方呎 )  

5 0  2 7 0  1 4  5 0 0  

擬議地積比率  4 . 6 倍  5 倍  

擬 議 總 樓 面 面 積

( 平方呎 )  

2 3 1  2 4 2  7 2  5 0 0  

建築物高度 ( 主水

平基準上若干米 )  

8 0  1 1 0  

樓層數目  1 1  1 5  

平 均 樓 底 高 度

( 米 )  

6 . 9  7  

上蓋面積 ( % )  4 2  3 3  

整 體 總 樓 面 面 積

( 平方呎 )  

3 0 3  7 4 2  

總地積比率  4 . 7 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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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m )  總 括 來 說 ，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可 達 至 雙 贏 局 面 ，

因為：  

( i )  擁有人的發展權不會被剝奪；  

( i i )  重建的迫切需要不會受影響；  

( i i i )  可 提 供 誘 因 ， 鼓 勵 進 行 活 化 及 改 善 環

境；  

( i v )  可 以 把 視 覺 上 並 不 美 觀 的 電 塔 隱 藏 在 申

述地點背後；以及  

( v )  可 配 合 持 續 進 行 的 優 化 香 港 仔 港 灣 旅 遊

措施。  

1 1 0 .  張健紅女士 ( R 1 0 ) 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現 有 的 香 港 冰 廠 及 冷 藏 庫 樓 高 兩 至 三 層 ， 整 體 總 樓

面 面 積 約 為 1 1 萬 平 方 呎 ， 未 能 應 付 目 前 的 運 作 需

要 。 申 述 人 是 有 關 地 點 的 擁 有 人 ， 認 為 該 地 點 可 以

進 行 重 建 ， 以 提 供 約 3 0 萬 平 方 呎 的 擬 議 整 體 總 樓

面 面 積 。 申 述 人 已 為 這 個 規 模 的 重 建 方 案 進 行 規

劃；以及  

( b )  擬 議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可 通 過 修 改 契 約 或 不 修 改 契 約 兩

個方法達到：  

( i )  無 須 修 改 契 約 － 根 據 現 行 的 契 約 條 件 ， 香 港

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0 號 並 無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

申 述 人 可 以 把 建 築 物 興 建 至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

規 例 》 准 許 的 1 5 倍 最 高 地 積 比 率 。 至 於 香

港 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1 號 ， 也 可 根 據 契 約 訂 明

為 地 基 平 均 水 平 線 上 8 5 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達到 2 至 3 倍的 地積比率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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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略 為 修 改 契 約 － 現 有 重 建 計 劃 建 議 在 香 港 仔

海 旁 地 段 第 1 0 號 興 建 一 幢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

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的建築物，這項建議無須

修 改 契 約 。 至 於 香 港 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1 號 ，

則須略為修改契約，把建築物高度限制由 8 5

呎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0 米 。 原 先 在 香 港

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1 號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( 8 5 呎 ) 旨在反映 先前一次換地中的現有建築

物高度。當時，政府要求相關擁有人交還 5 5  

0 0 0 平 方 呎 用 地 ， 以 便 在 無 須 繳 付 地 價 的 情

況 下 重 批 五 萬 平 方 呎 用 地 。 就 此 ， 放 寬 契 約

訂 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應 該 不 會 產 生 問 題 。

不 過 ， 現 時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施 加 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3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會 大 大 剝

奪申述人的發展權。  

1 1 1 .  林振昌先生 ( R 1 0 ) 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他 是 香 港 冰 廠 及 冷 藏 庫 的 經 營 者 。 在 未 來 五 至 1 0

年 間 ， 多 家 冷 藏 庫 公 司 將 會 結 束 經 營 ， 由 於 整 體 庫

存 空 間 將 會 大 幅 減 少 ， 冷 藏 庫 將 出 現 求 過 於 供 的 情

況 ， 無 法 應 付 本 港 的 需 要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香 港 冰 廠 及

冷 藏 庫 擬 擴 展 其 冷 藏 庫 業 務 ， 以 滿 足 日 後 的 需 要 ，

但 在 現 行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下 ， 擴 展 計 劃 根 本 無 法

推行，亦難以向投資者籌集重建所需的資金；以及  

( b )  香 港 冰 廠 及 冷 藏 庫 和 興 偉 冰 廠 凍 房 是 全 球 海 味 業 的

樞 紐 ， 負 責 把 貨 物 運 往 世 界 各 地 。 現 有 建 築 物 於 上

世 紀 七 十 年 代 興 建 。 目 前 難 以 僱 得 合 適 員 工 操 作 那

些過時的機器及設施，而維修成本亦相當高昂。  

R 1 1 ( T o p  S a i l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L t d . )  

1 1 2 .  許澤鴻先生 ( R 1 1 ) 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有關地點涉及登豐街 1 、 3 、 5 、 7 、 9 和 1 1 號，地

盤總面積約為 7 3 8 平方米，現有一 些六層的唐樓。

該 地 點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地 帶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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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 ( 或 4 0 0 平方米以上用地的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0 0 米 ) ， 部 分 範 圍 已

指 定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。 申 述 人 反 對 為 該 地 點 訂 定 的 建

築物高度限制；  

( b )  單 單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並 不 能 有 效 改 善 通 風 。 根 據 規

劃 署 進 行 的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， 該 區 主 要 的 盛 行 風 是 東

風 ， 而 在 地 面 水 平 或 接 近 地 面 水 平 的 位 置 則 有 強 烈

的 東 西 向 匯 流 效 應 。 該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建 議 把 登 豐 街

東 端 指 定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。 不 過 ， 「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」

訂 明 應 將 非 建 築 用 地 及 建 築 線 後 移 地 帶 連 接 起 來 ，

並 營 造 通 風 廊 ／ 氣 道 ， 盡 量 增 加 市 區 內 陸 的 通 風 程

度 。 登 豐 街 因 其 闊 度 僅 為 1 2 米 而 不 足 夠 作 為 可 改

善 內 陸 區 通 風 的 氣 道 。 因 此 ， 沿 登 豐 街 的 建 築 物 必

須往後移；  

[ 鄺心怡女士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
( c )  要 提 供 後 移 範 圍 和 改 善 內 陸 區 的 通 風 ， 唯 一 的 方 法

就 是 提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容 許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

度限制的幅度一般不超過建築物高度的 1 0 ％，實不

足 以 為 發 展 項 目 提 供 彈 性 ， 以 提 供 後 移 範 圍 。 一 如

概 念 方 案 所 顯 示 ， 為 了 盡 用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

訂 明 的 發 展 潛 力 ，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 ( 2 7 層 ) 的 發展項目不能提供後移範圍。為了

提 供 後 移 範 圍 ， 必 須 減 少 平 台 的 上 蓋 面 積 ， 並 把 整

體 建 築 物 高 度 提 高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3 0 米 ( 3 7

層 ) ；以 行人水平 的風速計算 ，此舉 可令通風情 況改

善約 2 3 % ；  

( d )  由 於 現 時 附 近 一 帶 有 主 要 介 乎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約 1 1 5

米至 1 4 7 米 ( 2 5 層至 3 0 層 ) 的高 樓大廈，主水平基

準上 1 3 0 米的擬 議建築物高度限制與附近環境相協

調，不會對景觀造成負面影響；  

( e )  較 高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可 塑 造 出 更 錯 落 有 致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輪 廓 。 然 而 ， 在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下 ， 全 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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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皆可能重建至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高度，因

而令田灣支區的高度輪廓變得單調；  

( f )  有 關 地 點 因 區 內 有 一 塊 非 建 築 用 地 而 與 同 一 「 住 宅

( 甲 類 ( 2 ) 」 地 帶 內 的 其 他 用 地 不 同 。 該 地 點 重 建 時

的 發 展 潛 力 會 因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而 受 影 響 ， 因 此 值

得 獲 發 補 償 和 享 有 與 其 他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用 地 不

同的待遇。此做法不會立下不良先例；  

( g )  申 述 人 建 議 在 該 地 點 增 設 一 個 訂 有 下 列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制的支區 ( 即「住宅 ( 甲類 ( 4 ) 」支 區 ) ：  

( i )  少 於 4 0 0 平 方米的 用 地： 主水 平基準 上 8 5

米；  

( i i )  4 0 0 至 6 0 0 平 方 米 的 用 地 ：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1 0 0 米；  

( i i i )  超過 6 0 0 平方米 的用地：主水平基準上 1 3 0

米；  

( h )  倘城規會同意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 的擬議建築物高

度 限 制 ， 申 述 人 可 保 證 日 後 的 重 建 項 目 會 從 登 豐 街

後移五米。   

1 1 3 .  張健紅女士 ( R 1 1 ) 借助投影片，提出以下要點：  

( a )  概念重建方案以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的建築物高度

限 制 為 依 據 ， 這 個 方 案 顯 示 日 後 落 成 的 建 築 物 會 相

當 龐 大 ， 加 上 非 建 築 用 地 只 能 發 揮 有 限 的 作 用 ， 故

不能達到通風的目的。然而，主水平基準上 1 3 0 米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可 容 許 建 築 物 往 後 移 ， 從 而 改 善

通風；以及  

( b )  這 宗 申 述 與 R 1 2 不 同 ， 因 其 所 涉 地 盤 有 獨 特 的 界

線 、 申 述 人 已 收 購 該 地 點 大 部 分 的 業 權 ， 以 及 重 建

工 作 很 可 能 會 進 行 。 此 外 ， 該 地 點 的 發 展 潛 力 已 因

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而 受 影 響 ， 因 此 值 得 獲 發 補 償 和 享

有與其他「住宅 ( 甲類 ) 2 」用地不同的待遇。  

[ 鄺心怡女士此時返回會議席上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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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1 2 ( A l i s o n  I p )  

1 1 4 .  M r  M a t t h e w  L e n n a r t z ( R 1 2 ) 借 助 投 影 片 ， 提 出 以 下

要點：  

( a )  申 述 地 點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劃 為 「 住 宅 ( 甲

類 ) 2 」 地 帶 ，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

8 5 米，而在登豐街東端則劃設了一塊非建築用地。

該 地 點 位 處 連 接 薄 扶 林 與 香 港 仔 的 主 要 東 西 向 行 車

道 ， 其 所 在 位 置 相 當 重 要 ， 現 有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亦

相 當 完 善 。 該 地 點 鄰 近 海 旁 ， 而 具 有 潛 力 活 化 為 主

要 旅 遊 點 的 現 有 魚 類 批 發 市 場 亦 在 不 遠 處 。 該 處 現

有一些樓齡超過 5 0 年的舊唐樓；  

( b )  申述人認為為 4 0 0 平方米以上用地 訂定較高建築物

高度限制 ( 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 ) 的條款，無助於把

用 地 合 併 作 綜 合 發 展 。 有 關 地 點 涵 蓋 2 9 個 個 別 地

段 ， 現 有 一 些 公 眾 巷 把 該 地 點 劃 分 為 四 個 部 分 ， 因

而 局 限 了 把 所 有 地 段 合 併 為 單 一 用 地 以 作 綜 合 發 展

的 機 會 。 此 外 ， 4 0 0 平 方 米 以 上 用 地 訂 為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1 0 0 米的較 高建築物高度限制，與用地合併後

產 生 的 龐 大 地 盤 面 積 不 成 比 例 。 因 此 ， 並 無 誘 因 鼓

勵發展商把細小用地合併為大型用地。  

( c )  所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在 以 下 方 面 有 違 「 城 市 設

計指引」：  

( i )  建 築 物 會 變 得 較 為 低 矮 和 較 為 龐 大 ， 這 有 違

拉 闊 建 築 物 之 間 的 距 離 的 原 則 。 放 寬 建 築 物

高 度 限 制 可 以 縮 小 建 築 物 的 龐 大 體 積 ， 使 建

築 物 之 間 留 有 距 離 ， 讓 盛 行 風 滲 進 北 面 一

帶；  

( i i )  阻 止 締 造 梯 級 式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， 並 對 風

道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較 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會 使 建

築 物 高 度 輪 廓 單 調 乏 味 ， 亦 會 造 成 屏 風 效

應，影響通風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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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提 供 建 築 物 後 移 範 圍 、 闢 設 地 面 休 憩 用 地 、

擴 闊 行 人 徑 以 及 種 植 樹 木 的 機 會 會 減 少 。 較

高 的 建 築 物 可 以 為 設 計 提 供 彈 性 ， 從 而 縮 小

發展項目的上蓋面積及增加其透風度；  

( i v )  不 容 許 採 用 良 好 的 平 台 設 計 。 平 台 會 提 供 較

少空地作綠化和美化環境用途；  

( d )  採用良好建 築設計 ( 例如增 加樓底高 度以加強通 風及

採 光 ) 的 機 會 亦 會 因 所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而 減

少；  

( e )  非 建 築 用 地 是 任 意 劃 設 的 ， 無 助 於 改 善 該 區 的 通

風，原因如下：  

( i )  該 塊 非 建 築 用 地 毗 連 一 個 斜 坡 ， 而 該 斜 坡 會

阻擋東風／東北風穿越非建築用地；  

( i i )  香 港 仔 的 主 要 氣 道 ／ 風 道 是 由 東 北 面 伸 延 至

西 南 面 。 因 此 ， 每 年 的 盛 行 風 及 主 要 風 道 不

會穿越登豐街；  

( i i i )  該 地 點 東 北 面 現 已 有 一 塊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

區」用地作為該區的歇息空間；  

( i v ) 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報 告 並 無 提 供 量 化 資 料 ， 證 明

登 豐 街 是 主 要 的 通 風 廊 。 雖 然 空 氣 流 通 評 估

把 登 豐 街 視 為 嘉 禾 街 及 其 附 近 一 帶 的 重 要 氣

道 ， 而 且 不 得 有 任 何 建 築 物 遮 擋 該 氣 道 ， 但

空 氣 流 通 評 估 亦 認 同 基 於 實 際 的 考 慮 因 素 ，

闢 設 不 高 於 1 5 米 的 通 風 平 台 也 可 作 為 折 衷

安排；  

( f ) 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亦 會 妨 礙 該 地 點 採 用 良 好 的 設 計 ，

例 如 可 興 建 一 條 通 道 ， 連 接 以 登 豐 街 分 隔 的 兩 個 主

要 發 展 區 。 由 於 該 塊 非 建 築 用 地 位 於 私 人 地 段 內 ，

該 處 是 唯 一 可 供 設 置 接 駁 通 道 而 又 不 會 影 響 公 共 道

路 ／ 政 府 土 地 的 地 方 。 興 建 相 連 平 台 可 使 該 地 點 的

發展更具效益和更加一體化；  

( g )  涵 蓋 在 申 述 書 中 的 原 來 建 議 － 申 述 人 建 議 為 該 地 點

訂 定 三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其 中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8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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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的最高建築物高度限制適用於 1  0 0 0 平方米以上

的 用 地 ； 並 以 地 面 水 平 之 上 1 5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取 代 非 建 築 用 地 。 此 項 建 議 既 可 提 供 更 多 誘 因 ，

鼓 勵 把 較 小 用 地 合 併 作 綜 合 發 展 ， 亦 可 提 供 較 大 彈

性 ， 以 顧 及 具 規 劃 和 設 計 優 點 ( 例 如 樓 底 高 度 較 合

理、把建築 物往後 移及改善街 景 ) 的 發展項目。 主水

平基準上 1 8 0 米 的較高建築物高度限制可容許在申

述地點 ( 位處香港仔的重要位置 ) 興建地標建築物；  

( h )  在 聆 訊 席 上 提 交 的 替 代 建 議 － 申 述 人 打 算 同 意 為

1  0 0 0 平 方 米 以 上 的 用 地 訂 定 較 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( 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 ) 。儘管活化田灣的意向會

因 無 法 興 建 地 標 建 築 物 而 受 到 妨 礙 ， 但 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1 5 0 米的建築 物高度限制可提供更多誘因，鼓勵

土 地 擁 有 人 把 較 小 用 地 合 併 作 綜 合 發 展 ； 亦 與 附 近

的 環 境 相 協 調 。 日 後 建 成 的 建 築 物 會 因 其 高 度 較 高

但 體 積 相 對 較 小 而 較 毗 鄰 的 海 峰 華 軒 及 南 灣 御 園 為

佳，可與後方的綠化背景相融合；以及  

( i )  以 地 面 水 平 之 上 1 5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取 代 非 建

築 用 地 的 建 議 可 容 許 把 該 地 點 作 更 全 面 的 發 展 ， 包

括 共 用 泊 車 和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以 及 附 屬 設 施 、 採 用 更

具 效 益 的 平 台 設 計 ， 並 為 以 登 豐 街 分 隔 的 日 後 發 展

項 目 提 供 一 條 便 利 的 全 天 候 接 駁 通 道 。 這 亦 符 合

《 說 明 書 》 所 載 不 高 於 1 5 米 的 通 風 平 台 或 會 獲 得

批准的原則。  

1 1 5 .  由於申述人及其代表已完成簡介，主席請委員提問。  

略為放寬限制  

1 1 6 .  主 席 備 悉 一 些 申 述 人 提 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註 釋 》 有 關

略 為 放 寬 的條 文 ，不 會 容 許 放寬 建 築物 高 度 限 制超 過 1 0 % 。 他

要 求 規 劃 署澄 清 略為 放 寬 建 築物 高 度限 制 是 否 有 1 0 % 的 上 限 。

港 島 規 劃 專 員 區 潔 英 女 士 澄 清 ，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幅

度 並 非 絕 對不 得 超過 1 0 % 。 她 表 示城 規 會 在 考慮 是 否批 准 略 為

放 寬 限 制 的 申 請 時 ， 一 般 會 評 估 放 寬 限 制 造 成 的 影 響 ， 而 每 宗

申請均會按個別情況考慮。  



-  8 7  -  

香港冰廠及冷藏庫 ( R 1 0 )  

1 1 7 .  在回應主席詢問有關申述人聲稱 R 1 0 的申述地點獲准的

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時 ， 區 潔 英 女 士 表 示 ， 有 關 用 地 現 時 由 兩 個 地

段涵蓋 ( 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0 號及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1 號 ) 。

由於用地大部分範圍屬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1 號，受地基平均水

平線上 8 5 呎 ( 約為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 ) 的建築物高度所限，因

此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，整塊用地均施加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的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。她 備 悉 R 1 0 聲 稱 假 設 香 港 仔 海 旁地段 第 1 0

號的地積比率為 5 倍，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上 1 1 0 米，而

香港仔海 旁地段 第 1 1 號的地積 比 率為 4 . 6 倍，建 築物高度為

主水平基準上 8 0 米，則整體總樓面面積可達至 3 0 3  7 4 2 平方

呎 ( 地 積 比 率 為 4 . 7 倍 ) 。 不 過 ， 她 表 示 ， 根 據 契 約 ， 用 地 約

7 7 % 至 7 8 % ( 即香 港仔海旁地段第 1 1 號 ) 受 8 5 呎的建 築物高度

所限，而現有發展的建築物高度已約為主水平基準上 2 3 米，在

現 行 契 約 限 制 下 ， 進 一 步 增 加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空 間 極 為 有 限 。 因

此 ， 她 的 初 步 評 估 是 在 進 行 重 建 後 ，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可 能 如 R 1 0

所聲稱的增加差不多三倍。  

1 1 8 .  張健紅女士 ( R 1 0 ) 解釋，契約訂明香 港仔海旁地段第 1 1

號 受 8 5 呎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所 限 ， 是 方 便 用 地 先 前 進 行 換 地 。 當

時 ， 政 府 要 求 R 1 0 交 還 用 地 面 積 1 0 % 而 不 給 予 補 償 ， 亦 無 須

補地價。契約訂明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1 號受 8 5 呎建築物高度

所限只是為反映現有建築物高度，而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0 號則

沒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因 此 ， 張 女 士 表 示 無 須 修 訂 契 約 ， R 1 0

可在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0 號達至《建築物 ( 規劃 ) 規例 》所准許

的最高地積比率 1 5 倍 ( 約為 2 0 萬平方呎 ) ；而在香港仔海旁地

段第 1 1 號則達至地積比率 2 至 3 倍 ( 約為 1 0 萬至 1 5 萬平方

呎 ) ，使整體總樓面面積可達至 3 0 萬平方呎至 3 5 萬平方呎。

她 表 示 ， 他 們 現 行 的 替 代 方 案 是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

準上 3 0 米分別放寬至 8 0 米 (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1 號 )及 1 1 0

米 ( 香 港 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0 號 ) ， 總 地 積 比 率 為 4 . 7 倍 ( 約

3 0 3  7 4 2 平 方 呎 ) ， 這 是 該 用 地 最 佳 的 重 建 計 劃 。 她 補 充 說 ，

由於運作需要及現有建築物古舊，實有需要進行擴建及重建。  

[ 劉文君女士此時暫時離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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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9 . 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譚 贛 蘭 女 士 表 示 ， 她 對 於 港 島 規 劃 專 員 及

R 1 0 就契約所訂的發展潛力的詮釋，保留意見。  

海洋公園 ( R 7 )  

1 2 0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R 7 關 於 興 建 海 洋 公 園 的 目 的 。 許 澤 鴻 先

生 回 答 說 ， 根 據 《 海 洋 公 園 公 司 條 例 》 ， 海 洋 公 園 是 非 牟 利 機

構 ， 旨 在 提 供 一 個 集 教 育 、 娛 樂 及 保 育 元 素 的 公 眾 康 樂 公 園 。

不過該名委員認為申述人並不完全清楚興建海洋公園的目的。  

登豐街 ( R 1 1 及 R 1 2 )  

1 2 1 .  一 名 委 員 注 意 到 登 豐 街 和 嘉 禾 街 一 帶 現 有 交 通 擠 塞 及 空

氣流通的問題，繼而詢問 R 1 1 及 R 1 2 ，他們的方案會否對該區

的 交 通 造 成 影 響 。 許 澤 鴻 先 生 ( R 1 1 ) 表 示 ， 由 於 他 們 的 方 案 只

涉及放 寬建 築物 高 度限制 (由 主水 平 基準上 1 0 0 米 放 寬至 1 3 0

米 ) 及劃 設後 移範 圍， 但並 無增 加總 樓面 面積 或單 位數 目， 因此

對 該 區 的 交 通 沒 有 負 面 影 響 。 張 健 紅 女 士 ( R 1 1 ) 補 充 ， 通 過 劃

設 後 移 範 圍 ， 以 便 在 地 面 一 層 闢 設 停 車 處 及 通 道 地 方 ， 他 們 的

方 案 會 改 善 現 有 交 通 情 況 和 行 人 流 通 情 況 。 她 補 充 說 ， 方 案 也

可 改 善 通 風 情 況 約 2 3 % 。 曾 思 蒂 女 士 ( R 1 2 ) 表 示 ， 他 們 的 方 案

會 涉 及 更 全 面 發 展 ， 有 相 連 的 平 台 以 共 用 運 輸 基 礎 設 施 ， 此 舉

可避免路旁泊車及上落客貨活動。  

聖瑪利安老院 ( R 9 )  

1 2 2 .  一名委員詢問 R 9 ，重建後會否增設長者設施，以及他們

會 否 考 慮 保 留 整 塊 用 地 作 安 老 院 ， 並 擴 大 所 提 供 服 務 以 增 加 收

入 。 該 名 委 員 認 為 此 舉 可 令 安 老 院 在 財 政 上 自 給 自 足 。 張 玉 天

博 士 ( 教 授 ) 表 示 ， 現 有 聖 瑪 利 安 老 院 已 有 5 0 年 歷 史 ， 建 築 物

極 為 殘 破 。 由 於 所 涉 保 養 及 維 修 費 用 高 昂 ， 設 施 又 不 符 合 標

準 ， 他 們 擬 重 建 建 築 物 ， 但 在 短 期 內 未 能 籌 募 足 夠 金 錢 進 行 重

建 。 因 此 ， 他 們 只 可 以 與 發 展 商 合 作 以 取 得 所 需 經 費 。 他 表 示

他們並無就提供服務向長者收取費用。  

1 2 3 .  由 於 申 述 人 及 其 代 表 已 完 成 簡 介 ， 委 員 亦 再 無 提 出 其 他

問 題 ， 主 席 告 知 他 們 聆 訊 程 序 已 經 完 成 ， 城 規 會 會 在 他 們 離 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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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商 議 申 述 ， 並 在 稍 後 把 城 規 會 的 決 定 通 知 他 們 。 主 席 多 謝 他

們和政府代表出席聆訊。他們均於此時離席。  

[ 會議小休五分鐘。 ]  

商議部分  

1 2 4 .  主 席 請 委 員 考 慮 有 關 申 述 ， 並 顧 及 所 有 書 面 申 述 、 口 頭

申述及會上所提交的資料。  

R 1 及 R 2 (整體建 築物高度限制 )  

1 2 5 .  委 員 備 悉 規 劃 署 一 直 檢 討 各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， 以 便 為

發 展 地 帶 收 納 適 當 的 發 展 限 制 。 由 於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為

對 該 區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作 出 更 妥 善 的 規 劃 管 制 ， 以 免 出 現 過

高 建 築 物 及 發 展 項 目 不 相 協 調 ， 以 符 合 公 眾 的 期 望 ， 因 此 委 員

不支持 R 1 及 R 2 反對訂定整體建築物高度限制。此外，委員也

備 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顧 及 多 個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， 並 根 據 建 築 設

計上的合理假設而訂定。為此，委員認為 R 1 及 R 2 所提出的申

述 及 建 議 均 沒 有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。 關 於 R 2 建 議 的 地 庫 停 車 場 ，

秘 書 表 示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並 沒 有 妨 礙 闢 設 地 庫 停 車 場 。 此

外，政府的現行政策是全數豁免地庫停車場的總樓面面積。  

R 2 至 R 4 及 R 6 (前黃竹坑邨用地 )  

1 2 6 .  關於 R 2 至 R 4 及 R 6 就前黃竹坑邨用地所提出的申述和

建 議 ， 委 員 備 悉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在 現 時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編 號

S / H 1 5 / 2 6 已 改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， 稍 後 並 會 另 行 進 行

聆訊，以考慮新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的申述。  

R 7 (海洋公園 )  

1 2 7 .  在 回 應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， 秘 書 表 示 ， 如 果 R 7 日 後 擬 興 建

任何超過建築物高度限制的新設施，可通過第 1 6 條規劃申請，

申請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或提交第 1 2 A 條申請，對建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作 出 修 訂 建 議 。 她 澄 清 ，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的 上 限 並 非絕 對 不得 超 過 1 0 % 。 根據 既 定 做 法， 城 規會 不 會 只

考 慮 放 寬 的 百 分 比 ， 也 會 考 慮 放 寬 建 議 對 附 近 地 區 的 影 響 及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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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規劃優點。如果根據提交第 1 2 A 條申請而對建築物高度限制

作 出 修 訂 的 建 議 獲 城 規 會 批 准 ， 修 訂 建 議 會 根 據 條 例 刊 憲 ， 並

須 經 法 定 申 述 程 序 。 在 回 應 另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， 她 表 示 由 於

主 題 公 園 的 性 質 獨 特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註 釋 》 已 就 「 其 他 指

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海 洋 公 園 」 地 帶 訂 定 特 定 條 文 ， 訂 明 在 計 算 樓

層 數 目 時 ， 任 何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機 動 遊 戲 機 的 構 築 物 可 免

計 算 在 內 。 主 席 表 示 ，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海 洋 公 園 」

用 地 所 訂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顧 及 海 洋 公 園 的 重 建 計 劃 ， 倘 日

後 提 出 新 計 劃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訂 有 明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

高度限制的條文。  

1 2 8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不 同 意 R 7 所 提 出 的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建 議 ， 理 由 是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顧 及 海 洋 公 園 的 運 作 及

擴 建 需 要 ， 不 能 以 樓 層 計 算 高 度 的 機 動 遊 戲 機 不 會 受 建 築 物 高

度 所 限 ， 而 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訂 有 條 文 ， 可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委 員 進 一 步 認 為 ， 在 公 園 沒 有 進 一 步 發 展 的 實

質 方 案 (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) 下 ，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制並不恰當。  

R 8 (深灣遊艇俱樂 部 )  

1 2 9 .  委 員 備 悉 ， 深 灣 遊 艇 俱 樂 部 用 地 是 特 別 限 作 船 隻 停 泊 處

及 附 屬 設 施 ， 並 位 於 海 旁 。 在 沒 有 任 何 實 質 方 案 下 ， 委 員 認 為

R 8 建議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包括由 1 1 層放寬至主水平基準

上 1 2 0 米 ( 北 部 ) ， 以 及 由 六 層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( 南

部 ) 減 幅 過 多 ， 會 對 海 旁 有 負 面 影 響 。 秘 書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

問 時 表 示 ， 整 體 城 市 設 計 原 則 只 容 許 沿 海 旁 興 建 低 層 發 展 ， 而

深 灣 遊 艇 俱 樂 部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為 反 映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高

度 。 附 近 其 他 較 高 建 築 物 不 應 用 作 放 寬 申 述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制的參考，否則整個地區會有過高建築物林立。  

1 3 0 .  規 劃 署 署 長 梁 焯 輝 先 生 提 醒 委 員 也 考 慮 R 8 在 聆 訊 所 提

出 的 替 代 方 案 ， 即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由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至

1 1 0 米 ( 北 部 ) ， 以 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( 南

部 ) 。 委 員 認 為 ， 在 沒 有 任 何 實 質 方 案 下 ， 替 代 方 案 所 提 出 放 寬

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幅度也是過多，會對海旁有負面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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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9 (聖瑪利安老院 )  

1 3 1 .  委 員 備 悉 用 地 的 契 約 是 作 非 牟 利 的 安 老 院 及 教 堂 ， 認 為

保 持 用 地 現 有 的 低 層 建 築 物 高 度 作 歇 息 空 間 ， 實 屬 恰 當 。 秘 書

告知與會者， R 9 曾於二零零九年提交有關在用地進行安老院暨

住宅重建的第 1 2 A 條申請，有關申請其後撤回。有關部門對交

通 影 響 、 鐵 路 及 交 通 噪 音 、 視 覺 及 通 風 方 面 ， 均 有 提 出 負 面 意

見 ； 而 區 內 居 民 亦 強 烈 反 對 這 個 方 案 。 秘 書 表 示 ， 申 述 人 建 議

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以 配 合 把 用 地 重 建 為 申 述 所 提 出 的 安 老 院

暨住宅發展，並不恰當，因為該方案須先根據第 1 2 A 條申請改

劃 為 適 當 用 途 ， 由 城 規 會 作 出 考 慮 。 有 關 所 涉 申 述 ， 委 員 會 考

慮 為 現 有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訂 定 適 當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。  

R 1 0 (香港冰廠及 冷藏庫 )  

1 3 2 . 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譚 贛 蘭 女 士 詢 問 ， 在 評 估 申 述 時 ， 契 約 所

訂 的 用 地 發 展 潛 力 是 否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。 如 果 是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，

而 規 劃 署 徵 詢 地 政 總 署 的 意 見 ， 則 地 政 總 署 需 有 其 看 法 ， 並 需

在過程中諮詢其法律顧問。  

1 3 3 .  一 名 委 員 備 悉 ， R 1 0 聲 稱 有 權 在 香 港 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0

號達至《建築物 ( 規劃 ) 規例》所准許的 1 5 倍最高地積比率，而

毗 鄰 興 偉 冰 廠 凍 房 建 築 物 ( 現 有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5 3

米 ) 可 享 有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米 的 較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如 契

約權利是相關考慮因素，該名委員認為把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0

號的建築物高度限制由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放寬至 1 1 0 米 (根據

契 約 並 無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) 或 可 接 受 ， 而 香 港 仔 海 旁 地 段 第 1 1

號的建築物高度限制應保持為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，以配合契約

限制。該名委員不接受 R 1 0 提出的理由，即放寬建築物高度限

制 的 建 議 有 助 減 少 用 地 背 後 的 現 有 電 塔 所 造 成 的 負 面 景 觀 影

響 。 反 之 ， 該 名 委 員 認 為 基 於 安 全 理 由 ， 毗 鄰 電 塔 的 用 地 不 應

准許興建高層建築物。  

[ 馬錦華先生於此時離席。 ]  

1 3 4 .  秘 書 表 示 契 約 權 利 是 其 中 一 項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， 但 並 非 釐

定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唯 一 考 慮 因 素 。 委 員 應 顧 及 所 有 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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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， 並 在 公 眾 利 益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

衡 。 關 於 所 涉 申 述 用 地 ， 她 表 示 由 於 有 關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現 時

沒 有 地 積 比 率 ／ 總 樓 面 面 積 管 制 ， 因 此 申 述 人 聲 稱 可 達 至 《 建

築物 ( 規劃 ) 規例》 所准許的 1 5 倍最高地積比率。根據主水平基

準上 3 0 米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0 號的用地

不能容納 1 5 倍的地積比率。不過，除了契約所訂的發展潛力，

她 表 示 委 員 也 須 顧 及 其 他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， 特 別 是 城 市 設 計 原 則

訂明海旁的發展項目必須為低層。  

1 3 5 .  兩 名 委 員 詢 問 在 決 定 應 否 批 准 按 申 述 人 所 建 議 放 寬 用 地

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， 保 護 用 地 後 的 山 脊 線 及 保 留 由 薄 扶 林 道

一 帶 眺 望 的 景 觀 是 否 相 關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。 秘 書 表 示 ， 以 上 所 述

是 相 關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， 而 在 考 慮 申 述 建 議 時 ， 委 員 須 考 慮 建 議

是 否 有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， 以 及 建 議 可 否 影 響 附 近 環 境 。 另 一 名 委

員詢問規劃署可否進一步研究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0 號的建築物

高度限制，而香港仔海旁地段第 1 1 號的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的

建築物高度限制可否保留，以反映現有建築物高度。  

1 3 6 .  規 劃 署 署 長 梁 焯 輝 先 生 指 出 ，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訂 定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一 般 原 則 ， 是 在 考 慮 契 約 限 制 後 ， 在 私 人 發

展 用 地 (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和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用 地 除 外 )

上 施 加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可 配 合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所 訂 定 的 最

高 地 積 比 率 ／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此 外 ， 他 也 認 為 對 凍 房 的 需 求

及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運 作 和 擴 建 需 要 是 相 關 考 慮 因 素 。 因 此 ， 梁 焯

輝 先 生 認 為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有 放 寬 的 空 間 ， 並 可 參 考 用

地背後的山脊線，以及維持 2 0 % 至 3 0 % 不受建築物遮擋地帶。

他 又 備 悉 申 述 人 已 提 供 替 代 方 案 的 電 腦 合 成 照 片 ， 而 他 認 為 詳

盡 的 發 展 計 劃 不 應 是 考 慮 申 述 的 先 決 條 件 。 關 於 凍 房 的 需 求 ，

主席表示很難核實申述人所提供的資料。  

1 3 7 .  秘 書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 ， 申 述 人 提 交 的 所 有

文 件 及 作 出 的 簡 介 ( 包 括 在 聆 訊 上 所 提 交 的 建 議 ) 屬 聆 訊 的 一 部

分 ， 會 妥 為 記 錄 。 不 過 ， 申 述 地 點 日 後 的 發 展 不 會 受 申 述 人 在

聆訊所提交的發展計劃或所作出的簡介約束。  

1 3 8 .  一 名 委 員詢 問是 否有 機 會 降低 毗鄰 興偉 冰 廠 凍房 用地 ( 現

有 建 築物 高 度為 主水 平 基準 上 5 3 米 ) 的 建 築物 高度 限制 ， 該 用

地 現 時 受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 米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所 限 。 秘 書 回 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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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， 由 於 有 關 用 地 不 涉 及 這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任 何 申 述 ， 如

要 對 有 關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作 出 任 何 修 訂 建 議 ， 必 須 在 分

區計劃大綱圖下一輪修訂進行及根據條例第 7 條刊憲的 。  

1 3 9 .  規 劃 署 署 長 梁 焯 輝 先 生 表 示 ， 條 例 所 訂 的 法 定 聆 訊 程 序

旨 在 提 供 機 會 ， 讓 申 述 人 直 接 向 城 規 會 簡 介 其 理 由 和 建 議 。 因

此 ， 如 果 申 述 人 所 提 交 的 資 料 未 能 在 聆 訊 上 核 實 ， 他 認 為 在 城

規會作出決定前須進行進一步研究。  

1 4 0 . 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譚 贛 蘭 女 士 表 示 ， 她 對 港 島 規 劃 專 員 和 申

述 人 的 意 見 均 有 保 留 。 如 果 需 要 徵 詢 地 政 總 署 的 意 見 ， 規 劃 署

須 去 信 地 政 總 署 ， 清 楚 說 明 就 哪 些 事 項 徵 詢 地 政 總 署 的 意 見 。

經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同 意 延 遲 考 慮 R 1 0 ， 以 待 規 劃 署 就 用 地 的 建 築

物 高 度 限 制 進 行 進 一 步 檢 討 研 究 ， 以 及 就 用 地 的 契 約 權 利 徵 詢

地政總署的意見。  

R 1 1 及 R 1 2 (登豐 街 )  

1 4 1 .  秘 書 表 示 ，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說 明 書 》 ， 登 豐 街 東

端 劃 設 為 非 建 築 用 地 ， 以 保 持 登 豐 街 和 嘉 禾 街 的 空 氣 流 通 。 不

過，通過第 1 6 條規劃申請制度，城規會可審視任何可以其他方

法處理空氣流通問題的方案，例如闢設橫跨登豐街且不高於 1 5

米的通風平台。在備悉 R 1 1 及 R 1 2 所簡介的方案後，委員不

認 為 方 案 具 有 任 何 規 劃 及 設 計 優 點 ， 足 以 支 持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

限制或刪除非建築用地。一名委員同意 R 1 1 的建議，即由登豐

街 闢 設 五 米 的 後 移 範 圍 會 有 助 空 氣 流 通 ， 但 不 足 以 支 持 放 寬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委 員 表 示 ， 如 果 申 述 人 擬 繼 續 進 行 所 簡 介 的 方

案，他們可以提交第 1 6 條申請以略為放寬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並

向城規會證明該發展計劃的優點。  

R 1 3 (鴨脷洲大街 )  

1 4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R 1 3 所 引 述 的 悅 海 華 庭 ， 其 約 為 主 水 平 基 準

上 1 3 9 米至 1 4 1 米的現有建築物高度與海旁環境頗不相協調。

在 為 用 地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時 參 考 這 個 高 層 發 展 的 高 度 ， 並

不 恰 當 。 委 員 也 備 悉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會 導 致 建 築 物 體 積 增

加 ， 而 一 幢 建 築 物 的 體 積 是 否 龐 大 ， 視 乎 該 等 考 慮 因 素 如 建 築

物 的 形 式 和 設 計 。 委 員 備 悉 ， 在 以 細 小 地 段 為 主 的 地 區 施 加 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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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旨 在 配 合 用 地 合 併 ， 以 便 進 行 更 全 面 的 發

展 項 目 ， 以 及 容 納 一 些 地 盤 內 所 需 的 泊 車 及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。 兩

級建築物高度限制所設的 4 0 0 平方米界限，代表可容納地盤內

泊 車 及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的 最 小 合 理 用 地 面 積 。 委 員 不 同 意 申 述 理

由及申述人的建議。  

申述編號 R 5  

1 4 3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委 員 備 悉 R 5 就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的 土 地 用 途

規 劃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。 委 員 也 備 悉 ，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在 現 有 的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已 改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， 以 確 保 能 夠 對

發 展 的 組 合 、 規 模 、 設 計 和 布 局 實 施 足 夠 的 規 劃 管 制 。 將 闢 設

最 少 三 道 通 風 廊 ／ 觀 景 廊 ， 日 後 的 發 展 項 目 將 不 會 造 成 屏 風 效

應 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說 明 書 》 已 訂 明 該 發 展 項 目 將 提 供 的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。 當 局 將 擬 備 規 劃 大 綱 ， 載 列 詳 盡 的 規 劃

規 定 ， 為 日 後 的 發 展 項 目 ( 包 括 提 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) 提

供指引。  

申述編號 R 1 0  

1 4 4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委 員 同意 延 期 考 慮 R 1 0 ， 以 待 規 劃 署 就 香港

冰 廠 及 冷 藏 庫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進 行 進 一 步 檢 討 研 究 ， 以

及就用地的契約權利徵詢地政總署的意見。  

1 4 5 .  經 商 議 後 ， 委 員 普 遍 同 意 不 接 納 餘 下 的 所 有 申 述 ， 並 繼

而 審 閱 文 件 第 6 . 2 段 所 載 的 不 應 接納 餘 下 申 述 的 理 由 ， 並 認 為

應適當地修訂理由，以反映委員於會上所表達的意見。  

申述編號 R 1  

1 4 6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R 1 ，理由

如下：  

( a ) 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的 目 的 ， 旨 在 實 施 更 妥 善 的 規

劃 管 制 ， 為 日 後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提 供 指 引 ； 避 免

興 建 過 高 的 建 築 物 或 不 相 協 調 的 發 展 。 所 施 加 的 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合 乎 公 眾 利 益 ， 並 已 在 公 眾 對 改 善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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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環 境 的 期 望 與 私 人 發 展 權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； 以

及  

( b )  由 於 收 納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涉 及 任 何 地 積 比 率 ／ 總

樓 面 面 積 的 限 制 ， 因 此 不 會 對 住 宅 單 位 的 整 體 供 應

量和物業價格造成負面影響。  

申述編號 R 2  

1 4 7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R 2 ，理由

如下：  

整體  

( a ) 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是 對 發 展 ／ 重 建 項 目 加 強 規

劃 管 制 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是 根 據 合 理 假 設 而 訂 定 ，

並 容 許 設 計 具 有 彈 性 ， 所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應

該 不 會 導 致 屏 風 或 峽 谷 效 應 。 施 加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不 涉 及 放 寬 發 展 密 度 ， 因 此 不 會 使 車 流 ／ 人 流 情 況

惡化；  

( b )  在 該 區 施 加 劃 一 的 地 積 比 率 限 制 會 帶 來 重 大 影 響 ，

必 須 審 慎 考 慮 。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已 為 特 定 的 大 型 住

宅用地訂定總樓面面積／地積比率限制；  

特定用地／地區  

( c )  如按建議為 鴨脷洲 大街及田灣 和香港 仔的「住宅 ( 甲

類 ) 2 」 用 地 訂 定 更 嚴 格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會 造 成

不 當 的 發 展 限 制 。 撤 銷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下 的 較

大 用 地 的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安 排 並 不 可 取 。 放 寬

安 排 是 為 了 配 合 用 地 合 併 ， 以 便 善 用 土 地 資 源 ， 以

及 提 供 改 善 地 區 環 境 的 機 會 以 處 理 種 種 問 題 ， 包 括

提 供 地 盤 內 的 泊 車 及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、 改 善 樓 層 設

計 、 消 減 用 地 限 制 和 採 用 合 適 的 建 築 設 計 來 改 善 通

風 。 現 行 的 政 府 政 策 是 豁 免 地 庫 停 車 場 的 全 部 總 樓

面面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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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上 述 地 區 的 道 路 和 行 人 路 大 體 上 足 夠 。 強 制 規 定 劃

設 街 道 水 平 後 移 範 圍 ， 或 會 對 細 小 地 段 造 成 嚴 重 的

發展限制；  

( e )  在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2 」 地 帶 內 ， 在 最 低 三 層 ， 零 售 商

店 是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。 建 議 規 定 所 有 地 面 層 必 須 包

括零售用途既不恰當，也不需要；  

( f ) 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在 現 時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已 改 劃

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， 其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由 主

水平基 準上 1 5 5 米降低 至主 水平 基 準上 1 5 0 米。

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的建築物高度 限制可避免建築

物 高 度 過 高 ， 並 容 許 採 取 優 化 設 計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在

用 地 範 圍 內 依 循 梯 級 式 的 高 度 輪 廓 、 闢 設 通 風 廊 ／

觀 景 廊 ， 以 及 採 用 台 階 式 的 平 台 設 計 和 在 各 台 階 上

栽 種 植 物 。 降 低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局 限 高 度 變 化 的

空 間 ， 以 及 設 計 和 布 局 的 彈 性 安 排 。 把 前 黃 竹 坑 邨

用 地 界 線 從 明 渠 往 後 移 的 建 議 ， 將 與 該 用 地 上 興 建

的 南 港 島 線 ( 東 段 ) 鐵 路 車 廠 的 設 計 有 抵 觸 。 再 者 ，

建 議 鋪 設 上 蓋 的 明 渠 將 發 展 為 鐵 路 車 站 下 面 的 公 共

交通交匯處，並擬與物業發展結合；以及  

( g )  漁 光 邨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在 為 重 建 項 目 提 供 合 理 空

間 之 餘 ， 又 可 避 免 發 展 項 目 與 附 近 地 區 不 相 協 調 。

訂 定 更 嚴 格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會 施 加 不 當 的 發 展 限

制 ， 亦 會 對 公 共 屋 邨 的 重 建 誘 因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目

前並無理據支持規定把漁光邨地面 3 0 % 範圍劃設為

非 建 築 用 地 以 吸 引 行 人 前 往 ， 因 該 用 地 並 非 區 內 的

行人走廊。  

申述編號 R 3 、 R 4 及 R 6  

1 4 8 .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R 3 、 R 4 及

R 6 ，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前 黃 竹 坑 邨 用 地 在 現 時 的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已 改 劃

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， 其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由 主

水平基 準上 1 5 5 米降低 至主 水平 基 準上 1 5 0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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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個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顧 及 用 地 上 的 擬 議 物 業 發

展 、 附 近 一 帶 的 發 展 輪 廓 、 用 地 的 特 色 ， 以 及 景 觀

和通風方面的考慮因素。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的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可 避 免 建 築 物 高 度 過 高 ， 並 容 許 採 取

優 化 設 計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在 用 地 範 圍 內 依 循 梯 級 式 的

高 度 輪 廓 、 闢 設 通 風 廊 ／ 觀 景 廊 ， 以 及 採 用 台 階 式

的 平 台 。 訂 定 更 嚴 格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或 把 用 地 分

為 不 同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地 帶 會 局 限 高 度 變 化 的 空 間 ，

以 及 設 計 和 布 局 的 彈 性 安 排 。 通 過 擬 備 規 劃 大 綱 ，

以 及 根 據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提 交 規 劃 申 請 及 總 綱

發 展 藍 圖 ， 城 規 會 可 作 出 充 分 管 制 ( R 3 、 R 4 及

R 6 ) ；  

( b ) 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《 說 明 書 》 已 訂 明 用 地 日 後 的 發 展

項 目 將 提 供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。 當 局 將 擬 備

規 劃 大 綱 ， 載 列 更 詳 盡 的 規 劃 規 定 ( 包 括 須 提 供 的

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) ， 為 日 後 的 發 展 項 目 提 供

指引 ( R 4 ) ；以及  

( c )  根 據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的 規 定 ， 用 地 日 後 的 發 展

項 目 須 受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， 即 最 大 住 用 總 樓 面 面 積

不得超過 5 倍的地積比率。在擬議鐵路車廠覆蓋範

圍 內 闢 設 地 庫 停 車 場 不 能 接 受 ， 因 為 這 與 用 地 上 擬

設的南港島線 ( 東段 ) 鐵路車廠的設計有抵觸 ( R 6 ) 。  

申述編號 R 7  

1 4 9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R 7 ，理由

如下：  

( a )  該 區 的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用 地 為 已 建 設 地 區 提 供 主

要 的 視 覺 調 劑 和 歇 息 空 間 。 除 非 有 已 承 諾 的 已 知 發

展 的 計 劃 ，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用 地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高

度 大 體 上 會 予 以 保 留 。 當 局 在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時 ， 一 直 依 循 這 個 方 針 。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的 規 劃 情

況 有 所 不 同 ， 該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不 能 用 作 比

較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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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現 有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顧 及 海 洋 公 園 的 運 作 和 擴

建 需 要 ， 不 會 對 其 發 展 或 設 計 造 成 不 當 限 制 。 有 關

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亦 已 顧 及 最 新 重 建 計 劃 擬 提 供 的 新

設 施 ， 以 及 在 尚 未 發 展 的 山 坡 上 興 建 低 層 構 築 物 的

可 能 性 。 不 能 以 樓 層 數 目 計 算 的 機 動 遊 戲 機 不 受 建

築物高度所限；  

( c ) 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契 約 上 所 訂 明 的 地 面 上

4 0 0 呎 ( 約 1 2 2 米 ) 並不恰當，理由是容許與附近地

區 不 相 協 調 的 過 高 建 築 物 ， 會 對 附 近 地 區 的 景 觀 造

成負面影響；以及  

( d )  在沒有任何實 質的 發展方案下， 把海 旁區 ( 用地 的北

部 ) 的建築 物高度 限制放寬至不 超過 五層及把高地區

( 用 地 的 南 部 )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不 超 過 七

層 ， 並 不 恰 當 。 此 外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有 條 文 ，

可 透 過 申 請 ，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每 宗 申 請

均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。 法 定 規 劃 程 序 不 會 對 新 設 施

的提供造成不當延誤。  

申述編號 R 8  

1 5 0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R 8 ，理由

如下：  

( a )  該 區 的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和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

用 地 為 已 建 設 地 區 提 供 主 要 的 視 覺 調 劑 和 歇 息 空

間 。 除 非 有 已 承 諾 的 已 知 發 展 的 計 劃 ， 「 其 他 指 定

用 途 」 和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的 現 有 建 築 物

高 度 大 致 會 予 以 保 留 。 當 局 在 制 訂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

時 ， 一 直 依 循 這 個 方 針 。 城 市 設 計 原 則 也 只 容 許 沿

海旁興建低層構築物；  

( b )  把 北 部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2 0

米 ( 或介乎主水平基準上 8 5 米至 1 1 0 米 ) 及把南部

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6 0 米 的 建 議 並 不 恰 當 ， 因 為

會 令 海 旁 出 現 過 高 建 築 物 ， 對 附 近 地 區 的 景 觀 造 成

負面影響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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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為 顧 及 特 定 地 點 的 情 況 或 具 規 劃 或 設 計 優 點 的 計

劃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訂 有 條 文 ， 可 透 過 申 請 ， 略 為

放 寬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。 每 宗 申 請 均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

慮。  

申述編號 R 9  

1 5 1 .  經進一步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不接納申述編號 R 9 ，理由

如下：  

( a )  除 了 提 供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外 ， 該 區 的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也 為 已 建 設 地 區 提 供 主 要 的

視 覺 調 劑 和 歇 息 空 間 。 除 非 有 已 承 諾 的 已 知 發 展 的

計 劃 ， 「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用 地 的 現 有 建 築 物 高

度 大 致 會 予 以 保 留 。 申 述 地 點 位 於 該 區 的 主 要 東 西

向 氣 道 ， 現 時 由 不 高 於 三 層 的 建 築 物 佔 用 。 保 持 現

有建築物高度作歇息空間，實屬恰當；以及  

( b )  申 述 人 建 議 把 建 築 物 高 度 放 寬 至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 1 0

米 以 配 合 重 建 方 案 ， 並 不 恰 當 ， 理 由 是 方 案 涉 及 住

宅 用 途 ， 需 要 改 劃 用 途 地 帶 。 擬 議 發 展 在 交 通 、 環

境、景觀及視覺方面也令人關注。  

申述編號 R 1 1 至 R 1 3  

1 5 2 .  經 進 一 步 商 議 後 ， 城 規 會 決 定 不 接 納 申 述 編 號 R 1 1 至

R 1 3 ，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當 局 為 申 述 地 點 訂 定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8 5 米 ／ 1 0 0 米

的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實 屬 恰 當 ， 已 顧 及 地 盤 水

平 、 其 位 置 較 接 近 海 旁 ， 以 及 須 締 造 由 海 旁 朝 內 陸

區 遞 升 的 鮮 明 梯 級 式 高 度 輪 廓 。 訂 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

制 是 為 避 免 出 現 過 高 的 建 築 物 ， 並 配 合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 圖 所 准 許 的 最 高 發 展 密 度 和 使 設 計 具 合 理 彈 性 。

所 訂 定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已 在 公 眾 對 改 善 生 活 環 境

的期望與私人發展權之間取得適當平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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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零 碎 放 寬 個 別 用 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會 損 及 梯 級

式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完 整 性 ， 以 及 令 高 層 發 展 林

立，不符合制訂建築物高度限制的目的；  

( c ) 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的 目 的 ， 是 保 持 登 豐 街 和 嘉 禾 街 一

帶 的 空 氣 流 通 。 劃 設 非 建 築 用 地 不 會 對 申 述 地 點 的

發 展 彈 性 造 成 重 大 限 制 。 當 局 已 訂 有 條 文 ， 可 透 過

申 請 ， 略 為 放 寬 非 建 築 用 地 限 制 。 每 宗 申 請 會 按 個

別 情 況 考 慮 。 城 規 會 如 接 獲 闢 設 不 高 於 1 5 米 的 通

風平台的申請，或會予以批准 ( R 1 1 及 R 1 2 ) ；  

( d )  訂 定 兩 級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是 為 了 配 合 用 地 合 併 ，

以 達 到 較 佳 的 發 展 設 計 ， 以 及 容 納 地 盤 內 的 泊 車 及

上 落 客 貨 及 其 他 輔 助 設 施 。 4 0 0 平 方 米 的 界 限 代 表

可容許略為提高高度的最小合理面積 ( R 1 3 ) ；以及  

( e )  為 顧 及 特 定 地 點 的 情 況 或 具 有 規 劃 或 設 計 優 點 的 計

劃 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內 訂 有 申 請 略 為 放 寬 建 築 物 高

度限制的條文。每宗申請會按個別情況考慮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0  

[ 公開會議 ]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8 條將《石 硤尾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 

編號 S / K 4 / 2 4 A 》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  

( 城規會文件第 8 4 5 1 號 )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5 3 .  下列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周達明先生  

( 以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(規

劃及地政 )身分 )  

-  在又一居擁有一個物業  

譚贛蘭女士  - 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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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以地政總署署長身分 )  委會」 ) 委員  

黃遠輝先生  -  房委會委員  

葉滿華先生  -  房委會前委員  

盧偉國博士  ]  房 委 會 轄 下 建 築 小 組 委 員

會委員  

陳漢雲教授  ]   

梁焯輝先生  

( 以規劃署署長身分 )  

-  房 委 會 轄 下 建 築 小 組 委 員

會和策劃小組委員會委員  

曾裕彤先生  

( 以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助 理 署

長身分 )  

-  是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的 代

表 ， 而 該 署 署 長 身 兼 房 委

會 轄 下 策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和

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委

員。  

陳曼琪女士  -  其 配 偶 為 東 亞 銀 行 有 限 公

司 ( 下 稱 「 東 亞 銀 行 」 ) 的

僱 員 ， 而 東 亞 銀 行 主 席 兼

行 政 總 裁 李 國 寶 議 員 以 香

港 平 民 屋 宇 有 限 公 司 主 席

的 身 分 提 交 了 一 份 申 述

( R 3 ) 。  

陳仲尼先生  -  與東亞銀行有業務往來  

鄭恩基先生  -  其 配 偶 是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

( 發展及採購 )  

陳旭明先生  -  其母親在西洋菜街擁有一個

物業，但該物業位於分區計

劃大綱圖界線以外的範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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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4 .  委 員 備 悉 黃 遠 輝 先 生 和 盧 偉 國 博 士 已 離 席 ， 而 曾 裕 彤 先

生 、 陳 曼 琪 女 士 、 陳 仲 尼 先 生 和 陳 旭 明 先 生 已 就 未 能 出 席 會 議

致 歉 。 由 於 此 議 項 屬 程 序 事 宜 ， 委 員 同 意 其 他 已 就 此 議 項 申 報

利 益 的 委 員 可 留 在 會 議 席 上 。 秘 書 簡 介 有 關 文 件 。 《 石 硤 尾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草圖 編號 S / K 4 / 2 4 》 於二 零 一 零 年 四月 九日 根 據 條

例 第 5 條 展 示 ， 以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在為 期 兩 個 月 的 展 示期 內 ， 當

局共收到 2 1 1 份有效的申述。有關申述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

日 公 布 ， 為 期 三 個 星 期 ， 以 供 公 眾 提 出 意 見 ， 而 當 局 並 沒 有 接

獲 任 何 意 見 。 城 規 會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三 日 根 據 條 例 第 6 B ( 1 )

條考慮有關申述後，決定不接納申述。  

1 5 5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同意：  

( a )  分別載於文件附件 I 和 I I 的《石 硤尾分區計劃大綱

草 圖 編 號 S / K 4 / 2 4 A 》 及 其 《 註 釋 》 適 宜 根 據 條 例

第 8 條呈交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；  

( b )  通 過 載 於 文 件 附 件 I I I 的 《 石 硤 尾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

圖 編 號 S / K 4 / 2 4 A 》 的 最 新 《 說 明 書 》 。 該 《 說 明

書 》 以 城 規 會 的 名 義 發 出 ， 旨 在 闡 述 城 規 會 就 該 份

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上 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所 訂 定 的 規 劃

意向和目標；以及  

( c )  最 新 的 《 說 明 書 》 適 宜 連 同 該 份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

一併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。  

 

議 程 項 目 1 1  

[ 公開會議 ]  

其他事項  

[ 會議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5 6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六時四十分結束。  

 


